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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鍵詞：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會計稽核、行政檢查 

一、研究緣起 

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系統經營者於每年

1 月、4 月、7 月及 10 月向通傳會申報前 3 個月之訂戶數，經彙整、統

計後，公告予各界參考。另依據同法第 36 條之規範，訂戶數得作為系

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協議授權條件之參考。 

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資料之正確與否，係屬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監理工作推動之重要依據。基此，本研究完整調查我國有線電

視產業市場發展現況，研析現行訂戶數統計機制之運作問題與待解決

事項，並針對世界主要國家付費電視訂戶數查核、運用與檢核機制等項

目進行觀測、分析，並蒐集實務運作方法、流程等資訊，加諸產學研界

之各方意見，探索數位科技應用發展下之治理模式與法制政策，確保通

盤考量我國之產業發展、權益救濟及執行效能等構面，進而提出適宜我

國之具體通訊傳播匯流法制革新和政策建議，以利我國同步與國際之

監理趨勢接軌。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依據各委託辦理工作項目，採用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及

比較分析法，並規劃舉辦焦點訪談座談會，最終整合各研究方法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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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產出，提出數位通訊傳播匯流法制革新之具體研析建議及相關

法律條文。 

三、重要發現 

（一） 訂戶數申報監理之重要性及隱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

數釐清對於監理工作之推行具有高度之重要性。按現行《有

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除系統經營者之水平結合上限為全

國訂戶數三分之一；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協議授權

條件，以訂戶數為計算基礎者，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訂

戶數為準；「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等稅賦支出亦係

按訂戶數計算，因此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之統計數據

正確性，與監理工作之推行、市場商業秩序與消費者權益息

息相關。但除了制度所提供之誘因外，過往相關研究亦指

出，我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低報用戶數之可能性極

高。 

（二） 訂戶數查核機制先期研究之困境：針對我國之訂戶數查核

機制，行政院新聞局曾分別於 2003 年委託逢甲大學李燊銘

等人辦理「建立有線廣播電視收視戶查核機制」研究案，後

於 2004 年委託政治大學新聞系執行「有線廣播電視收視戶

查核操作模式」研究案。但兩研究案所設計之方法除有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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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本、戶政資料樣本代表性不足等問題外，歸納、推論能否

作為客觀事實之證明，進而在實務上提供行政處分之依據，

亦會產生疑慮。若行政機關僅以市調統計結果為據，認定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屬不實申報，在司法爭訟時，將會面臨遭

行政法院撤銷之極高可能性。 

（三） 世界主要國家之訂戶數監理趨勢：綜合本研究針對英國、

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各國法制、政策之研析成果可知，世

界各國政府雖多有要求要求付費電視業者定期申報其營運

資料，但真正讓主管機關掌握市場實態者，係其透過委託產

業公協會與市場調研機構執行之市場調查。而關於確保業

者申報資料正確性之手段方面，各國政府對於業者未申報、

不實申報營運資料之行為通常定有相關罰則，具體手段包

含罰鍰、吊扣與吊銷廣電執照，甚至有透過偽造文書之刑事

犯罪處理等諸多態樣；但對於行政檢查部分，則未見於各國

法制當中，可見各國掌握市場實態之手段既非主要依賴業

者申報訂戶數，針對業者訂戶數之行政檢查亦非必要之行

政措施。當前先進國家對於掌握市場動態之思維與取向，已

從傳統偏重仰賴業者申報併同加以查核之方式，逐步轉向

至委託機構辦理市場調查為主，輔以勾稽或完全撤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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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資料之模式，其數位化時代之理路或可做為我國法制、

政策變革之借鏡。 

四、主要建議意見 

（一） 立即可行之建議 

1.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4 條之行政檢查規範，作為有線

電視訂戶數行政檢查之依據於實施上仍有不足，宜新訂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以作

為行政檢查各階段作業流程實施之依據。 

2. 針對行政檢查標的之設計，建議以系統業者之預收分攤

報表與數位機上盒財產清冊為主要查核標的，並將頻道

授權或上下架契約與廣告播送契約等資料列為輔助查核

之重要資訊。 

3. 為節省主管機關為查核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

之行政成本，宜修正《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會計制

度及其標準程式準則》，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於年度

終了後 2 個月內，委託會計師出具訂戶數查核報告，藉

此在提高申報資料真實性之同時，降低主管機關查核數

據真偽與業者配合行政檢查之法遵成本。 

（二） 中長期性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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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對於「訂戶」之定義、以及主管

機關於「北都申報不實裁罰案」之解釋仍難以因應經營

實務上之多樣商業促銷模式，導致不同系統經營者申報

時有不同之詮釋，並衍生不實申報之爭議。建議宜透過

透過《有線廣播電視法》之修法、訂定法規命令或解釋

性行行政規則、或透過函釋等，進一步明確定義「訂戶」

之具體內涵。具體建議文字為：「本法所稱訂戶，指得使

用該系統經營者提供之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 

2. 建議增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申報案件處罰鍰

額度基準》。 

3.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與第 66 條第三款所構

築之訂戶數申報監督暨處罰機制仍有嚇阻力不足之處。

本研究提出三種修正方案，包括：（1）單純提高《有線

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第 3 款有關「申報不實」之行政罰

額度。（2）廢除《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第 3 款有關

「申報不實」之罰則，免除主管機關之查核義務，將申

報不實回歸適用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罪。

（3）將《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第 3 款有關「申報

不實」刑罰化，也即於同法制定特別刑法規範，若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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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依職權調查發現有「申報不實」之犯罪之虞，則交

由檢調偵辦。 

4. 除罰則之規劃外，主管機關易應提供核實申報訂戶數之

制度性誘因。例如，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經

主管機關查核，且其資料屬實未經偽造者，可免除於 2

年內再次接受實地行政檢查，以減輕業者法遵作業之行

政成本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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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 word:Cable TV, , Number of subscribers, Audit, Administrative 

inspection 

Background 

According to Article 24(3) of the “Cable Radio and Television Act”, the 

system operators shall report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for the previous three 

months to Na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NCC) in January, April, 

July, and October of each year, and NCC will publish the statistics after 

compiling the report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36, the number of 

household can be used as the calculation basis for discussing the 

authorization terms between the system operator and channel provider. 

Therefore, the accuracy of the household statistic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the central regulatory agency, NCC, to promote the supervision work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ading order of the cable radio and television service market 

and protect the viewing rights of consumers.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will not only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market development of 

the cable radio and television service industry in Taiwan, but also anaglyze 

the operational problems and debated issues of the existing subscriber 

counting mechanism. Furthermore, observe and analyze other countries’ 

verification, utilization and review mechanisms of number of subscribers,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on practical operation methods, processes, and also 

combine the opinions from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governance and legal policies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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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pplications. To ensure a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rights and remedies, and enforcement effectiveness, and 

further propose specific legal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regulatory 

agency to conver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trends. 

Key Findings 

1.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of the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ystem is of high importanc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pervision work. 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e 

incentives provided by the system, previous studies hav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operator of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ystem is very likely to underreport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2.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s and insufficient representativenes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ata samples. The methods will also cause doubts and 

face a high possibility of being revok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during judicial disputes. 

3. In view of the cross-national legal and policy analysis,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s able to complete by short- and long-term 

administrative means without amending the Cable Radio and 

Television Act. The short-term solutions include defining the 

meaning of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under the Cable Radio and 

Television Act, establishing a new type of auditor’s report, and 

specifying the volume of imposing a fine for the untrue number of 

subscribers report cases.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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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strengthening the penal provisions on system operators of 

failure to report or reporting untrue subscribers number, and 

planning guidance and incentive measures for operators. 

Short-Term Suggestions 

1. The "Key Points of the Inspection of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of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ystem Operators" should be 

newly revised. 

2. For the design of the administrative inspection target,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the system operator's pre-received 

apportionment report and the digital set-top box property inventory 

as the main inspection target, and include the channel authorization 

or shelf release contract and advertisement broadcasting contract a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auxiliary inspections. . 

3. In order to save the administrative cost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to check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of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ystem operators, the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System Operators Accounting System and Standard Procedure 

Guidelines" should be revised. 

Long-Term Suggestions 

1.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subscribers" should be further clearly 

defined through amendments to the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Law". 

2. "Cable TV System Operators' Subscriptions Reporting Cas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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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alty Amount Benchmarks" should be revised. 

3. The existing subscriber reporting, supervision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established by Articles 24 and 66(3) of the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Law still has deficiencies in deterrence 

and resistance. This study proposes three amendments, including: 

(1) Simply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administrative penalty for 

"false declaration" in Article 66(3) of the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Law". (2) Abolish the penalty of "false declaration" in 

Article 66, paragraph 3 of the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Law", exempt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from the obligation to check, 

and return to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214 of the Criminal Law to 

make public officials publish false crimes. (3) Criminalize Article 

66, Paragraph 3 of the "Cabl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Law" 

concerning "false declaration", that is, to formulate special criminal 

law norms in the same law. I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investigates 

and finds a crime of "false declaration" If there is any danger, it will 

be handed over to the prosecution. 

4.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should also provide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to verify the number of reported subscribers. For example, if the 

number of subscribers of a cable television system operator has been 

verified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and the information is true and 

unforged, it can be exempted from on-site administrative inspection 

again within 2 years, so as to reduce the administrative cost and 

burden of the operator's legal compliance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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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源由及工作項目 

在 ICT 技術匯流引發市場匯流與服務匯流的過程中，數據資料的

蒐集與分析與利用，常被行政機關運用於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

的發展上。以美國 2018 年的最新發展為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聯邦

通訊傳播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內部單

位新設「經濟與分析辦公室」，成員有經濟專家、法律人員、以及資料

分析專家等，職能則包括資料蒐集與保存、產業分析、經濟分析與拍賣

推算等，目的除建立並最佳化 FCC 的數據資料庫的使用與管理、並在

FCC 為行政行為時提供本益分析等經濟分析外，也能進行研究以改善

FCC 的行政運作與程序效能，為 FCC 制定政策，並奠定「科學化管理」

（evidence-based regulation）的基礎1。 

無獨有偶，其他國家也同樣重視市場與營運資料的收集、統計與分

析，如日本通訊傳播主管機關「總務省」（総務省）內部專設統計局，

負責資料蒐集與分析，並設有負責統計領域的政策統括官2；韓國通訊

傳播主管機關「韓國通訊傳播委員會」（Korea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KCC）也將通訊與廣電之市場調查部門分散於內部各局

中；而英國的通訊傳播主管機關「通訊傳播管理局」（Office of 

                                           
1  See FCC, Economics and Analytics, avaiable at https://www.fcc.gov/economics-and-analytics (last 

visited Oct. 1, 2021). 

2 《總務省組織令》第 13 條、第 110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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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s, Ofcom）更設置有專責資料及經濟分析的部門3，此皆

在力求數據資料蒐集與分析的完整性，以支援政策產出與監理之決定。 

而綜觀我國《有線廣播電視法》，有諸多與市場與系統經營者營運

資料息息相關之規範。諸如第 24 條「水平訂戶數上限」之規定：「系統

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合計不

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第 1 項）。前項全國總訂戶數，由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第 2 項）。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

十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前三個月訂戶數（第 3 項）。」抑或第 36 條

第 2 項亦規定訂戶數係重要的頻道授權市場參酌指標：「系統經營者與

頻道供應事業協議授權條件時，如以訂戶數為計算基礎者，應以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訂戶數為準。」甚至第 55 條也規定：「系統經營者與頻道

供應事業間有關……訂戶數認定之爭議，或系統經營者間之爭議，得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調處；調處不成時，得依法提起民事訴訟。」皆與訂

戶數之多寡與正確性有關，可見訂戶數為同法重要的市場與系統經營

者營運資訊，與經濟管制直接相關。 

此外，同法第 12 條與第 15 條有關本國人或外國人申設有線電視

系統，以及第 23 條有關有線電視系統合併之審查，皆規定應考量「市

場競爭」或「對於媒體相關市場之影響」，甚至申請人應提出資料佐證，

而此處對於市場競爭等之影響，莫不與訂戶數有間接關係，畢竟訂戶數

之分布與增減變化，當為市場競爭趨勢的評價指標之一。 

其實，前揭第 24 條第 3 項由系統經營者自行申報訂戶數之規範，

                                           
3  See Ofcom, Policy and Management Board (PMB), 31 May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how-ofcom-is-run/pmb (last visited Oct. 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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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1999 年由舊《有線電視法》修正為《有線廣播電視法》時所新增的

規範。考察《立法院公報》，當時該規範並不在行政院版草案第 51 條之

規劃中。反而於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之審查會，謝錦川、范巽綠、朱惠良

三位立法委員分別提出不同的版本，皆主張系統經營者每年應向「地方

主管機關」申報訂戶數，並由各該機關公告；最後，經討論以行政院版

為基礎，並納入范、朱兩版之條文，修正為現行的版本，也即每季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報，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4。 

其中，謝錦川委員版本的條文第 2 項更設計有檢核機制：「地方主

管機關除抽查系統經營者之申報是否屬實之外，並應相申報結果公告

之。」其立法理由第 2 點謂：「除以抽查方式來為避免業者對訂戶數量

的申報不實、及統一申報時間以使便於管理之外，並藉由申報結果的公

告，來給予……相關資訊。」顯見，早在 1999 年當時，立院諸公即有

考量到申報訂戶數所引發的申報不實情形。只不過，由於舊《有線電視

法》第 68 條早已存在行政檢查之規定：「主管機關得指派人員，攜帶證

明文件，對有線電視系統實施檢查，並得要求系統經營者，就其設施之

狀況及必要事項提出報告及提供相關資料。」而該條文僅略為修正後於

草案第 73 條保留5，故謝版及朱版有關行政查核之提案並未被審查會

採納。 

隨《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2000 年後的我國有線電視市場則有

快速變化，進行激烈的水平整併，在 2002 年以降形成了「二大、二中、

一小」的五大多系統經營者集團（multiple-system operator, MSO）。所

                                           
4 立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6 期，第 3006 號，三冊，頁 1011-1013（1999）。 

5 同前註，頁 1054-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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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二大，依然是東森與和信兩大龍頭，有線電視市場市占率皆達 20％

以上；所謂二中，則是台灣寬頻通訊（TBC）與太平洋聯網（台固之前

前身），有線電視市場市占率皆為 10％至 15％之間；所謂一小，則是台

灣基礎網路（台數科之前身），有線電視市場市占率未超過 7％。其後

各家 MSO 雖易主轉手或更名，但至 2015 年，大抵皆呈現「二大、二

中、一小」的局面，水平整併活動趨於和緩。時至 2016 年底，台數科

併購新永安與大揚兩家系統經營者，致使五大 MSO 集團成為「兩大、

三中」的局面。 

 

表 1：我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統計（2021 年 9 月） 

集團 
系統

數 

系統 

市占率 
訂戶數 

訂戶 

市占率 

凱擘 12 18.8% 964,349 20.22% 

中嘉 12 18.8% 1,067,294 22.38% 

台灣寬頻 5 7.81% 693,709 14.55% 

台固媒體 5 7.81% 523,493 10.98% 

台灣數位光訊 6 9.38% 446,410 9.36% 

大豐集團 3 4.69% 224,863 4.72% 

獨立系統 21 32.8% 848,299 17.79% 

總數 64 100% 4,768,417 100%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6 

而早在 2000 年以降之激烈水平整併初期，由於併購價碼之基礎乃

係以訂戶數為基礎，也即「一戶幾元」，故欲出售系統商的業者為增加

其系統之價值，盛行「高報」訂戶數之操作，以換取最大利益。又於同

                                           
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傳播類業務統計－營運概況， https://www.ncc.gov.tw/Chinese/gradation.as

px?site_content_sn=4163&is_history=0（最後瀏覽日：2022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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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期，相關研究報告亦指出，有線電視系統商存在強大的訂戶數「低

報」誘因7，因此主管機關亟欲建立一良善的訂戶數查核機制。 

前述困境並未獲得終局的解決，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簡稱

「通傳會」）的成立，根據 2009 年通傳會第 302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之

記載8，其曾於 2009 年規劃以「行政指導」等方式稽查有線電視訂戶

數：「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目前皆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1 條第 4 項規

定…辦理，惟經本會與各種調查研究數據之長期比對，前者之申報數有

明顯偏低之情形。為依據第 241 次委員會議指示9營運管理處略以：『請

設計符合事實狀況之各類訂戶數統計報表，並行政指導業者填報…』及

研議更深入行政檢查之必要性及可能性…」。惟委員會最終決議「本案

將俟研修有線廣播電視法相關條文時，再通盤考量」。基此可見，我國

自主管機關為新聞局的時代以來，即未解決查核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申報內容真實性的問題。 

尤其，為促進有線電視產業的競爭、以及加速全面數位化期程，通

傳會自 2012 年 7 月 27 日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並

受理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2013 年 5 月 17 日發布補充公告有線

廣播電視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以及受理申請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

並於 2015 年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時予以法律化，即現行《有線廣

播電視法》第 6 條規定，讓既有系統經營者申請跨區經營、以及新進系

                                           
7 詳見文後「研究動機與目的」之說明：（一）申報之訂戶數可能偏低、（二）系統經營者有低報訂

戶數之制度性誘因。 

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302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09061/67_10989_090618_1.pd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7 月 1 日）。 

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第 241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https://www.ncc.gov.tw/chinese/files/08052/67_6451_110303_1.pd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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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經營者申請有線廣播電視之經營地區以直轄市、縣（市）為最小經營

地區的方式參進，且應以數位化技術提供有線電視數位收視服務，以達

促進競爭及加速全面數位化之效果。此突破性的發展，除既有系統經營

者參進擴大經營區外，亦有新進系統經營者如全國數位、北都數位等參

進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然而，前述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雖符合通傳會之期待，積極參

進有線電視市場，創造一波新的競爭氣象，卻也攪動了市場經長期整併

整合而趨於穩定的一池春水，掀起既有有線電視整合業者的對抗意識，

致生諸多反競爭行為。例如，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於 2016 年 10 月 19

日第 1302 次委員會議中，決議認定全球數位、佳訊、與凱擘三家頻道

代理商，就其代理之頻道於 2016 年度之授權價格，分別對多家新進及

跨區經營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既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給予不同

之交易條件，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行為，且有限制競爭之虞，違反

《公平交易法》第 20 條第 2 款規定，分別裁處罰鍰 4,000 萬餘，並命

限期改正10；雖案經最高行政法院撤銷原處分，但目前進行再審審議中

11。其中，即涉及系統垂直整合的頻道代理商與新進系統商授權費糾紛，

以及是否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第 2 項授權費「以訂戶數為

計算基礎」之爭議。 

另一方面，新進系統商北都數位於臺北市強力競爭，運用較為低

價、優惠等方式擴大訂戶數，卻為於頻道授權市場上以低廉價格取得授

                                           
10 公平交易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302 次委員會議紀錄，https://www.ftc.gov.tw/uploadDecisi

on2/c021aeb3-012a-4f8e-a716-a6a6bb4513a9.pd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7 月 1 日）。 

11 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再字第 6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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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而遭臺北市政府與通傳會於 2019 年至 2020 年 4 月間發現有顯著

的訂戶數低報情形，且發生 2019 年所申報的第 4 季訂戶數相較前一季

暴漲 62％之申報不實問題，遭通傳會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

第 3 款裁罰 70 萬元12。引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整體所申報之訂戶數

是否確實，尤其會影響如雙北等好生爭議、糾紛之激烈競爭區的監理正

確性。 

由上可知，訂戶數申報、與確保正確性之查核存有問題及疑慮，迄

今仍待解決，實有設計整全制度之必要。故本研究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具體調查、分析我國有線電視產業發展與訂戶數變化之情形，以確

實釐清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查核機制之問題與待解決事項，並辦

理專案啟動會議，提出期初報告說明本研究案之規劃與執行進度。 

二、蒐集整理英國、美國、加拿大與日本之有線電視訂戶數統計、運用

與查核機制之規範與運作實務之相關資料。 

三、分析國內外有線電視訂戶數統計、查核機制之差異，並建立具體客

觀之參考指標，並透過問卷統計調查與實地查核等方法，建立一套

適合我國產業環境之公開透明且兼具公信力之有線電視訂戶數查

核機制，作為委託單位制定有關制度、政策之參考。 

四、邀請學研界、產業界代表，至少辦理 3 場座談會，並做成會議紀錄

摘要及逐字稿，以確實了解現行法制與執行層面可能遭遇之關鍵

問題及操作模式。 

                                           
12 吳柏緯，北都未如實申報訂戶數 NCC 開罰 70 萬元，中央社（2020/4/15），https://www.cna.com.

tw/news/ahel/202004150240.aspx（最後瀏覽日期：2021 年 7 月 1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4150240.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415024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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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提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查核機制之具體操作模式，提出一套公開

透明、具公信力，且適合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查核機制之具體操作

方式，內容涵蓋查核機制、驗證作業之操作架構、作業流程與檢核

項目等，並邀集學研界、產業界代表辦理至少一場座談會，依座談

會之意見蒐集，提出最終版之訂戶數查核機制與法制配套規劃草

案，同時配合委託單位需求偕同委託單位操作一次，並提出標準作

業手冊。 

六、配合委託單位要求，提供與本研究計畫範圍內之業務諮詢、資料研

搜、議題分析與法規增修訂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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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之分析架構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經本研究考察行政院新聞局所委託逢甲大學、政治大學之研究報

告，以及學者施俊吉等相關研究，當前我國申報訂戶數之關連現況、與

待解決事項，概述如次： 

（一）申報之訂戶數可能偏低 

根據過往之研究，我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低報用戶數之可

能性極高。學者施俊吉即引用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與系統

經營者的申報資料，指出 2009 年有線電視普及率之計算，系統經營者

自主申報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報告間存在高達 17.3％的落差，換

算訂戶數約有短報 136 萬戶之情形13。 

基此，雖我國有線電視產業持續面臨 IPTV 與 OTT TV 等付費電視

平臺之高度競爭，訂戶數規模呈現持續下滑之趨勢，惟考量有線電視平

臺仍是國人最主要之收視來源，仍具有高度之傳播影響力，故考量通傳

會監理工作之需求，仍有進一步研究、釐清之必要。 

（二）系統經營者有低報訂戶數之制度性誘因 

對於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而言，因其訂戶數申報之數額將關

鍵性地影響《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水平訂戶數上限」的事前管

                                           
13 施俊吉，有線電視市場結構與經營區調整政策，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4 卷第 2 期，頁 165-

19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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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規範適用結果，亦即，若大型 MSO 已接近全國總訂戶數之三分之一，

則可能以低報旗下各系統訂戶數之方式規避此禁制規定；另一方面，若

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依據同法第 36 條第 2 項，以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訂戶數為訂戶數計算基礎，協議頻道授權條件，低報訂戶數也可

同時降低主要的成本，也即內容採購之支出。事實上，在前述公平交易

委員會裁處三家頻道代理商的行政爭訟案件中，多家系統經營者即以

此為抗辯，認為主管機關未就申報之訂戶數為查核，導致公告之訂戶數

不精準，因此長期以來業界即並非以主管機關公告之訂戶數為授權計

算基礎。由是，則無異於完全架空了第 36 條第 2 項之規定。 

另一方面，亦有文獻指出，系統經營者依據同法第 45 條提繳「有

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之支出數額，也受到訂戶數的間接影響。 

故前述因素均可能形塑系統經營者低報訂戶數之制度性誘因，以

減少營運支出，並提高其盈餘。 

（三）技術與市場進展導致無法有效掌握正確訂戶數 

依同法第 24 條第 3 項之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 1 月、4 月、

7 月及 10 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前 3 個月的訂戶數；且第 66 條第 3

款定有不予申報或申報不實之行政罰則。 

然而，首先，除了前述低報訂戶數之制度性誘因外，隨著數位匯流

時代來臨，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已開始提供更為多元之服務內容，諸如

有線電視與固網寬頻的搭售方案、或「買固網送有線電視」等優惠方案，

抑或有線電視平臺服務與 OTT TV 間的套餐組合方案，以提高既有訂

戶之服務黏著度，避免因有線電視「剪線潮」（cord-cutting）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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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戶數流失而導致營收額度之銳減。然而服務之多元化本是市場自由

競爭下所導致的自然現象，惟商業模式的演進卻也為主管機關的監理

工作帶來進一步的挑戰，因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能透過帳務認列、方

案性質歸類等方式，使得有線電視服務之訂戶數計算存在模糊，甚或刻

意規避之空間。 

（四）市調與統計方法有待更新 

相較於 2003 年、2004 年行政院新聞局所委託學者建立之調查方

法，迄今已超過 15 年以上，家戶調查之方式已隨社會變遷與科技演進

有所改變。要之，當代已有諸多家戶不安裝固網市話，多以手機為唯一

聯繫管道；加諸市場誠如前述，存在社區激烈競爭之現象。故如何因應

時代變化而採用最新市調統計方法，有待研究。 

（五）未落實行政查核，有待建立機制 

其次，雖然《有線廣播電視法》定有申報不實之罰則，一如前述；

第 74 條亦定有行政檢查之規定：「主管機關得派員攜帶證明文件，對

系統實施檢查，並得命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就其設施及本法規定事項

提出報告、資料或為其他配合措施，籌設人或系統經營者不得規避、妨

礙或拒絕。（第 1 項）主管機關為辦理本法所定事項之監督管理，必要

時得命籌設人、系統經營者或其關係企業及其他本法所規範之人，提出

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第 2 項）」且

第 68 條也定有違反之按次處罰行政罰則。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通傳會並未對前開訂戶數查核建立行政檢查

之實施要點或標準程序，有待進一步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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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會計制度與查核報告應與時俱進 

通傳會雖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之費率審議規定，制定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會計制度及其標準程式準則》，但該準則針

對系統經營者之財務報告與揭露規範中，第 27 條第 1 款僅要求系統經

營者「揭露」自己及其關係企業之「個別及合計之全國總訂戶數」；由

於並非所有系統經營者皆係公開發行公司，因此並非所有財報皆須經

會計師簽證，故已容有規避法遵之空間。 

再者，以當代公司治理或金融檢查實務而言，企業之法遵事項甚

多，也並非一定須透過財報簽署為之。例如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依據

《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訂定子法《電子票證應用安全強度準則》，

其中第 17 條規定：「發行機構應委託會計師查核依本準則規定辦理之

情形，並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查核情形報主管機關備查。」即係

於財報之外，另建立一由會計師查核之查核報告，以確保法遵事項，具

有相當參考價值。由是，有關訂戶數、授權費及上架費談判及收取情形，

以及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STB），理應皆可透過前述方式，委由會計

師出具查核報告，供主管機關檢驗。 

綜上，考量當前有線廣播電視產業市場生態之特性、與現代化的市

調統計與監管手法，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統計及查核機

制尚有改善革新、修正之必要性，以利監理工作之推行。故本研究將透

過跨國比較法分析，以及量化統計檢定方法，以及會計實地查核等跨領

域研究工具，建立新型態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查核辦法。 

而為提供委託單位管制革新之建議，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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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近年有線電視產業市場發展概況為何？訂戶數如何變

化？ 

（二） 國際上主要國家之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或民間對於有線電視訂

戶數等營運資訊取得方式為何？是否有建立法制度、相應的

行政查核機制與罰則？又所得營運資訊如何運用在監理作

業？ 

（三） 我國當前有線電視訂戶數查核規範與實務有何問題？應如何

改良並建立整全制度與機制？又國內產官學界對於此問題又

有何想法或建議？ 

（四） 如何透過市調與統計方式找出有申報不實疑慮之系統經營

者？又中央主管機關應如何與地方主管機關合作？ 

（五） 如何建立具可操作性之行政檢查實務機制？應如何與會計師

相互配合？又，具體而言應如何調整法規，建立短中長期之循

序漸進法規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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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架構 

本研究主要分為五大部分，一為研析我國現行有線廣播電視市場

概況暨系統訂戶數查核機制，以釐清現行機制衍生之問題與待改善之

處；二為研析各國有線電視訂戶數統計、運用與檢核之法制規範與政

策；三為參考各國法制經驗，建立透過電話問卷訪問之調查方法，以統

計模型建立有線電視訂戶數初步查核辦法，初步篩選潛在不實申報有

線廣播電視訂戶數之系統經營者名單；四係基於前述可能潛在不實申

報訂戶數之系統經營者清單，建構實地查核之法制依據與標準作業程

序，由會計師陪同主管機關至該系統商進行行政查核，以精準釐清該公

司之實際訂戶數，並作為主管機關是否做出行政處分之重要參據；五則

是為完善法制作業，將從母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至相關子法，檢視中

長期可優化訂戶數調查暨勾稽、與行政檢查機制之法制整備策略。 

首先，關於我國現行有線廣播電視市場概況調查，以及研析現行系

統訂戶數統計、檢核機制之運作問題與待解決事項，本研究將進一步研

析產業發展趨勢，以及市場發展對於有線電視訂戶數統計數據之影響，

並提出實務運作之困境，以提供研擬訂戶數查核運作方向之依據。 

其次，關於世界各國付費電視訂戶數統計、運用與檢核辦法部分，

本研究預計以本章第三節之研究方法，蒐集英國、美國、加拿大與日本

等四國付費電視訂戶數查核之法制規範與行政調查實務，並接續分析

因地制宜之監理機制與相關因應作為。 

第三，關於建立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電話問卷調查查核機制，本研

究將建置完整之量化調查方法，涵蓋抽樣設計、資料檢誤與統計分析等

項目，並辦理 1 場問卷專家諮詢會議，以完善、建置低成本之有線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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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系統訂戶數資料之初步檢核機制。加諸至少辦理 3 場焦點團體座

談會，以瞭解現行法令面、執行面等可能遭遇之關鍵問題，並蒐集建議

之解決方案。 

第四，關於建立我國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實地查核機制之具體操

作方式，本研究將研提 1 套公開透明具公信力並適合我國之查核機制

及撰擬相關法律配套規劃草案，同時邀集產業界及專家學者辦理至少 1

場座談會，藉以獲得與會專家之反饋後，復提出最終版之訂戶數查核機

制與法制配套規劃草案，且配合委託單位之需求，偕同操作一次並提供

標準作業手冊及相關條文草案建議，以供參考。 

第五，將依據前開專家學者諮詢之建言，從母法《有線廣播電視法》

至相關子法通盤檢視，找出中長期可優化訂戶數調查暨勾稽、與行政檢

查機制之法制整備策略，以建立未來修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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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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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執行進度說明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各委託辦理工作項目，採用文獻分析法、個案研究法及

比較分析法，並規劃舉辦焦點訪談座談會，最終整合各研究方法與工作

項目的產出，提出數位通訊傳播匯流法制革新之具體研析建議及相關

法律條文。相關研究方法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指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

透過蒐集有關市場資訊、調查報告、產業動態等文獻資料，從而全面而

精準地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蒐集內容儘量要求豐富及廣博，

再將所蒐集來的資料，經過分析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淵源、原因、

背景、影響及其意義等。文獻資料可以是政府部門的報告、工商業界的

研究、文件記錄資料庫、企業組織資料、圖書館中的書籍、論文與期刊、

報章新聞等等。其分析步驟有四，即閱覽與整理（ 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及詮釋（interpretation）。 

針對本研究涉及新興數位科技應用發展之資料處理與應用，以及

諸如平臺監理與市場競爭趨勢等面向之議題，研究團隊將蒐集研究國

別之付費電視訂戶數統計調查、運用與檢核機制的最新進展，以掌握研

究議題，並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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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研究法及比較分析法 

個案研究是為了決定導致個人、團體或機構之狀態或行為的因素

或諸因素之間的關係，做深入縝密的研究，廣泛地蒐集個案資料，了解

接受研究的單位，進行深入探究與分析，以解釋現狀，或描述探索足以

影響變遷及成長諸因素的互動情形，並確定問題癥結，進而提出矯正的

建議。 

研究團隊將就所蒐集到的學研界、產業界及平臺業者等各界意見、

與國際資訊等，進行比較法研究與比較政策分析，找出意見與資訊間之

關聯性，並歸納異同，從中尋找可資參考之重點，並研析可供我國數位

通訊傳播匯流法制革新等政策調修參酌之依據。 

其次，本研究將就前述所得之分析歸納結果，與我國現行法制、以

及調修中或曾提出草案之法制架構進行綜合分析，並考量我國有線電

視產業現況與基礎環境，擬定我國未來匯流環境下，所需之法規調和與

法制革新之建議。 

（三）量化問卷調查暨統計分析、檢定方法 

本研究將設計一套關於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之問卷調查機制，其

中將涵蓋市話調查及手機調查等方式進行。具體執行上，研究團隊將建

議使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進行問卷邏輯管控、調查抽

樣、抽樣架構設計，有效掌握訪問品質，並快速進行資料分析工作。 

在取得樣本資料後，將透過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各種資料來源之有

線電視訂戶數與普及率之差異情形，作為設計查核系統之參考；並依統

計檢定原理，建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漏報率之分析基準，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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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系統經營者實際之訂戶數與漏報程度，並藉此篩選可能存有不實

申報行為之系統經營者清單。 

（四）辦理焦點訪談座談會 

本研究規劃舉辦至少 4 場焦點訪談座談會，邀請與會對象為產官

學之專家、相關機構或業者。具體而言，研究團隊將設計切合本研究之

相關議題，包括所擬之《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查核機制》之操作模式與

法律條文等，分別於先期規劃與各執行階段召開座談會議，於會議中提

供與會之專家學者進行討論，以了解專家學者對本研究所提策略規劃

之想法與建議，並避免調查方法之建置與實際產業概況、需求有所落

差，以完善本研究之相關工作項目，並適時進行妥善修正。 

此外，本研究將於完成市場調查問卷設計前，邀請至少 5 位傳播

學界與市場調查領域之學者專家，召開 1 場專家問卷座談會議。本會

議之目的，在廣納各領域之專家學者的意見，會議主要的討論內容將以

問卷內容、調查規劃及預期效益為主，期能透過專家們的意見使調查問

卷更為完整，而具體之邀請名單亦將提交委託單位進行確認後，再行邀

請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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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施行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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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進度說明 

依據委託單位所提出之需求，本研究已於契約生效次工作日起 150

日內提出期中報告初稿，內容包括： 

1. 於契約生效日起 3 工作日內上網登錄基本資料（GRB）表，提出

本委託案執行計畫數，並辦理啟動會議說明全案規劃與進度。 

2. 提出我國近年數位有線廣播電視產業發展暨訂戶數變遷情形研

析，並提出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統計之運作問題與待解決事項。 

3. 提出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之有線電視訂戶數統計、

運用及查檢核之時運運作情形與規範。 

4. 於履約期間依業務所需提供相關法制、政策諮詢服務。 

且於契約生效次工作日起 210 日內提出期末報告初稿，內容包含： 

1. 委託單位於期中報告時所提出之修正意見。 

2. 辦理 1 場次與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問卷與調查方法有

關之焦點座談會議，邀請 6 至 8 人學者專家參與，並提出彙整

意見、會議摘要及逐字稿。 

3. 辦理 2 場次與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查核機制運作及推動有關之

產業界焦點座談會，邀請 6 至 8 人產業界代表參與，並提出彙

整意見、會議摘要及逐字稿。 

4. 辦理 1 場次與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查核機制運作及推動有關之

學研界焦點座談會，邀請 6 至 8 人學者專家參與，並提出彙整

意見、會議摘要及逐字稿。 

5. 提出 1 套適合我國之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查核機制之具體操作

方式與法制規劃，內容涵蓋查核機制、驗證作業之操作架構、作

業流程與檢核項目，並邀集產業界及學者專家辦理至少 1 場座

談會，並提出彙整意見、會議摘要、逐字稿與最終版訂戶數查核

機制、法制規劃與標準作業手冊，並配合鈞會需求偕同實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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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版一次。 

6. 依本研究契約，於履約期間依業務所需提供相關法制、政策諮詢

服務。 

綜上，為配合前述研究議題與研究方法之落實推動，本計畫具體研

擬計畫執行甘特圖如下： 

 

圖 3：本研究之進度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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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預期效益及成果 

本研究依據執行內容規劃，預期將有以下成果： 

一、深度調查並瞭解我國數位有線廣播電視產業市場現況

與訂戶數統計之運作實務 

本研究將深度研析我國有線電視市場發展現況，積極瞭解近年國

人主要電視收視來源、整體市場廣告、內容授權營收，以及閱聽人使用

偏好等資訊，以作為釐清近年有線電視訂戶數實際情形之基礎。 

此外，本研究亦將針對現行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之統計制度進行

盤點，以提出現行機制之運作問題與待解決事項，作為後續查核機制研

擬、調修之依據。 

二、歸納與分析世界各國付費電視訂戶數統計、運用與檢

核之法制政策 

本研究將研析主要國家如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等國之付費電

視訂戶數查核、運用及檢核之法制政策，以其歸納、分析各國制度設計

之優劣，作為我國法制研擬之參考基礎。 

三、研析並提出適合我國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統

計、檢核機制 

數位傳播產業生態快速變遷，其治理法制、政策也必須大幅度的改

變，以因應時代所需。故藉由觀測國內外影視產業最新動態、及法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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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等，為委託單位預測未來產業發展途徑，以及早研析政策方針並整備

法規，且提出有利產業於數位經濟及數位創新趨勢下，適合我國之有線

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統計、檢核處理機制與相關調修草案，並配合委託

單位需求偕同委託單位操作一次，及提出標準作業手冊。 

尤其，在藉由獲得專家學者等之建言後，本研究將進一步調整、評

估檢討我國現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統計、檢核之法制與政策，摸

索可精進之處，因地制宜，提出可供長遠之計之法規政策策略框架。 

四、配合委託單位之需求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研究團隊於契約履行期間，將全力協助委託單位釐清本研究相關

範圍內之業務諮詢，提供相關資料及法規研修建議等供委託單位參考，

藉以有利於爾後政策規劃之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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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有線電視市場概況暨訂戶數統計、

查核制度之研析 

第一節  我國數位有線廣播電視產業市場發展現況 

有線電視一直是國人最主要的收視管道。根據通傳會的 2020 年通

訊傳播市場報告，家中有電視機的民眾中，仍有超過 64.3%收看有線電

視（相較於「中華電信 MOD」的 13.1%、無線電視的 9.4%、以及 OTT 

TV 的 11.4％），可見有線電視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14。 

 

圖 4：我國民眾主要收視管道 

資料來源：通傳會15 

 

                                           
1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9 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頁 97（2021）。 

15 同前註，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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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視產業，依其在產業結構的相對位置，可分為上游的節目製

作業者、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以下簡稱

「頻道供應商」）、中游的頻道代理商，以及下游的供公眾收視聽之播送

平臺事業（以下簡稱「多頻道付費電視平臺」）。目前，我國多頻道付費

電視平臺主要有三種： 

1.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以下簡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2.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經營者 

3. 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臺服務的市內網路業務經營者（例如，中華

電信 MOD）。 

 

圖 5：有線電視產業上、中與下游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而依通傳會的資料，截至 2021 年第 3 季為止，我國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共有 64 家，其中分屬凱擘、中嘉、台灣寬頻、台固媒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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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光訊與大豐集團等 MSO 的有 43 家。在這 43 家中，凱擘擁有 12

家有線電視系統，其市占率（訂戶數占全國有線電視訂戶數的比率）為

20.22％；中嘉擁有 12 家，市占率為 22.38％；台灣寬頻擁有 5 家，市

占率為 14.55％；台固媒體共 5 家，市占率為 10.98％；台灣數位光訊

共 6 家，市占率為 9.36％；大豐集團共 3 家，市占率為 4.72％。若以

全國訂戶數計算，六大 MSO 的市占率總合達 82.21％，顯示我國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多有水平整合與集團化經營的情形16。 

 

圖 6：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市占率分佈 

資料來源：通傳會 

然而，隨著國內固網與行動寬頻連網、智慧連網裝置快速普及，且

截至 2021 年第三季，中華電信 MOD 的訂戶數已來到 206 萬戶17，來

自境內外業者提供的 OTT TV 亦大量搶進我國付費電視市場，除因此

                                           
16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同前註 6。 

17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MOD 用戶數，https://www.ncc.gov.tw/chinese/opendata_item.aspx?menu_fu

nction_sn=306（最後瀏覽日：2021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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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市場競爭外，亦導致有線電視市場環境的快速變遷。根據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有線廣播電視事業訂戶數及家戶普及率」調查，我國有線

電視系統平臺訂閱戶數於 2017年達到最高點，全臺訂閱戶數達 522萬，

普及率達 60.0％；近年呈現持續下滑之趨勢，2021 年第三季最新統計

數據為 476 萬，普及率為 52.96％，均為歷年新低18。 

 

圖 7：2016 年至 2021 年我國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數統計（單位：萬） 

資料來源：通傳會19 

第二節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統計調查暨相關機

制介紹 

根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第 3 項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於每

年 1 月、4 月、7 月及 10 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前 3 個月訂戶數。

此一申報制度的功能主要有二：一、統計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市場

規模；二、藉由訂戶數之多寡，推估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營業額之正確

性。 

                                           
18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同前註 6。 

19 同上註。 

450

460

470

480

490

500

510

520

53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第二章  我國有線電視市場概況暨訂戶數統計、查核制度之研析 

第 29 頁 

承上，釐清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訂戶數對於主管機關監理工作之

推行具有高度重要性，並關乎以下監理機制是否得以有效運行。首先，

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第 1 項「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

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

分之一」，亦即針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設有水平結合上限管制，其立

法目的係為避免少數 MSO 壟斷市場，有損市場自由競爭秩序。是以主

管機關是否得以正確掌握各系統經營者之總訂戶數，將影響此一條文

是否得以具體發揮「媒體經濟市場集中防護」之立法目的、效果。 

其次，依據同法第 36 條第 2 項，若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協

議授權條件時，係以訂戶數為計算基礎者，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訂

戶數為準，因此申報之訂戶數亦「可能」作為授權所參照之基礎資訊，

有利於降低交易雙方之交易成本。換言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是否確

實申報，勢必影響其總營業額之詳實登錄，並「可能」決定頻道授權費

或上架費之支出或收入，因而影響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財務運作之健

全程度與運作績效，以及頻道市場交易秩序。 

綜合上述事由，均可得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之統計數據正

確性，將高度影響監理工作之推行；此外，因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頻

道供應事業洽談內容授權費用、條件時，其計價多以系統之總訂戶數為

重要參考，故系統經營者掌握的訂戶數多寡將影響頻道供應事業取得

授權費用、或收取上架費用之高低，而當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無

法取得共識時，甚至恐生近年曾發生之斷訊風波，進而為市場商業秩序

與消費者權益帶來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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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統計之運作問題與待解

決事項 

以市場運作實務而論，因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

業洽談內容授權費用、條件時，其計價多以系統之總訂戶數為重要參

考，故系統經營者掌握的訂戶數多寡將影響頻道供應事業取得授權費

用之高低，或當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無法取得共識，甚至恐生近

年曾發生之斷訊風波，進而為市場商業秩序與消費者權益帶來負面影

響。綜上，基於健全市場交易與競爭秩序，並有效維護消費者權益等前

提，建立公開透明之訂戶數調查、查核機制可謂重中之重。而當前有線

電視訂戶數調查機制所衍生之問題與待解決事項概略如下： 

一、現行訂戶數申報制度無法有效掌握正確訂戶數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雖定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

申報之機制，並可基於同法第 66 條針對未申報或申報不實之系統經營

者處以 1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之罰鍰；此外，通傳會可基於第 74 條

針對系統經營者進行行政檢查，並基於第 68 條針對規避、妨礙與拒絕

行政調查者，處以 1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之罰鍰。 

然而，由於相關機制長期以來之運用實例雖有甚稀、且查核方式相

對古樸，故實際上均係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自行申報並逕行公告，也

導致主管機關欠缺對於產業發展動態之掌握，且易生產業界對於該資

訊之不信任感。 

二、減少內容採購成本、低報營收、規避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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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範：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

事業協議授權條件時，如以訂戶數為計算基礎者，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訂戶數為準。然而，由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透過低報營業收入

以間接規避上繳「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等稅賦支出，並因此取

得與頻道供應事業協商節目授權費用之有利條件，故現行制度仍使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有低報訂戶數、營收之傾向。 

根據過往之研究，我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低報用戶數之可

能性極高，有學者即引用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家庭收支調查與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的申報資料，指出 2009 年有線電視普及率之計算，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自主申報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報告間存在高達 17.3

％的落差，換算定戶數約有短報 136 萬戶之情形20，實有待進一步研究

進行釐清。 

三、造成有線電視上下游交易之失序 

當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的節目授權費協

議，因長期對主管機關未予查核即公告之申報訂戶數有強烈的不信任

感，故協議之一方可能主張不以公告訂戶數為計算基礎，因此業界常發

生授權爭議，不僅導致產業上下游商業談判之糾紛，甚至導致斷訊等爭

議事件；並增加主管機關調處之行政成本，治絲益棼。 

四、增加有線電視費率審查之困難 

根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4 條：「系統經營者應於每年八月一日

                                           
20 施俊吉，同前註 13，頁 165-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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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個月內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報收視費用，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訂收費標準，核准後公告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得設費率委員會，核准前項收視費用。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未設

費率委員會時，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行使之。」 

而參考《臺北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費

率審議主要之參考資料包括：各項費用之計算方式及調整幅度、成本分

析及投資報酬率計算書，以及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等資料，因此，若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之訂戶數與營收數據有申報不實之情形時，將

提高有線廣播電視費率審查之難度。 

五、導致反媒體集中條款難以執行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反媒體集中條款之執行基礎，係

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之訂戶數作為依據。因此，若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有申報不實之情形，或通傳會未能確實取得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的實際訂戶數時，將導致反媒體集中條款形同具文，而無法發揮其效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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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查核機制先期研究之困境 

一、逢甲研究案之制度設計與評述 

（一）制度設計概況 

根據行政院新聞局於 2003 年委託逢甲大學李燊銘等人辦理「建立

有線廣播電視收視戶查核機制」研究案（以下簡稱「逢甲研究案」），當

時建議之查核機制係以電話訪問機制為基礎，藉由抽樣及訪談取得年

度普及率，並透過不同普及率之差異程度分為 A（｜該年度普及率－該

年度申報戶數｜＜5%）、B（5%＜｜該年度普及率－該年度申報戶數｜

＜10%）、C（｜該年度普及率－該年度申報戶數｜＞10%）等三種類型，

對於 B 類型中差異性最大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進行地區抽樣普查，

對於 C 類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則全面進行地區抽樣普查。當普查結

果與系統經營者申報訂戶數有明顯差異時，則對系統經營者進行懲罰，

以達嚇阻作用21。 

該查核系統在第一階段之電話訪問過程中，第一年需先建立年度

普及率與申報戶數進行比較，並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分為三種類型。

對於該經營區系統經營者申報差異性較低之地區，則僅以電話進行隔

季訪問，查詢申報數量是否有所變化；對於差異性較高之地區，則利用

每季之電話訪問為基礎查看其是否仍過高，若是，則進行該經營區之實

地查核。此種方式需要於每一季建立 47,000 份之問卷結果，該年度則

須建立 188,000 份；第二年度後，隨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狀況，訪

                                           
21 李燊銘、王迺聖、紀美智、彭德昭、葉德輝，建立有線廣播電視收視戶查核機制，頁 8-1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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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之問卷數量則有差異，藉由這樣的方式建立時間序列資料，藉以分析

各經營區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營運與申報情形之變化22。 

透過第一年之調查獲得足夠之訊息，藉以建立基準；第二年後，使

每個有線廣播電視經營區每年至少有兩次電訪調查的資料；並以年度

普及率為基礎作為比較。因此對於通報訂戶普及率結果與調查數據差

異大之類型，需要較多之數據資料以資佐證。並且在同樣的可信度下，

第二年後可節省約一半左右之經費。此種調查方式有幾項特點23： 

（1）第二年起，每一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均有兩次以上之訂戶數

季普及率資料。 

（2）申報不實之系統經營者將面臨較頻繁之調查，並藉此給予系統

經營者壓力，以提高系統經營者申報資料之正確性。 

（3）在 95%之信賴度下，最大誤差為 0.05 以下，電訪所支出之經費

相對較少，且檢定力也可達 8 成。 

                                           
22 同上註，頁 12-18。 

23 蘇蘅、楊重信、陳炳宏、林玉婷、黃國慶，有線廣播電視收視戶查核操作模式研究，頁 20，行

政院新聞局委託研究計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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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有線廣播電視查核機制的方法與標準作業程序流程圖 

資料來源：李燊銘等，「建立有線廣播電視收視戶查核機制」研究案24 

  

                                           
24 同上註，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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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逢甲研究案所建議查核機制之評述 

以下將針對「逢甲研究案」所建議之「有線廣播電視查核機制」可

能發揮之執行成效、執行之成本，及其時效等層面予以評述。 

1. 本查核機制之優點 

此一查核機制係透過電話訪問進行調查，且係基於電話訪問所得

之普及率與系統經營者申報之普及率比對，以進行篩選須進行進一步

實地查核之經營區。故整體而言，本機制之執行相較於全面性的普查會

具有更高之效率。 

2. 本查核機制之缺點 

（1）訂戶率估計誤差可能偏高 

由於市內電話普及率電話普及率並非百分之百，且消費者多轉向

使用手機等行動通訊，故抽樣誤差可能偏高。另一方面，電話受訪戶很

容易發生任意回答（yea saying）或策略性回答（strategic response）之

現象，受訪者可能會故意提供不實之答案或配合系統經營者回答。舉例

而言，系統經營者很可能會與用戶在訂約時達成某種協議，於被抽中為

電訪對象時，配合做對系統經營者有利之回答，導致電訪調查結果之信

效度有降低之情形，並因此影響訂戶率估計值之準確度25。 

（2）電訪公信力可能不足 

電話訪問雖然較其他調查方式容易執行，而有利做較高頻率之動

態調查，並建立季與年之時間序列資料，以掌握該區訂戶率之動態變

                                           
25 同上註，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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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惟民眾之回答亦存在虛假之可能性，因而導致調查結果遭受質疑，

此可能導致系統經營者不接受對其不利之調查結果，並衍生出系統經

營者與主管機關間對於統計數據認知不一之情形26。 

（3）執行成本過高 

此查核系統之執行成本，包括：電訪母體之建構、第一年度之電話

訪問費用、後續各年度之電訪費用，以及實地查驗之費用等，故整體之

調查時間與金錢成本十分高昂27。 

（4）時效緩不濟急 

該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查核系統之執行，必須先於第一年度從事

電話訪問以估計該年度之訂戶普及率，才能進一步按漏報率之高低將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予以分類，據此在第二年從事實地查驗工作。換言

之，此一查核系統必須至第二年開始方能進行真正之查核，而且可能要

在第三或第四年之後，才可真正發揮作用。就執行時效而言，此種查核

系統在當前變化快速之社會中，可能緩不濟急28。 

 

  

                                           
26 同上註，頁 23。 

27 同上註，頁 24。 

28 同上註，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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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大研究案之制度設計與評述 

（一）制度設計概況 

根據行政院新聞局於 2004 年委託政治大學新聞系所執行之「有線

廣播電視收視戶查核操作模式」研究29建議，有線電視電戶數查核系統

之設計，應基於嚇阻作用大、公信力、成本低與容易操作等原則進行規

劃，而該研究所建議之制度設計則係以抽查為主之系統，以下則針對該

系統之設計進行簡要摘要： 

1. 建立子系統 A 

決定查核之經營區，經營區被抽取為查核區域之機率，與該經營區

估計漏報率之高低成正比，亦即漏報率越高者，其被抽中為查核區域之

機率越高30。 

2. 建立子系統 B 

為進行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實地查核，採取二階段叢集

抽樣方法建立樣本清單，待取得經營區之樣本里與樣本戶之清單後，由

中央主管機關或授權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派遣稽查員會同該轄區派出所

警員或鄰里長，以及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代表所組成之查核小組進行

實地調查31。 

3. 建立子系統 C 

為估計各經營區系統經營者之訂戶率，並認定漏報之戶數，完成實

                                           
29 同上註，頁 20。 

30 同上註，頁 110。 

31 同上註，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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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調查取得樣本資料後，將利用此樣本資料估計該查核經營區內各系

統之訂戶率，並以該估計值在 95％信心水準之下界為認定漏報之基準，

將申報訂戶率低於此基準之部分設定為漏報率，而此一漏報率乘以經

營區之總家戶數即可換算為漏報戶數32。 

（二）政大研究案所建議查核機制之評述 

1. 本查核機制之優點： 

（1）具有較高之執行效率 

此一制度不同於逢甲研究案之設計，係基於行政院主計總處之家

計收支調查資料所建立普及率估計模式，並藉以評估各經營區漏報率，

以進行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之實地查核與資料處理、懲處等程序，故此

一方法之執行效率將較逢甲研究案之設計為高，具有較高之可執行性。 

（2）操作容易 

由於此一方法係基於主計總處之家計收支調查資料，並透過分析

與統計模型建立推估模式，而非如逢甲研究案中，需藉由第一年之電訪

調查的執行結果建立該年度之有線電視訂戶普及率，以作為第二年實

地查核之基礎，是故其操作較為簡便、容易，具有較高之可執行性。 

2. 本查核機制之缺點： 

（1）執行成本過高 

由於此一系統仍有賴於實地調查所得出之結果，進行有線廣播電

視訂戶數與漏報率之計算、推論，故相關成本仍十分高昂，而具體之之

                                           
32 同上註，頁 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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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本，包括：實地查核樣本之建置，主管機關稽查員之派遣、轄區

員警與鄰里長之陪同，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代表等成員參與，以及後續

統計套裝軟體之建置、運作等成本。 

（2）樣本代表性之疑義 

本研究計畫之抽樣方法係依據內政部之戶政資料，惟現代人口高

度集中於都會地區，且因住所多為租賃，故無實質之戶籍登記。因此，

可能導致樣本抽取有代表性不足之疑義，衍生實地調查取得之數據無

法有效推論統計母體，而導致數據真實性受到質疑。 

（3）統計推論是否得以實際作為行政處分依據之爭議 

按司法實務運作而論，當行政法院審理行政訴訟事件時，須認定事

實與適用法律，而在事實認定之部分，即有賴將所謂「待證事實」透過

證據方法予以證明。惟待證事實之真偽應如何調查、證明，定有嚴格之

規範，亦即法定證據原則。 

而該計畫所建議之制度設計，係僅透過統計方法所建立之數據做

為行政處分之依據，惟此相關數據是否得以客觀證明「待證事實」仍有

疑義，因本案係基於抽樣調查之結果進行推論該事件之發生機率，故其

對於假設正確性之陳述，係基於歸納、推論之方法，而非全面性統計、

調查。因此，若相關機制衍生爭議而進入司法程序時，可能因此面臨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承審單位對於抽樣統計調查結果之證據價值之挑

戰。 

此外，由於證據價值或總體證據所能提供法院對待證事實存在之

蓋然性評估，仍有賴於承審單位依據經驗法則進行判斷，故制度設計有

欠缺法安定性與明確性等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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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若行政機關僅以市調統計結果為據，認定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屬不實申報，在司法爭訟時，有極高可能性遭受行政法院之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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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世界各國付費電視訂戶數檢核之規範與

實務概況之研究發現 

本章節進一步蒐集英國、美國、加拿大與日本等四國對於付費電視

平臺服務之訂戶數、營收概況等有關監理工作之營業資訊之統計調查、

查核規範，以作為本研究後續制定我國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查核規範

之重要參據。 

第一節  英國 

一、付費電視平臺營運資料統計、調查辦法 

具體而言，英國視聽媒體主管機關 Ofcom 蒐集前述產業調查之方

式主要有二，首先，依據《2003 年通訊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

與《1996 年廣電法》（Broadcasting Act 1996），英國針對無線電視業者

設有「數位電視節目服務」（Digital Television Programme Service, DTPS）

執照，並針對其他（衛星）頻道設有「須取得執照之電視頻道」（Television 

Licensable Content Service, TLCS）執照。 

而基於前述之執照規範，廣電頻道業者有提交基本營運資料予

Ofcom 之義務，並具體規範於前述執照之規範指南中；其次，英國廣電

閱聽人研究委員會（Broadcasters Audience Research Board, BARB）設

置有常態性之收視率與收視行為調查機制外，並透過機構調查之方式，

進行定期之實地訪查，以建立英國視聽媒體產業完整之產業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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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fcom 對於執照業者要求每年填覆營收資料 

根據 Ofcom 所發布之執照須知指南，領有前開兩類執照之業者均

有向 Ofcom 提供基本營運資料之義務，業者須於指定期限內提供

Ofcom 基於職權所調閱之資料，涵蓋該公司之股權結構、執照費用計

算，以及是否具有執照資格等相關資訊。而有關前述之資料申報義務，

主要涵蓋三大面向33： 

1. 電視傳輸與營收資料申報（TV Transmission & Revenue Return）； 

2. 視聽媒體服務資料申報（TV AV Media Services Return）； 

3. 電視接取服務資料申報（TV Access Services Return）。 

有關本研究所關注之營業資訊申報之部分，主要集中於第 1 項，

故以下將就 Ofcom 所發布的電視傳輸與營收資料申報指南（TV Data 

Submission User Guide for: Transmission & Revenue Return）34，業者須

填覆以下之資料詳述如下： 

1. 公司聯絡資訊：涵蓋公司名稱、電話、電子郵件、地址等資訊。 

2. 頻道傳輸相關資訊：包含首輪英國原生節目內之播送時間、總

播送時間等。 

3. 公司營收資訊：涵蓋該公司年度之廣告營收、贊助收入、訂閱

                                           
33 Ofcom, TV industry data collection, https://www.ofcom.org.uk/tv-radio-and-on-demand/information-

for-industry/tv/tv-industry-data-collection (last visited June 30, 2021). 

34 Ofcom, TV Data Submission User Guide for:Transmission & Revenue (T&R) Return, available at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8/211761/user-guide-tv-transmission-and-revenue-

return.pdf (last visited June 30, 2021). 

https://www.ofcom.org.uk/tv-radio-and-on-demand/information-for-industry/tv/tv-industry-data-collection
https://www.ofcom.org.uk/tv-radio-and-on-demand/information-for-industry/tv/tv-industry-data-collection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8/211761/user-guide-tv-transmission-and-revenue-return.pdf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8/211761/user-guide-tv-transmission-and-revenue-retur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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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按次付費收入、互動服務收入、零售/電視購物收入、商

品置入與節目授權收入等等。另外，訂閱與按次付費收入部分

並進一步區分為電視平臺與自行銷售之類別，前者主要係頻道

業者向有線電視、直播衛星與 IPTV 平臺業者所收取；後者則

視頻道業者由自行架設之電視平臺所獲取之收入。 

 

圖 9：Ofcom TV Transmission & Revenue Return 線上申報網站-1 

資料來源：Ofcom35 

                                           
35 Id.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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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頻道業者營收申報頁面 

資料來源：Ofcom36 

（二）廣電閱聽人研究委員會（BARB）市場調查執行概況 

BARB 係由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第 4 頻道（Channel 4）、第 5 頻道（Channel 5）、英國廣告從業人員協

會（ Institute for Practitioners of Advertising, IPA ）、獨立電視台

（Independent Television, ITV）與直播衛星平臺業者天空廣電集團

（British Sky Broadcasting Limited，BSkyB）所共同成立的的非營利企

業，組織成員必須繳交年費，以支應相關調查費用之支出，而實際調查

工作之執行，則係委託市場調查公司 Ipsos Mori、Kantar Media、RSMB

                                           
36 Id. 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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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司負責37。 

有關收視率調查的部分，BARB 針對全英家戶進行隨機抽樣，以選

定調查之家戶，而目前共有 5,300 個家戶加入調查計畫，並於家戶之電

視裝置設置有對應之數據監測裝置，以獲取家戶收視行為之統計資料，

並進行全國收視行為推論之依據38。調查範圍涵蓋如下： 

（1）全英家戶收視行為調查：涵蓋各類頻道之收視率、電視收視時

間 

（2）多螢幕裝置收視行為調查：釐清使用者對於電視、電腦、手機、

平板等裝置之使用偏好。 

此外，BARB每年均會執行定期之機構調查（Establishment survey），

透過面訪員於全英各區域進行實地訪談，以 2020 年為例，該年度共訪

問 21,890 個家戶，對 53,129 位個人進行訪談。具體而言，該調查涵蓋

收視者的社經地位、年齡、家戶規模、家戶兒童總數、使用電視平臺類

型、電視裝置數量、電視尺寸等範圍，以進一步瞭解英國家戶對於電視

平臺的使用行為。 

                                           
37  Ipsos MORI, Broadcasters' Audience Research Board – BARB, available at 

https://www.ipsos.com/ipsos-mori/en-uk/measurement-tvvideo-viewing (last visited June 30, 2021). 

38 BARB, What is the BARB panel and why do we need it, available at https://www.barb.co.uk/about-

us/how-we-do-what-we-do/the-barb-panel-2/ (last visited June 30, 2021). 

https://www.ipsos.com/ipsos-mori/en-uk/measurement-tvvideo-viewing
https://www.barb.co.uk/about-us/how-we-do-what-we-do/the-barb-panel-2/
https://www.barb.co.uk/about-us/how-we-do-what-we-do/the-barb-pane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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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020 年英國家戶電視平臺訂閱情形調查 

資料來源：BARB39 

  

                                           
39  BARB, BARB-Establishment-Survey-Annual-Data-Report-Volume-1-TV-Network-and-Appendice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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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資料查核機制暨相關罰則 

依據前述之 DTPS 與 TLCS 執照之規範，廣電頻道業者被課予提

交基本營運資料之法定義務。而為促使業者遵守相關法令，Ofcom 制

定有對應之檢舉處理、調查及處罰之規範。 

根據 Ofcom 發布之《廣電執照違例之一般性調查程序》（General 

procedures for investigating breaches of broadcast licences）40，未提交主

管機關依職權要求申報之相關資料，須接受相應之調查程序。此一調查

程序可由 Ofcom 自行啟動；或於接受有關檢舉後，認為實有調查之必

要而啟動之。以下則簡要介紹相關調查程序： 

（一）法制框架與適用前提 

有關本研究所關注之有線電視產業營運申報事項之規範，主要係

基於《1990 年廣電法》第 5 條41，以及《1996 年廣電法》第 5 條42，分

別授權 Ofcom 可以要求「須取得執照之電視頻道執照」（TLCS）及「數

位電視節目服務」（DTPS）執照之所有人，提供監管機關基於合理事由

所要求之資訊，以釐清該執照所有人是否符合法定規範。具體舉例如是

否符合《2003 年通訊法》附件 14 有關媒體所有權管制規範43，或執照

                                           
40  Ofcom, General procedures for investigating breaches of broadcast licences, available at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9/31942/general-procedures.pdf (last visited June 30, 

2021). 

41 Broadcasting Act 1990, sec. 5(2)(db). 

42 Broadcasting Act 1990, sec. 5(2)(db). 

43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sechedule 14. 根據《2003 年通訊法》附件 14 之規範，當執照申請人或

所有人有以下情形時，應不得申請或撤銷執照。其一，經營單一全國性報紙，且市占率超過 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9/31942/general-procedu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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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之身分是否有違反《1990 年廣電法》附件 2 第 2 部分之規範44，

以釐清持照人是否符合法定資格之要件。 

（二）調查程序 

1. 初步評估 

具體而言，Ofcom 在啟動調查後，首先將檢視該檢舉案件所主張

之事由是否涉及其法定職權，以及是否確實存在重要之潛在議題，以決

定是否正式啟動調查；其次，若 Ofcom 認為有調查之必要，將提供予

該廣電事業去除機敏性內容之檢舉資料，並要求該業者提供相關資料

進行說明，Ofcom 並將基於前述資料於約 15 日內完成初步評估，考量

該檢舉之內容是否可能違反相關法令，以決定是否正式啟動調查45。 

2. 具體違法事證調查 

經過初步評估後，若 Ofcom 確定啟動正式調查，將公告、說明該

調查案之目的與調查之具體範疇，並邀請被檢舉人於 10 個工作天內提

交陳述意見46。而一般而言，於公開調查後 Ofcom 即會將相關調查細節

公告於「廣電與隨選新聞簡訊」（Broadcast and On-demand Bulletin47），

                                           
其二，經營複數個全國國性報紙，總市佔率超過 20％。 

44 Broadcasting Act 1990, sechedule 2 (part II). 依照《1990 年廣電法》附件 2 第 2 部分，共有以下五

種身份不得申請 DTPS 執照：地方政府（local authority）、政治團體、宗教團體（但經 OFCOM 之

許可者，不在此限）、任何由上述團體（或其官員或受雇人）所控制的公司、任何廣告商，或廣告

商持股 5％以上之公司。 

45 See Ofcom, supra note 40, at para. 1.24-1.27. 

46 Id. at para. 1.30. 

47  Ofocm, Broadcast and On Demand Bulletin, available at https://www.ofcom.org.uk/about-

ofcom/latest/bulletins/broadcast-bulletins (last visited June 30, 2021).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latest/bulletins/broadcast-bulletins
https://www.ofcom.org.uk/about-ofcom/latest/bulletins/broadcast-bulle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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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考量部分敏感資訊不宜於此階段進行公開，將延後公告之時間，直到

完成相關準備工作48。 

此外，當 Ofcom 評估認為特定個人、機構對於調查具有直接性之

影響，且其身分不涉及該廣電事業之利益時，將尋求其提供意見，Ofcom

並將適度將其意見納入決策程序之參考。而整體而言，本階段將於約 50

個工作天完成相關調查工作。 

3. 提出初步意見 

根據前述之調查結果，Ofcom 將提出初步意見，其初步意見之內

容主要如下49： 

A. 該事件與檢舉意見摘要。 

B. 涉及該檢舉之其他內容摘要 

C. Ofcom 認定該檢舉案所涉及之法定規範。 

D. Ofcom 對於該事件是否違法之初步評估、事由。 

在初步意見提交予該廣電事業後，該事業應於 10 個工作天內提出

書面意見回覆；且若 Ofcom 認為有必要，亦將提供業者進行面談，以

口頭陳述其意見內容50。  

                                           
48 See Ofcom, supra note 40, at para. 1.29. 

49 Id. at para. 1.36. 

50 Id. at para.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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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終處分 

在 Ofcom 接收被檢舉之廣電業者，以及相關第三方單位之意見陳

述後，將做出最終處分，以判斷該事件是否有違反執照或有關要求之事

實51。該處分並將公布於「廣電與隨選新聞簡訊」，並公布處分意見書，

惟意見書將去除應保密、市場敏感或因其他法律規範不得公開之事項

52。 

而作為申報不實對應之罰則，依據《1990 年廣電法》（Broadcasting 

Act 1990）第 110 條53，Ofcom 可以對業者課以 25 萬英鎊，或相當營業

額 5%之罰鍰、吊扣與撤銷執照等處分，以落實相關規範之執行。 

 

三、營運資料運用機制 

（一）Media Nation 報告 

依據英國《2003 年通訊法》第 358 條54，英國視聽媒體主管機關

Ofcom 被課予義務，應每年公布廣電市場現況與統計報告。而依照慣

例，Ofcom 一般於每年 8 月提出 Media Nation 系列報告，報告內容涵

蓋英國電視、廣播產業發展現況，涵蓋各電視平臺服務訂戶數，以及英

國民眾收視、訂閱習慣調查，以及各類型業者經營現況等調查、統計數

據資料。 

                                           
51 Id. at para. 1.42. 

52 Id. at para. 1.47. 

53 Broadcasting Act 1990, sec. 110. 

54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sec.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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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媒體國家 2020 年報告 

資料來源：Ofcom55 

 

（二）產業暨競爭管制之輔助 

英國視聽產業之競爭規範係採取雙軌制，Ofcom 在《2003 年通訊

法》第 370 條56之規範下，被賦予與「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 CMA）相互競合之任務，故 Ofcom 實際上得以

行使《1998 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之相關權限，也即就該

法第 1 章、第 2 章，以及《歐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55  Ofcom, Media Nation 202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0/200503/media-

nations-2020-uk-report.pdf (last visited June 30, 2021). 

56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sec. 370.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0/200503/media-nations-2020-uk-report.pdf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0/200503/media-nations-2020-uk-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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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ropean Union, TFEU）第 101 條與第 102 條57所認定之反競爭行

為，協議進行調查，並制定有《競爭法調查執行指引》（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s）58，以載明相關調查工作之

程序與工作事項規範。 

而為完善前述之調查工作，即有賴於主管機關對於產業發展概況

之瞭解，亦即前述常態性之收視行為與產業資料蒐集，以及要求業者申

報之基本營運資訊，以進一步界定相關服務/產品之市場範圍，並評估

市場之集中度，以釐清有關業者是否具有市場力，並從事有影響市場公

平、有效競爭之反競爭行為，而有進一步進行管制之必要性，並藉此制

定基於科學證據之管制措施。以下則簡要介紹英國天空媒體集團拒絕

授權關鍵運動頻道一案，以說明產業資料蒐集之重要性與具體運用之

方法。 

天空廣播（BSkyB）所經營的直播衛星平臺，一直為英國付費電視

市場的龍頭，且由於持有諸如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Premier League，

以下簡稱「英超」）、歐洲冠軍足球聯賽（UEFA Champions League, 以

下簡稱「歐冠」），以及好萊塢電影於頻道播送的首輪媒體週期（first 

window）等關鍵內容的獨家電視轉播權。且即便在數位匯流的多元收

視平臺，以及技術發展下，英國國內仍舊沒有可以取代其持有關鍵內

容、頻道內容頻道的競爭者。 

然而，由於該公司的經營策略之一，係透過拒絕授權內容予其他付

                                           
57 TFEU, Art. 101 & 102. 

58  Ofcom, Enforcement guidelines for Competition Act investigations,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4/102515/Enforcement-guidelines-for-Competition-

Act-investigations.pdf (last visited June 30, 2021).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4/102515/Enforcement-guidelines-for-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s.pdf
https://www.ofcom.org.uk/__data/assets/pdf_file/0014/102515/Enforcement-guidelines-for-Competition-Act-investig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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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電視平臺播送，或透過設定較高的授權費用建立市場障礙，以維持其

市場領先地位與競爭優勢，雖因此維繫其市場優勢地位，並有效降低市

場競爭風險，卻也被認為有構成反競爭行為之疑慮。 

為此，Ofcom 自 2007 開始，經過三輪的市場諮詢、調查與分析後，

認定 BSkyB 媒體集團無論在頻道授權的批發市場，以及付費電視平臺

市場皆具有市場力，且拒絕授權關鍵運動頻道一事確實涉及市場差別

待遇，將戕害其他付費電視平臺的競爭能力。因此，Ofcom 基於《2003

年通訊法》第 316 條59對 BSkyB 進行過渡性的不對稱管制，要求其「強

制批發授權」（wholesale must-offer, WMO），也即透過頻道執照（TLCS）

設定附款，課予 BSkyB 旗下 2 個運動頻道，也即以播送英超賽事為主

的 Sky Sports 1、與播送歐冠賽事為主的 Sky Sports 2（以下簡稱「Sky 

Sports 1 & 2」）應授權予其他付費電視平臺之義務；但範圍不擴及電影

頻道之部分。此外，考量 HD 高畫質版本之體育頻道於當時仍屬創新服

務，故 Ofcom 僅要求該公司須以合理、非差別待遇之價格踐行強制授

權，但 SD 標準畫質版本之頻道，則應依 Ofcom 採零售價格扣減法

（retail-minus）設定之批發價格授權。 

然而，本案受到 BSkyB 的司法挑戰，其於 2010 年向競爭上訴專庭

（Competition Appeal Tribunal, CAT）提起訴訟，CAT 並於 2012 年以證

據不足為由，判決 Ofcom 敗訴。Ofcom 於其後向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提起上訴，上訴法院並於 2014 年做出逆轉判決，認定原審法

院忽略 Ofcom 所提出的各項反競爭風險，判決 Ofcom 勝訴。 

2014 年，Ofcom 針對本案重啟評估，認為 BSkyB 拒絕授權關鍵運

                                           
59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sec.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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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內容之爭議已經確實獲得改善，固有強制批發授權要求措施（WMO）

已經沒有必要，故取消針對 BSkyB 所提出的強制授權、價格管制等附

加義務。 

 

四、小結 

英國對於付費電視平臺營運資料統計、調查辦法之法制設計主要

分為兩大部份。首先，根據《1996 年廣電法》、《2003 年通訊法》之規

範，Ofcom 課予「數位電視節目服務」與「須取得執照之電視頻道」等

執照業者義務，應按年度提交基本營運資料，其中即包含頻道業者於不

同電視平臺上架之訂戶數統計資料，可協助 Ofcom 藉此評估各付費電

視平臺業者所擁有之訂戶數規模。 

其次，英國設有公私協力組織 BARB 進行常態性之收視率與收視

行為調查，以及定期之實地訪查，以徹底掌握英國視聽媒體產業之完整

動態。此外，前述有關資料除將作為 Ofcom 每年度發布 Media Nation

報告之基礎，亦將作為制訂產業競爭管制政策之依據。 

而在查核機制的部份，Ofcom 可依職權，或因受理檢舉而起動行

政調查，調查業者是否有不實申報之情形，違者將可處以 25 萬英鎊，

或相當營業額 5%之罰鍰、吊扣與撤銷執照等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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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國 

一、付費電視平臺營運資料統計、調查辦法 

在美國的實務經驗上，FCC 用以掌握有線電視產業概況的傳統手

段，係透過法規賦予業者定期填報各式表格（FCC forms）之義務，而

其中，與訂戶數查核息息相關者則規範於《聯邦法規彙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47 C.F.R. §76.403 的「表格 325」（Form 325）。 

自 1971 年全面實施以來，「表格 325」曾是 FCC 相當仰賴的資料

蒐集工具，但其設計卻未能隨技術革新、產業變遷與時俱進，對蒐集對

象施加的負擔程度更是屢受質疑。而隨著 FCC 制定法規、政策時倚重

的資料逐漸轉移至產業協會、民間調查公司等外部來源，「表格 325」

也在 2018 年正式遭到了廢止。其近半個世紀的行政方法興衰，無疑反

映了美國有線電視產業與 FCC 管制思維的變遷。 

（一）傳統手段：「表格 325」的歷年發展 

「表格 325」的設計目的在於使 FCC 獲得制定有線電視法規、政

策時可供參考的有價值資料。這項產業調查手段在美國的有線電視管

制史上源遠流長，其早在 1966 年時便開始發展，並於 1971 年正式成

為美國所有有線電視業者的年度基本填報義務60。 

按 2004 年修正前的舊法規定，§76.403 將「表格 325」設計為四大

                                           
60 In the Matter of: Amendment of Part 74, Third Report and Order, 32 FCC 2D 13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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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其具體的蒐集資料類型包含61： 

（1） 系統經營者之姓名、住址，以及該系統各特許經營區之稅務識別

碼。 

（2） 有關各特許經營區之特種資料，包括服務地區之類型、人口、訂

戶數、潛在訂戶數、架設纜線長度、服務啟動日期。 

（3） 頻率與訊號分配之相關資訊。 

（4） 有關地方節目規劃、系統提供之附加服務、使用者（例如：政府

機關、教育單位、廣告客戶），以及系統性能（例如：公眾接取、

租用接取）之資訊。 

按§ 76.403 明文規定，有線電視業者必須在收到 FCC 郵寄通知的

60 日內完成「表格 325」的填寫與寄回；FCC 在收到填具完成的表格

後，則會以人工方式將表格所載的資訊輸入其電腦資料庫。而在實務

上，FCC 亦會將預先印有前一年度填報資料的表格寄發予業者，以簡

化填寫流程，業者實際填寫時只需修改有必要更新資訊的欄位，即可完

成新一年度的填報62。 

然而，「表格 325」本身的效用與其投入的行政成本是否符合比例，

這點並非從未遭受過外界的質疑。因此在 1999 年時，FCC 便曾為了這

項制度的去留而蒐集過公眾諮詢，最終決議更動其基本設計，選擇將

「表格 325」的填報制度改良（streamlined）而非徹底的廢止。 

                                           
61 In the Matter of 1998 Biennial Regul. Rev.-"Annual Rep. of Cable Television Sys.," Form 325, Filed 

Pursuant to Section 76.403 of the Commission's Rules, 14 F.C.C. Rcd. 4720 (1999). 

62 Id. at 4721, par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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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FCC 之數據，1999 年時全美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約有 1 萬

1000 家，每年「表格 325」的寄送與統計作業皆會帶來沉重的行政負

擔。但若以訂戶數 2 萬為分界，全國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可區分為

約 700 家的大型業者與約 9,800 家的小型業者，將前者列為統計作業的

主要對象將可減少約 90%的行政成本，同時又維持主管機關對全國市

場約 70%訂戶數的掌控。是故在該次修正中，§76.403 條文最大的改變

是，不再對全美所有的有線電視業者一視同仁地賦予「表格 325」的填

報義務，而是改以訂戶數達 2 萬以上作為啟動填報的門檻，同時保留

FCC 向訂戶數未達 2 萬之業者抽樣要求填報的權力63。 

隨著電腦系統技術逐漸發展成熟，2005 年時，FCC 也開始要求業

者登入「有線電視營運與許可系統」（Cable Operations and Licensing 

System, COALs）進行「表格 325」的填報64。自此開始，該表格的填報

流程便演變為 FCC 在每年的 12 月向符合資格的有線電視業者發布通

知，業者再於收到通知信件的 60 日內完成線上電子表單的填報。 

截至正式廢止前，「表格 325」的最後一次內容與格式修正是 2008

年時的小幅度調整，關於其具體設計與所有填報項目，詳見文後所附之

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表格 325」的最末頁中，設有填報人應

證明其所填資料皆為真實之欄位，並強調虛偽陳述將有招致罰金、自由

刑等法律責任之可能。由此可知 FCC 主要係透過聯邦刑法典之嚇阻力，

維持「表格 325」所蒐集資訊之可信度與有效性。 

另一方面，FCC 在「表格 325」的末頁也註明了每份表格的平均填

                                           
63 Id. at 4725, para. 12. 

64 Public Notice, 19 FCC Rcd 13053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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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時間為 2 個小時。然此官方估計時間卻與業者填報時的實際經驗有

著相當落差，這項爭議也因此成了 FCC 在 2017 年時再度經公眾諮詢，

而最終決定廢止「表格 325」的原因之一。 

 

圖 13：「表格 325」（一） 

資料來源：FCC65 

                                           
65 2017 Form 325 NPRM, Appx.B: Form 325, at 9921-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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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表格 325」（二） 

資料來源：FCC66 

                                           
66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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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表格 325」（三） 

資料來源：FCC67 

（二）替代來源興起與「表格 325」的廢除 

雖然 FCC 早在 1999 年時，即就「表格 325」的去留進行過審慎評

估，並決定將其改良；但在往後的近 20 年間，這項使用近半個世紀的

政策工具仍屢受質疑，無論是其加諸業者的負擔、或是在媒體環境變遷

下的實際效用，皆需要重新檢視。FCC 遂於 2017 年 10 月 26 日再次將

法規修正預告經公眾諮詢，最終於 2018 年 9 月 26 日，正式宣布將§ 

76.403 課與有線電視業者的填報義務完全廢除，讓「表格 325」正式走

入歷史68。  

                                           
67 Id. 

68 In the Matter of FCC Form 325 Collection, 33 F.C.C. Rcd. 925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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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告廢除「表格 325」的行政命令中，FCC 提出的主要理據為： 

1. 表格本身的效用遞減 

相較於 1999 年 FCC 決定延續「表格 325」政策時的媒體環境，當

代有線電視產業的樣貌早已因技術革新而大相逕庭。除了表格內以類

比操作為基礎設計的問題難以反映當代光纖互連、諸多標準頭端已被

捨棄不用的有線電視網路結構，當代的多頻道視訊平臺（Multichannel 

Video Program Distributor, MVPD）服務也早已不是當年有線電視佔據

82％訂戶數的市場環境（2018 時為 55％），更遑論近年線上影音串流

服務竄起對市場帶來的改變69。雖然「表格 325」蒐集的資訊曾協助 FCC

預測類比訊號過渡至數位訊號的新時代，但當年該表格制定時用以監

測的各種產業變革皆已發生，按其過時設計，已難以再更進一步地反映

當前的產業現況，並預測未來的發展。 

另一方面，實務運作的紀錄也顯示，近年來 FCC 所做成的各種決

策早已大幅降低對「表格 325」的依賴，不只僅有非常少數的決策與法

規制定係依據該表格蒐集的資訊做成，相關資訊在主管機關判斷上所

佔的重要性亦不高，加上已有替代性的第三方資訊來源，「表格 325」

在當前的效用可說是極其有限70。 

2. 行政機關已有其他替代性的資訊來源 

除了「表格 325」本身的效用已大不如前，該表格所欲蒐集的對象

－訂戶數、設備、物理設施、頻率、訊號等資訊亦已有其他替代性的來

源供行政機關參酌。除了部分蒐集資訊已有其他功能重複、甚至更加量

                                           
69 Id. at 9256-9257, para. 6. 

70 Id. at 9257, par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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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訂做的 FCC 表格可供調查之外，美國通訊協會（America's 

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ACA）、國家有線電視與電信協會（National 

Cable &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 NCTA）等產業組織公布的調

查資訊，或是委託 SNL Kagan、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

BIA/Kelsey、The Nielsen Company、Television and Cable Factbook 等民

間營利單位所做之資料蒐集，皆有不亞於、甚至更勝於「表格 325」的

可靠性，這些因地制宜的資料也更能呈現出近代的產業樣貌71。 

當然，即便在廢除「表格 325」之後，FCC 本身仍可依據聯邦法律

所賦予的權力，在有必要時主動獲取自身制定政策所需的各種資料72。

舉例而言，47 U.S.C. § 154 (i) 便授權 FCC 在不違背本章節規範的情況

下行使「任何手段」制定法規，以實現其功能；§ 154 (j) 則使 FCC 得

透過最有助於推行業務及實現正義之方式實施其行政程序；位於「有線

或無線通訊」（Wire or Radio Communication）章節的§ 218 則授權 FCC

調查本章轄下所有事業之營運情形，藉此獲取行使職權所需之「完整資

訊」；§ 403 亦賦予了 FCC 在管轄範圍內於任何時間就任何事件啟動調

查程序之權力，這些依法固有的權限都讓 FCC 不致因「表格 325」的

廢除而失去對有線電視市場動態的掌控。 

另一方面，針對第三方資訊是否會有虛偽陳述、或是資料本身帶有

某些偏見的可靠性問題，在公開諮詢的過程中，也不乏論者提出質疑。

但 FCC 在廢除 § 76.403 的命令中進一步回應：47 C.F.R. § 1.17 對於

FCC 行使公權力的相對人本即賦予了提供真實、準確資訊的義務，而

                                           
71 Id. at 9260-9261, para. 11. 

72 Id. at 9261-9262, par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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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第三方提供的資料有偏頗立場，FCC 的承辦人在程序中仍有機會

將資料本身存在的問題標示清楚，或向委員會提交自身所做的不同分

析，更遑論虛偽陳述將會招致聯邦刑法典的制裁73。是故在資料的可信

度上，此類第三方提供的資訊與過往「表格 325」皆受到了同等程度的

法律約束，亦有控管資料偏見的機制。 

3. 填報義務對業者帶來的負擔 

相對於「表格 325」在政策制定上日漸式微的效用，成本面的問題

也是促使 FCC 將其廢止的主要理由之一。 

按公眾諮詢所得的結果，「表格 325」的填報義務對業者而言其實

是一個相當沉重的負擔，其設計甚至要求業者從少有業務聯繫的員工

之間蒐集一般企業運作不會使用的各種資料，導致填報時程無比冗長。

NCTA 在評論中便指出，該會會員完成每份「表格 325」的平均填報時

間是 4 至 5 個小時，小型的系統經營者為 8 至 10 個小時，Verizon 估

計的平均時間則是 12 個小時，無論何者皆與 FCC 預估的 2 小時填報

時間相去甚遠，更遑論大型的業者往往需填報 200 份以上的「表格

325」，這意味著其必須在 60 天的時限內投入長達 20 週的工時進行填

報作業。另一方面，缺乏資源的小型業者往往須雇用額外的員工進行資

料輸入，業者為了確保提供資料的保密性也必須投入更多的人力甚至

外部諮詢處理74，種種因素都讓「表格 325」的填報成本難以負荷。 

總結來說，FCC 認定「表格 325」在當代的效用已大不如前、無法

                                           
73 Id. at 9262-9263, para. 13. 

74 Id. at 9263-9264, para.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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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產業現況，填報義務又會對業者形成過重的負擔；縱然再次改良，

至多也僅能將其效用提升至與其他既有資訊來源相仿的程度75，考量到

維持此制度的效益與所需成本已不合比例，FCC 遂決議將「表格 325」

的年度填報義務完全廢除。是故，當前 FCC 對於有線電視訂戶數的掌

握已不再仰賴「表格 325」的調查，而係藉由外部資訊來源掌握市場現

況。 

  

                                           
75 Id. at 9265, para.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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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保資料真實性之手段 

如前所述，在掌握產業現況、制定政策的過程中，FCC 所蒐集的

資料仍可能面臨缺乏真實性或立場偏頗的風險。面對此一問題，美國實

務上主要是透過法律明文的嚇阻與事後的刑事處罰進行處理。  

按《聯邦法規彙編》47 C.F.R. § 1.17，在任何受 FCC 管轄的調查

性、裁決性事件、任何修正 FM 或電視頻譜分配的程序，或任何費率制

定的程序中，本法所規範的對象皆不得故意提供錯誤之事實資訊，或故

意將有助於防止錯誤或誤導之資訊省略；受此義務拘束之人包括任何

申請人、特許對象、受 FCC 調查之對象等。 

聯邦法律 18 U.S.C § 1001(a)則規定：任何在美國政府行政、立法、

司法部門管轄事件下故意為以下行為者，處 5 年以下之自由刑，若涉

及跨國或國內恐怖主義行為則處 8 年以下之自由刑： 

（1）透過任何手段、計謀或裝置偽造、隱瞞，或掩蓋重要事實； 

（2）發表任何重大違誤、虛構，或欺瞞之陳述或表示； 

（3）明知其含有重大違誤、虛構或欺瞞之陳述或登記，而製作或

利用任何虛偽之書面或文件。 

簡言之，無論 FCC 掌握有線電視產業資訊的手段係透過傳統「表

格 325」的年度填報義務，抑或是近年仰仗的外部資訊來源，行政機關

掌控資料真實性的手段皆是法律明文賦予相對人的真實陳述義務，以

及刑法典的嚇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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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資料運用機制 

（一）年度報告 

針對蒐集所得資料的後續利用，按《1934 年通訊傳播法》

（Communications Act of 1934）Section 628(g)明文規定，FCC 有義務向

國會提出視訊傳輸市場競爭狀況之年度報告，其轄下的媒體局（Media 

Bureau）亦會定期在官方網站上將報告的電子檔公開，使公眾得知有關

市場競爭之資訊76。 

媒體局的市場競爭報告通常會將報告的涵蓋範圍、方法論與資料

來源列於文首，再按視訊平臺種類列出影響個別市場參進、競爭之法規

與非法規條件，進而分析其商業模型、競爭策略、以及相關的營運與商

業數據；最後再切入對收視而言至關重要的客戶終端裝置（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 CPE），持續追蹤最新的技術進展。而在營運與商業

數據部份，透過比較整體或個別業者之定價、訂戶數與營收變化，皆有

助於瞭解市場的整體趨勢與競爭概況，訂戶數資料在此無疑是一協助

政策與法規制定的重要參考指標。 

（二）媒體事業結合審查 

另一方面，在審查媒體事業的結合案件時，訂戶數資料的價值往往

也會體現在市場力的具體判斷上，亦有助於評估頻道授權市場的授權

行為。 

                                           
76 FCC, Media Bureau Reports on Industry, https://www.fcc.gov/general/media-bureau-reports-industry 

(last visited Jun. 2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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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而言，FCC 對於事業結合的審查基準係基於 47 U.S.C. § 310(d)

之規定，必須檢視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便利性與必要性等要件。在整體

公共利益部份，FCC 會考量包括是否促進市場競爭、是否加速私部門

先進服務之佈署、是否促進資訊來源與服務公眾的多樣性、頻譜管理之

公益性等；具體而言，會檢視結合是否會影響通訊服務之品質、或是否

能提供消費者新穎或額外的服務，基此，FCC 將考量產業的技術與市

場變遷趨勢等因素。此外，FCC 的公共利益分析與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DＯJ）的審查方式也有相當大的不同，FCC 會額外考量 DOJ

所無之多樣性、在地化（localism）與其他公益層面；甚至在狹義的競

爭分析上，FCC 的目標不僅在於維持競爭，而還要積極的促進競爭。 

就測試的方法論而言：FCC 首先會檢視系爭結合是否合於法律、

相關法規與 FCC 之命令；其次認定結合所致之潛在公益損害與利益，

進而考量附加適切之附款是否可治癒公益傷害或確保公共利益；最後，

衡量系爭結合所致之公益傷害與所增進之公益是否衡平、且是否合於

公益性的要求 。 

以 2015 年 FCC 附款同意通過的 AT&T 與 DIRECTV 事業結合案

為例，當時的反對者便主張，兩家大型 MVPD 的訂戶數透過結合加總

後，將會增加結合業者在頻道交易上的操縱力（leverage），一則透過更

大量的訂戶基礎要求頻道業者減價授權，二則因擴大的訂戶基礎，排除

與其整合性頻道競爭的頻道上架，減少非整合性頻道被載送的機會。惟

FCC 認為，前者之情形雖有可能發生，但實則並未證明通過後的優勢

協商頻道價格會生何具體公益傷害、或影響頻道的量或質。關於後者，

FCC 則判斷，AT&T 目前的 MVPD 訂戶並不超過 600 萬，結合後加上

DIRECTV 的訂戶則為 2600 萬，以全美 MVPD 總訂戶數 1 億零 1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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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MVPD 市占率約為 26％，並不超過 30％；此外，無論是 AT&T

或 DIRECTV 的整合性頻道皆非常少，缺乏根本上的利益保護誘因，而

難以證明結合業者透過載送歧視妨害頻道參進、或排除既存頻道的可

能性，故認定反對者聲稱的公益傷害風險不存在77。 

透過上述案例即可得知，訂戶數之多寡亦是影響 FCC 結合審查判

斷的重要因素之一，在 2016 年 Charter、Time Warner Cable 與 Bright 

House，以及 2017 年 AT&T 與 Time Warner 等近年指標性的結合案中，

亦可見相關的討論。 

 

  

                                           
77 In the Matter of Applications of AT&T Inc. and DIRECTV For Consent to Assign or Transfer Control 

of Licenses and Authorizations, MB Docket No. 14-90, Memorandum Opinion and Order, 30 FCC Rcd 

91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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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在付費電視平臺營運資料統計、調查辦法的部份，美國自 1971 年

即課予有線電視業者基本營運資料之申報義務，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每年均需按表格 325 之要求，向 FCC 申報基本營運資訊，其中即包含

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數據。 

然而，考量 FCC 之行政成本與業者法遵作業之負擔，已於 2018 年

撤廢表格 325 之申報義務，改採市場調查作為掌握視聽媒體產業動態

之主要工具。而有關資料蒐集之運用機制，除作為 FCC 向國會提出視

訊傳輸市場競爭狀況之年度報告之依據外，其轄下的媒體局（Media 

Bureau）亦會定期在官方網站上將報告的電子檔公開，使公眾得知有關

市場競爭之資訊；此外，有關資料亦是 FCC 審查媒體事業結合案重要

之准駁依據。 

最後，美國對於有線電視業者不實申報訂戶數之罰則，主要係透過

法律明文的嚇阻與事後的刑事處罰進行處理，若系統經營者故意提供

錯誤之事實資訊，或故意將有助於防止錯誤或誤導之資訊者，將處 5 年

以下之自由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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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加拿大 

一、付費電視平臺營運資料統計、調查辦法 

加拿大視聽媒體主管機關「加拿大廣播電視委員會」（Canad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Commission, CRTC）對於廣電產業發展、動態之掌

握，主要係透過以下兩部分之政策工具進行操作： 

（一）第 2009-560 號廣電管制政策 

CRTC 為掌握廣電產業之營運與發展動態，公布「第 2009-560 號

廣電管制政策」（Broadcasting Regulatory Policy CRTC 2009-560）78。要

求節目播送業者（Broadcasting Distribution Undertaking, BDU，包括有

線電視、直播衛星與 IPTV 等業者）須按年度申報營運相關資料，內容

涵蓋各業者服務營業成本、收入，與年營業額等；CRTC 並定有官方制

式表格供業者填報79。 

                                           
78  CRTC, Broadcasting Regulatory Policy CRTC 2009-560, https://crtc.gc.ca/eng/archive/2009/2009-

560.htm (last visited  Nov 18. 2021.) 

79  CRTC, Reporting Guide for the Aggregated 2008 Broadcasting Distribution Undertakings (BDU) 

Annual Return Form confidential version, https://crtc.gc.ca/eng/archive/2009/2009-560a.pdf (last visited 

Nov 18. 2021) 

https://crtc.gc.ca/eng/archive/2009/2009-560.htm
https://crtc.gc.ca/eng/archive/2009/2009-5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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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CRTC 付費電視產業營運資料申報表 

資料來源：CTRC80 

                                           
80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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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調查 

在加拿大通傳產業市場概況的調查上，為掌握加拿大家戶對於

BDU 服務之訂閱情形。並掌握各業者之市場占有率等資料，CRTC 係

採取委託民間市場調查公司進行調查之方式，亦即委託如 Omdia 等市

場調查公司執行有關之市場概況調查81。此外，CRTC 每年度均會基於

前述方法所蒐集之產業調查資料，公告「通傳產業監測報告」

（Communications monitoring report）82，以說明該年度通傳產業整體之

發展概況。 

基此，可以得知加拿大之制度設計係採雙元體系。首先，基於第

2009-560 號廣電管制政策之規範，訂有專門表格要求業者自主申報營

運相關資料，以協助主管機關掌握市場脈動；其次，CRTC 亦透過委託

民間市場調研機構，透過電話問卷訪問與質性訪談等研究方法，廣泛蒐

集通訊傳播相關產業之資訊，以奠定主管機關科學化管制之基礎，並協

助產業監理工作之推行。 

 

  

                                           
81 CRTC, Find a CMR dataset on Open Data, https://crtc.gc.ca/eng/publications/reports/PolicyMonit

oring/2020/cmrd.htm (last visited Nov 18. 2021). 

82 CRTC, Communications Monitoring Report, https://crtc.gc.ca/eng/publications/reports/policymonit

oring/2020/index.htm (last visited Nov 1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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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資料查核機制暨相關罰則 

有關加拿大是否針對 BDU 年度申報資料，制定有相關之會計查核

機制的部分，按《1991 年廣電法》（Broadcasting Act 1991）之設計，

CRTC 僅有在確認業者未依前述監理政策提供年度報告之情況下，可依

該法第 32 條第 2 項83之規定，認定其違反或不遵循（fails to comply）

CRTC 命令或規定，進而處以罰鍰。 

除此之外，《1991 年廣電法》並未針對 BDU 業者申報資料定有會

計查核機制，亦未針對資料申報不實之行為訂定有處罰機制。 

  

                                           
83 Broadcasting Act 1991, sec.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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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資料運用機制 

CRTC 每年度均會基於前述方法所蒐集之產業調查資料，公告「通

傳產業監測報告」（Communications monitoring report），以說明該年度

通傳產業整體之發展概況。 

 

圖 17：Communications Monitoring Report 2019 年報告 

資料來源：CRTC84 

  

                                           
84 CRTC, supra note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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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加拿大對於付費電視平臺營運資料統計、調查辦法之法制設計主

要分為兩大部份。首先，根據「第 2009-560 號廣電管制政策」

（Broadcasting Regulatory Policy CRTC 2009-560）之規範，節目播送業

者須按年度申報營運相關資料，內容涵蓋各業者服務營業成本、收入，

與年營業額等；CRTC 並定有官方制式表格供業者填報，以協助 CRTC

評估各付費電視平臺業者所擁有之訂戶數規模。 

其次，CRTC 並委託民間市場調查公司進行調查之方式，亦即委託

如 Omdia 等市場調查公司執行有關之市場概況調查。此外，CRTC 每

年度均會基於前述方法所蒐集之產業調查資料，公告「通傳產業監測報

告」（Communications monitoring report），以說明該年度通傳產業整體

之發展概況。 

而在查核與處罰機制的部份，依據《1991 年廣電法》（Broadcasting 

Act 1991）之設計，CRTC 僅有在確認業者未遵循前述監理政策之規範，

未提供年度報告時可依該法第 32 條第 2 項之規定，認定其違反或不遵

循（fails to comply）CRTC 命令或規定，進而處以罰鍰。換言之，加拿

大並未針對 BDU 業者申報資料制定會計查核機制，亦未針對不實申報

資料之行為訂有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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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 

一、付費電視平臺營運資料統計、調查辦法 

（一）提出資料、報告等之設備規律與業務監理法律界分 

日本現行《放送法》對於放送事業監理之規範，大抵可區分為「設

備規律」與「業務監理」85，前者係避免業者有設備維持或使用不當等

情形，導致有線放送無法維持一定品質，而有損於公眾利益；後者，則

非基於設備，而係為使主管機關總務省掌握事業「業務」之業務狀況及

正確性而設86。 

而關於有線電視事業之定義，日本於 2010 年「放送相關四法」之

整併修法中，已將 IPTV 之管制完全與傳統的有線電視同步。新《放送

法》將「有線放送」或「利用電信放送」等舊有定義廢除，使用纜線之

多頻道視訊服務，皆透過新《放送法》之「一般放送」方式參進，皆屬

於「有線類型的一般放送」，兩者可謂已無區別87。又，關於有線一般放

送事業之參進，依新《放送法》第 126 條關於「一般放送」之規定，除

未達「一定規模」者，應向總務省登記（以下簡稱「登記有線一般放送

業者」）；復依據《放送法施行規則》第 133 條，有線一般放送事業之

「一定規模」，係以引入端子數 500 個為區分88。至若未達「一定規模」

                                           
85 武智健二，法令で読み解く新放送制度，第一法規株式会社，頁 262、266（2013）。 

86 金澤薫，放送法逐条解説，2 版，情報通信振興会，頁 442（2012）。 

87 武智，同前註 85，頁 237-238（2013）；山本博史，日本の放送制度と放送法制，收錄於向後英

紀、古田尚輝編著，放送十五講，学文社，頁 154-156（2011）。 

88 金澤，同前註 86，頁 317-318；武智，同前註 85，頁 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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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線一般放送事業，依據新《放送法》第 133 條，應於開始提供服務

時，向總務省報備（以下簡稱「報備有線一般放送業者」）。整體而言，

一般放送相較於基礎廣播，大抵採相當低度的管制89，相當有利於參進。

由於「報備有線一般放送業者」規模較小，且管制規範相對零散，且部

分監理委由地方政府監理90，故本文以下僅針對較具規模之「登記有線

一般放送業者」相關規範加以說明。 

有關「登記有線一般放送業者」之設備規律，包括應符合一定的技

術標準91（法第 136 條）；發生重大事故如服務中斷等，應向主管機關

總務省報告（法第 137 條）；總務省可下達業者符合技術標準之設備改

善命令92（法第 138 條）；總務省並可於必要限度內，派員進入事業設

置設備之場所，進行行政檢查（立入検査）（法第 139 條、第 145 條）。 

值得注意者，為同法第 139 條，該條第一項規定，總務大臣針對實

施前開同法第 136 條至第 137 條規定之必要限度內，得要求登記一般

放送事業提出其電信設備情形及其他必要事項之報告；總務省職員並

得進入電信設備設置場所，檢查該電信設備，以擔保設備規律之實效性

93。第二項則規定，依前項規定進入檢查之總務省職員，應攜帶能證明

其身份之證明書，向關係人出示。第三項則規定，第一項進入檢查之權

                                           
89 稲葉一将，放送行政の法構造と課題―公正な言論空間の変容と行政の公共性，日本評論社，頁

231（2004）。 

90  総務省情報流通行政局地域放送推進室，ケーブルテレビの現状，頁 18（2021），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504511.pdf (last visited Oct. 1, 2021). 

91 金澤，同前註 86，頁 339-42。 

92 同上註，頁 342-43。 

93 同上註，頁 296、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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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非屬犯罪偵查，也即此行政監督行為不得被認定為刑事程序中的犯

罪偵察，以維業者權利94。 

而在「登記有線一般放送業者」之業務監理方面，同法第 175 條規

定：「總務大臣於實施本法之必要限度內，得以『政令』命放送事業（按：

包括一般放送事業）、基礎放送基地台提供事業、媒介等業務受託者、

付費放送管理事業或認定放送控股公司提出業務相關資料。」（強調為

本研究所加）此處「政令」，依日本法律實務，係指「施行令」而言95。

基此，若總務省認為有必要，得於《放送法施行令》中規範，要求有線

一般放送事業向其申報業務資料。 

而依據現行《放送法施行令》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總務

大臣得要求包括「登記有線一般放送業者」在內之一般放送事業提出之

資料為：一、同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之「節目編輯基準」（放送番組の

編集の基準，番組基準96）、法第 6 條第 3 項所定「節目編輯基本計畫」

（放送番組の編集に関する基本計画97）及依據法第 6 條第 1 項所設

置、專責該事業有關節目內容事項諮問之「放送節目審議委員會」（放

送番組審議機関，審議機関98）之組織、運作、議事概要、與針對諮問

所回覆意見之採取措施相關事項。（第 1 目）二、法第 9 條第 1 項所定

更正或取消放送內容99之相關事項。（第 2 目）三、法第 11 條所定其他

                                           
94 同上註，頁 297、344。 

95 同上註，頁 442。 

96 同上註，頁 63-64。 

97 同上註，頁 67。 

98 同上註，頁 65-71。 

99 同上註，頁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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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送事業對再放送同意100之相關事項。（第 3 目）四、經總務大臣指定

為「（收訊障礙地區）指定再放送業者」之服務條件及業務實施方法101

有關事項。（第 4 目）五、符合法第 147 條第 1 項所定「付費放送」（有

料放送）者，其基礎放送之服務條件及拒絕提供服務之理由、法第 150

條所定服務條件與費率之概要說明、法第 150 條之 2 第 1 項所定交付

書面契約、法第 150 條之 3 第 1 項所定契約解除、法第 151 條所定受

理申訴102、法第 151 條之 2 所定禁止針對契約事項為虛偽不實之告知、

或禁止訂戶已表示不願訂閱仍持續誘引之行為，及法第 151 條之 3 所

定針對所委託媒介等業務受託者之行政指導或其他確保業務改善所採

取之必要措施相關事項。 

然而，由前開《放送法施行令》之規範觀之，並無「訂戶數」有關

事項；但如果有必要，總務省自當可修正法規命令而增補之。 

 

（二）一般放送事業每年應向總務省提報訂戶數 

不過，於另一法規命令《放送法施行規則》，其第 169 條規定：「一

般放送事業（衛星一般放送及無線一般放送之場合，限於付費事業）應

簡明記錄前一年四月一日至該年三月三十一日間之訂戶數（受信契約

者数），並於每年六月末日前向總務大臣提報。但經總務大臣認定特別

不必要時，可不提報或省略一部記載事項而提報。」是全體「有線一般

                                           
100 同上註，頁 82。 

101 同上註，頁 345。 

102 同上註，頁 37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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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送業者」之訂戶數申報之規定103。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同施行規則第 170 條第 2 項亦規定：「一般

放送事業（僅營運同時再放送之報備一般放送事業除外）應於每次一般

放送業務之決算期，將其事業收支結果及計算文書（報備一般放送事業

僅限於事業收支結果）向總務大臣報告。」也即除了訂戶數外，類似於

財務報告等事業收支結果及計算文書也應提報總務省104。 

而根據總務省 2020 年 12 月 1 日最新版的「有線一般放送參進等

手冊」（有線一般放送参入等マニュアル），雖然現行「登記電信設備狀

況報告書」（登録に係る電気通信設備の状況報告書）之表格內含訂戶

數（如下圖），但訂戶數紀錄、與事業收支結果及計算文書並非併入「登

記電信設備狀況報告書」，而是業者使用總務省另行提供的樣式，做成

電子檔、並以電子方式（電磁的方法）提報105。 

 

                                           
103 総務省情報流通行政局衛星・地域放送課地域放送推進室，有線一般放送参入等マニュアル，

頁 23（2020），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422485.pd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1

日）。 

104 同上註。 

105 同上註，頁 139-140。 

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422485.pdf（最後瀏覽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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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日本《放送法施行規則》附表第 49 號「登記電信設備狀況報

告書」 

資料來源：總務省106 

                                           
106 同上註，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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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資料查核機制暨相關罰則 

不過，值得玩味的是，《放送法》並未「直接」針對前開訂戶數提

報、或事業收支結果及計算文書報告訂定相關罰則或行政檢查規範。 

（一）相關罰則：當前僅有停止播送處分 

該法第 174 條規定：「放送事業（特定無線基本放送事業除外）違

反本法或依本法所為之命令或處分者，總務大臣得定三個月以內期間，

命停止播送。」本條解釋上，應包括違反屬於「省令」性質之《放送法

施行規則》。因此若違反前開同《施行規則》第 169 條有關提報訂戶數

之規定，應可據以處罰107。 

另一方面，雖前述同法第 175 條規定，總務大臣亦得以「政令」要

求有線一般放送事業提出相關業務資料，且同法第 193 條針對不提出

資料或提出資料不實者，定有 20 萬日圓以下罰鍰（過料）；但《放送法

施行規則》並非「政令」，而係法規命令位階較低之「省令」，因此無法

直接適用；若要納入法第 193 條之處罰，必須先行修正《放送法施行

令》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將訂戶數納入要求一般放送事業應提出的

資料範疇才行。  

                                           
107 金澤，同前註 86，頁 44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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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行政檢查規範，以保障言論自由 

根據學者金澤薰指出，日本《放送法》並未允許前述「設備規律」

以外之事項進行行政檢查，此乃基於對於憲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最大

保護108。基此，總務省僅對放送事業之「業務」有資料提出命令權限，

而無法透過行政檢查執法。 

 

三、營運資料運用機制 

（一）總務省：建立「資通訊統計資料庫」、並每年發布「有

線電視之現狀」與「資通訊白皮書」 

總務省依據前開《放送法施行規則》之規定所收集到有線一般放送

事業之訂戶數與營業資訊，會將之統計後，公開於所建置之「資通訊統

計資料庫」（情報通信統計データベース），供民眾查閱109。 

另一方面，總務省每年也都會據其所收集有線電視資料加以統計，

於官方網頁公告「有線電視之現狀」（ケーブルテレビの現状）資料110，

以及「資通訊白皮書」（情報通信白書），以做為施政的依據111。 

                                           
108 同上註，頁 296、344。 

109 総務省，情報通信統計データベース，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放送相關資料請

參：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field/housou00.html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1 日）。 

110 総務省情報流通行政局地域放送推進室，同前註 90，頁 2-4。 

111  総 務 省 ，《 情 報 通 信 白 書 令 和 3 年 版 》， 頁 295-300 （ 2021 ），

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r03/pdf/01honpen.pd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field/housou00.html
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whitepaper/ja/r03/pdf/01honp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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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日本總務省最新公布之「有線電視契約數之變化」 

資料來源：總務省112 

然而，總務省雖握有各有線電視業者所提報的訂戶數與營業資料，

但並非以業者別公開，僅係提供整體產業的統計資料而已。而由於總務

省並未利用該統計資料做為產業競爭之准駁依據，因此「資通訊統計資

料庫」也聲明並不擔保其資料之正確性113。 

                                           
112 総 務 省 ， 〈 ケ ー ブ ル テ レ ビ の 加 入 者 数 の 推 移 〉 ，

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field/data/gt030104.xls（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1 日）。 

113 総務省，情報通信統計データベース掲載データ等の取扱いについて，情報通信統計データベ

ース，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privacy.html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soumu.go.jp/johotsusintokei/priva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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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日本 2021 年 9 月版之「有線電視之現狀」中有關有線電視訂

戶數之資料 

資料來源：總務省114  

                                           
114 総務省情報流通行政局地域放送推進室，同前註 90，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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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日本 2021 年「資通訊白皮書」中之有線電視之營收項目變化 

資料來源：總務省115 

（二）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競爭法案件 

有關競爭法之結合案件，依法屬於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公正取引

委員会，下簡稱「公取委」）之審查事項。而近年最大一起有線電視結

合案件發生於 2012 年，也即 KDDI 旗下的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

（MSO）「J:COM」整併另一大 MSO「JCN」116，於 2018 年約占日本

國內有線電視事業的 61％左右。公取委應有於審查時參考總務省之產

業資料。 

                                           
115115 総務省，同前註 111，頁 296。 

116  公正取引委員会，平成２４年度における主要な企業結合事例，頁 64-65（2013），

https://www.jftc.go.jp/dk/kiketsu/jirei/24nendo_files/H24jireisyu.pdf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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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日本有線電視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總務省，而為掌握有線電視訂戶

數等營運資料，《放送法》設有下述二種途徑。首先，總務省為掌握各

電視平臺業者營運資料，得依據法位階較高、屬於「政令」層級之《放

送法施行令》，要求有線一般放送事業向其提出相關業務資料，未提出

或提出資料不實者，則定有罰鍰；惟現行《放送法施行令》規範中並未

要求業者提出訂戶數等資料。其次，日本於法位階較低、屬於「省令」

層級之《放送法施行規則》規定，一般放送事業亦應於每年 6 月申報訂

戶數、財報等營運資料；未申報者，則可依據一般性之違反總務大臣命

令罰則，於嚴重違反時，得命業者停止播送 3 個月。最後，在查核業者

申報資料與罰則部份，考量言論自由之保障，日本並未針對「業務監理」

訂定行政檢查規範。 

有關前述營運資料之運用機制，總務省建立有「資通訊統計資料

庫」、並每年發佈「有線電視之現狀」與「資通訊白皮書」等資訊供社

會各界查閱；此外，有關資料亦可能作為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審查有線

電視結合案准駁與否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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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比較與分析 

綜合本研究各國法制、政策之研析成果可得知，除美國外之各國政

府，多有要求付費電視業者定期申報其營運資料。然而，從英美與加拿

大等國之法制政策經驗可知，真正可讓主管機關掌握市場實態者，並非

業者自行申報之資料，而係透過委託產業公協會與市場調研機構執行

市場調查，方得以徹底、有效掌握市場脈動，俾利制訂合宜之產業、競

爭管制政策。此參美國完全撤廢業者申報制度、英國透過 BARB 進行

大規模調查以製作 Media Nation 報告，加拿大則係委託 Omdia 等市場

調查公司執行有關之市場概況調查，以及日本雖據業者申報資料設有

「資通訊統計資料庫」，卻不保證其資料之正確性中自明。 

而關於確保業者申報資料正確性之手段方面，各國政府對於業者

未申報、不實申報營運資料之行為通常定有相關罰則，具體手段包含罰

鍰、吊扣與吊銷廣電執照，甚至有透過偽造文書之刑事犯罪處理等諸多

態樣；但對於行政檢查部分，則未見於各國法制當中，可見各國掌握市

場實態之手段既非主要依賴業者申報訂戶數，則針對業者訂戶數之行

政檢查自顯非必要的行政措施。 

綜上，參考英美、加拿大與日本等四個法制先進國對於掌握市場動

態之思維與取向，已從傳統偏重仰賴業者申報併同加以查核之方式，逐

步轉向至委託機構辦理市場調查為主，輔以勾稽或完全撤廢業者申報

資料之模式，其數位化時代之理路或可做為我國法制、政策變革之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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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研究國別有線電視訂戶數調查、檢核規範比較表 

 營運資料申

報義務 

營運資料 

市調機制 

營運資料 

查核機制 

不實申報 

處罰機制 

營運資料 

運用機制 

英

國 

課予廣電執

照業者申報

基本營運資

料之義務 

設有廣電閱

聽人研究委

員會，定期

實施市場調

查 

Ofcom 可自

行 發 動 調

查，或經檢

舉後發動調

查 

未申報或不

實申報，可

處 25 萬英

鎊、相當營

業額 5%之

罰鍰；並可

吊扣與撤銷

執照 

1.Ofcom 負有

每年公告廣

電市場報告

之義務，即

Media 

Nation 系列

報告 

2.作為 Ofcom

競爭管制之

依據 

美

國 

2018 年 以

前，業者負

有申報營運

資料之義務 

委託產業公

協會、市調

公司執行市

場調查 

未制訂專門

之營運資料

查核機制 

故意偽造、

隱瞞或掩蓋

營運資料，

可處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 

1.FCC負有向

國會提出視

訊傳輸市場

競爭狀況之

年度報告之

義務 

2.FCC審查媒

體事業結合

之依據 

加

拿

大 

課予節目播

送業者申報

營運相關資

料之義務 

委託市調公

司執行市場

調查 

未制訂專門

之營運資料

查核機制 

未針對不實

申報資料之

行為制定罰

則 

1.每年公告通

傳產業監測

報告 

日

本 

應於每年 6

月末提報前

1年 4/1至當

年 3/31 之訂

戶數 

無 未制訂專門

之營運資料

查核機制 

未申報或申

報不實之業

者，總務省

得命其停止

播送 3 個月 

1.總務省將定

期公告產業

資料 

2.撰寫資通訊

白皮書之依

據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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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結果分析

－以雙北地區為例 

承接第二章與第三章之研究規劃，本研究試圖在分析我國既有有

線電視訂戶數查核機制之不足之處後，透過英國、美國、加拿大與日本

等四國之跨國比較法分析，參考前述國家之制度設計與實務運作經驗，

制定一合乎行政執行成本，並兼具效率與嚇阻效果之查核機制，以促使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願意誠實申報訂戶數，進而達成訂戶數查核之目

的。 

承繼第二章第一節之研析，因透過逐戶普查、清查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機上盒裝設紀錄（工單）等執行方式，均有執行成本、時間耗費過

高等問題有待克服，是以本研究計畫建置一套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各種

資料來源之有線電視訂戶數與普及率之差異情形，以作為設計查核系

統之參考；並依統計檢定原理，建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訂戶數漏報率之

分析基準，以有效釐清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實際之訂戶數與漏報程度，

並藉此篩選可能存有不實申報行為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清單。以下

則簡述本研究設計之調查方法。 

基此，本研究建議，考量各縣市政府基於有線電視費率審議，以及

相關監理工作推動之需求，依照不同縣市之財政資源與行政能量，定期

或不定期辦理「有線電視服務品質及收視戶滿意度調查」，故中央主管

機關應與各縣市政府協調，於辦理前述調查時117，參照本研究最終提出

                                           
117 以臺北市為例，自民國 96 年起每年均辦理「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服務品質暨收視戶滿意度調

查研究」，惟各縣市之辦理情形未具有一致性之資料，而難以確知是否均按年度辦理之。參考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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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標準作業手冊」之調查方法、流程之設計，制訂有線電視訂戶數調

查招標文件之規格，辦理有線電視訂戶數之市調工作，以作為中央主管

機關後續評估之用。然而，若中央主管機關基於監理工作推動之迫切

性，亦可透過自行編列預算之方式，參照本研究之設計，辦理有線廣播

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以避免無法及時取得訂戶數資料，致使有關工作

難以推行。 

以下則以雙北為例，具體說明市場調查之執行方法，並說明實際調

查執行之結果與分析。首先，為了瞭解我國現行有線電視訂戶數的狀

況，本專案之調查方法係規劃透過電話調查方式進行，並考量臺北市及

新北市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數量較其他縣市為多，臺北市共有 10 家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新北市則有 13家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並且臺北市及新北市皆有跨區系統經營者，其訂戶數的變化相對複雜，

因此臺北市及新北市 2 個縣市為規劃之主體，設計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訂戶之數據調查、查核機制。 

而為提升「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問卷規劃與研究方法之

品質，研究團隊已於 2021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完成問卷專家諮詢會

議之舉辦，並根據與會學者專家所提出之建議，修正本研究之調查方法

與問卷設計，以改善整體調查品質。以下並簡要介紹本專案市場調查方

法之設計，並說明調查結果與二階段行政檢查之評估與建議。 

  

                                           
料：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收視戶滿意度調查相關研究報告，https://www.tpedoit.gov.taipei/New

s.aspx?n=2B4472672BBA1FB7&sms=4E0ED219448A404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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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調查範圍與對象 

調查訪問對象以居住於臺北市、新北市且清楚家中有線電視安裝

情形之民眾為訪問對象。 

二、調查時間 

調查執行日期為 2021 年 11 月 10 日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市話及

手機訪問調查時間於平日之晚間 18:00 至 21:30、假日於下午 14:00 至

17:30、晚間 18：00 至 21:30 執行。 

三、調查內容 

調查內容包含有線電視安裝現狀、安裝系統經營者名稱、已經安裝

有線電視的年資、未來繼續安裝/新安裝有線電視的意願、基本資料等

題目，本調查題目數為 12 題，於 2021 年 8 月 6 日舉辦專家問卷座談

會，針對調查問卷題目進行討論，以確保問卷品質。 

四、調查方式 

本次調查方式包含市話調查及手機調查，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

統（CATI）結合電腦網路、訪員與督導系統方式，以最快速、最節省經

費之方式進行調查。使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以下簡稱 CATI）

的優勢在於可以進行問卷邏輯管控、調查抽樣、抽樣架構設計。此外，

透過 CATI 系統，可有效掌握訪問品質，避免訪員操作上所產生的非抽

樣誤差，並可進行快速的資料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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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調查流程 

依據本專案調查方法之規劃，調查問卷之設計應經委託單位確認

後，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之問卷編輯功能進行問卷設計。

同時，整理母體清冊，並依照人口比例進行抽樣。此外，在調查執行前

應進行訪員訓練，邀集專案訪問員、電訪督導等，由研究團隊研究人員

講題，講解問卷題目概念、題目問法等，以控管調查過程之一致性。 

進入正式調查時，除由電訪督導進行即時監聽監看作業，每日調查

結束後翌日由執行團隊於前日執行之成功樣本中，隨機抽取錄音檔進

行查核，並就查核所見之問題於當日執行前告知訪員，以提升整體調查

過程中的訪問品質。 

 

圖 22：調查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撰寫報告

資料查核與整理

電話調查

問卷確認

訪員訓練

電訪系統設定

電話樣本整理

界定問題/擬定研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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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抽樣設計與樣本配置 

本案採用雙底冊調查執行，分為「住宅電話調查」與「行動電話調

查」。「住宅電話調查」以臺北市及新北市各行政區為分層基準，採取分

層比例隨機抽樣法，根據內政部所公布之人口統計資料，按臺北市及新

北市各行政區 18 歲以上之人口比率分配樣本數，電話號碼以住宅電話

號碼簿做為抽樣清冊，採電話號碼尾數 4 碼亂數隨機撥號，並以戶中

抽樣方式執行；「行動電話調查」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布之「行

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核配現況」，將各已核配之編碼字首（前 5 碼）

依照隨機抽樣原則抽出局碼，然後將後 5 碼以亂數方式產生，兩者合

併為行動電話樣本號碼。 

關於訪問對象的選取，係以家中清楚有線電視安裝情形之民眾進

行訪問，也就是當電話接通時，訪員會先進行居住行政區及對家中有線

電視安裝是否清楚的過濾，在市話調查中，只要該電話為住家電話且接

聽電話者清楚家中有線電視安裝情形並居住在臺北市或新北市，即針

對此接聽電話者進行訪問。 

正式調查時，將依照內政部最新家戶數資料進行樣本配置，市話調

查將針對臺北市、新北市進行調查，以下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 2021

年 3 月份底家戶統計資料，計算臺北市/新北市各行政區家戶數，再依

比例分配各行政區應完成總樣本數，臺北市市話總完成份數為 1,980

份，新北市市話總完成份數為 2,970 份，依照各行政區家戶數比例進行

配置，樣本配置請參見文後一、市話調查（二）市話調查樣本配置之詳

細說明。 

隨著民眾擁有手機的比例越來越高，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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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通訊市場調查結果報告」指出，僅有行動電話的民眾占 27.5%，若只

使用市話進行調查，則會無法了解到家中沒有安裝市內電話民眾的意

見。在手機電話調查的部份，由於手機號碼無法區分用戶的行政區，因

此手機樣本不進行行政區的樣本配置，總份數須完成 4,050 份，其中臺

北市完成 1,620 份，新北市完成 2,430 份。以下將分別說明本專案所規

劃之調查方法中，市話調查及手機調查之抽樣方式及樣本配置： 

一、市話調查 

（一）市話調查抽樣方式 

在選擇市話調查的抽樣方法，建議採取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以下

則以臺北市與新北市為例，在臺北市的調查中，將臺北市 12 個行政區

分成 12 層，在新北市的調查中，將新北市 29 個行政區分成 29 層，各

層應完成樣本數係依照各行政區家戶數，占全臺北市/全新北市家戶數

之比例決定。樣本配置之計算方法如下： 

in
＝ n

N

N i 
 

其中，N 為臺北市/新北市家戶數， iN 為臺北市/新北市各行政區家

戶數， in 為各行政區應完成之樣本數，n為總樣本數，i 表各行政區別。 

 

圖 23：市話調查抽樣方式 

將臺北市/新北

市以行政區為

單位進行分層

計算各層

應完成樣本數
進行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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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關於市內電話號碼的抽取，以中華電信住宅電話號碼電話簿為母

體抽樣清冊，並按照各行政區所需完成樣本數以電腦隨機抽出電話號

碼，再針對抽出的電話號碼以尾數兩位數亂碼隨機變更，產生最後撥打

的電話號碼，此方法可以涵蓋沒有登記在電話號碼簿的電話。 

關於訪問對象的選取，係以家中清楚有線電視安裝情形之民眾進

行訪問，也就是當電話接通時，訪員會先進行居住行政區及對家中有線

電視安裝是否清楚的過濾，在市話調查中，只要該電話為住家電話且接

聽電話者清楚家中有線電視安裝情形並居住在臺北市或新北市，即針

對此接聽電話者進行訪問。 

 

圖 24：市話調查訪問對象選取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二）市話調查樣本配置 

依據本專案調查方法之設計，正式調查前，應先行完成 30 通有效

樣本之試訪（臺北市、新北市各 15 通）。待進行正式調查時，建議依照

內政部最新家戶數資料進行樣本配置，針對臺北市、新北市進行調查，

以下則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 2021年 3月份底家戶統計資料118進行調

                                           
118 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資料，網址：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9 日）。 

撥出

電話

住宅電

話過濾

年齡層

過濾

居住地

區過濾

進行

訪問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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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方法之規劃，計算臺北市/新北市各行政區家戶數，再依比例分配各

行政區應完成總樣本數。 

總體而言建議臺北市市話總完成份數為 1,980 份，新北市市話總完

成份數為 2,970 份，依照各行政區家戶數比例進行配置，另為強化各行

政區樣本之代表性，部分行政區配置後樣本數不足 30 份者將增補至 30

份，因此建議新北市市話調查共應完成 3,196 份，額外增加 226 份。樣

本配置如下： 

表 3：臺北市市話調查總樣本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地區 戶數 母體數比例
1,980份

樣本配置

臺北市 1,059,785   100.0% 1,980      

中正區 65,710           6.20% 123

萬華區 79,262           7.48% 148

大同區 52,300           4.93% 98

中山區 100,607         9.49% 188

松山區 80,779           7.62% 151

大安區 120,882         11.41% 225

信義區 88,587           8.36% 166

內湖區 109,880         10.37% 205

南港區 47,957           4.53% 90

士林區 107,999         10.19% 202

北投區 98,093           9.26% 183

文山區 107,729         10.17%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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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新北市市話調查總樣本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地區 戶數 母體數比例
2,970份

樣本配置

增補後

樣本配置

新北市 1,610,265   100.0% 2,970      3,196      

板橋區 218,241         13.55% 401 401

三重區 154,839         9.62% 286 286

中和區 169,042         10.50% 312 312

永和區 91,841           5.70% 169 169

新莊區 161,562         10.03% 298 298

新店區 130,533         8.11% 241 241

樹林區 67,592           4.20% 125 125

鶯歌區 31,960           1.98% 59 59

三峽區 44,609           2.77% 82 82

淡水區 83,563           5.19% 154 154

汐止區 91,404           5.68% 169 169

瑞芳區 16,172           1.00% 30 30

土城區 89,779           5.58% 166 166

蘆洲區 73,632           4.57% 136 136

五股區 34,867           2.17% 64 64

泰山區 29,041           1.80% 53 53

林口區 49,373           3.07% 91 91

深坑區 9,827              0.61% 18 30

石碇區 3,402              0.21% 6 30

坪林區 2,549              0.16% 5 30

三芝區 9,593              0.60% 18 30

石門區 4,232              0.26% 8 30

八里區 15,661           0.97% 29 30

平溪區 2,241              0.14% 4 30

雙溪區 3,712              0.23% 7 30

貢寮區 4,344              0.27% 8 30

金山區 7,202              0.45% 13 30

萬里區 7,546              0.47% 14 30

烏來區 1,906              0.12% 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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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機調查 

近年來，隨著民眾擁有手機的比例越來越高，純市話樣本的調查方

式已受到了多元的挑戰。具體而言，我國市內電話之用戶數自 2018 年

起逐年下降，而根據通傳會於 2021 年 7 月公布之市內電話用戶數資

料，我國市內電話用戶數目前僅剩 1064 萬戶，與 97 年相比已下跌 244

萬戶119：手機等行動通訊之用戶數，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109

年通訊市場調查結果報告」，僅使用行動電話的民眾已高達 31.8%，已

突破 3 成120，且根據通傳會 2021 年行動通信業務客戶統計資料121，目

前 4G 用戶已達 2950 萬戶，且使用者數量仍呈現持續成長之趨勢。 

因此，若只使用市話進行調查，則會無法了解到家中沒有安裝市內

電話民眾的意見。 

三、完成樣本數及樣本代表性 

加權前臺北市市話（1980 份）及手機（1797 份）共完成 3,777 份，

新北市市話（2970 份）及手機（2305 份）共完成 5,275 份，經過臺北

市及新北市各自行政區戶數加權，以及第 2 階段臺北市及新北市整體

戶數加權後，臺北市加權後市話及手機共完成 3,571 份，新北市市話及

                                           
119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110 年 7 月 電 信 業 者 營 運 實 績 ，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4&cate=0&keyword=&is_history

=0&pages=0&sn_f=46533（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9 日）。 

12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9 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頁 97，自版，頁 90（2021）。 

121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110 年 行 動 通 信 業 務 客 戶 統 計 數 ，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17&cate=0&keyword=&is_history

=0&pages=0&sn_f=46653（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9 日）。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4&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6533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1974&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6533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17&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6653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17&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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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共完成 5,48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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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臺北市樣本檢定表 

行政區 總戶數 
母體

比例 

加權

前樣

本數 

加權

前比

例 

加權

後樣

本比 

加權

後比

例 

檢定結果 

總計 1,055,920 100 3,777 100 3,571 100 

卡方值為

0.000，

p-

value=1.0

00，在

95%顯著

水準下，

樣本與母

體分配沒

有顯著差

異。 

松山區 80,296 7.60 266 7.04 272 7.60 

信義區 88,127 8.35 319 8.45 298 8.35 

大安區 119,724 11.34 349 9.24 405 11.34 

中山區 100,040 9.47 291 7.70 338 9.47 

中正區 65,298 6.18 216 5.72 221 6.18 

大同區 52,270 4.95 165 4.37 177 4.95 

萬華區 78,832 7.47 273 7.23 267 7.47 

文山區 107,518 10.18 440 11.65 364 10.18 

南港區 47,972 4.54 197 5.22 162 4.54 

內湖區 110,216 10.44 427 11.31 373 10.44 

士林區 107,618 10.19 418 11.07 364 10.19 

北投區 98,009 9.28 416 11.01 331 9.28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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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市內電話用戶數 

資料來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22 

 

圖 26：2017 年至 2020 年家戶電話使用情形（面訪調查） 

資料來源：通傳會123 

隨著民眾擁有手機的比例越來越高，研究團隊根據過去調查經驗，

                                           
12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同前註 119。 

12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同前註 14，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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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話調查較易接觸到 50歲以上的樣本，接觸到年輕人的比例相對較低，

而手機調查較易接觸到 20-39 歲的樣本。因此，研究團隊認為，調查方

法應進一步涵蓋手機調查之途徑，以增加年輕族群之樣本數量，使得整

體調查結構更符合母體結構。 

下圖係為呈現本研究市話及手機調查方式併行，且樣本結構未加

權前之特性，從樣本結構中可發現，透過市話調查所能接觸到 50 歲以

上的民眾的比例明顯大於手機調查之樣本數量；相對而言，手機調查所

能接觸到之 20 歲至 49 歲的民眾之比例則大於市話調查之方法。此外，

手機調查中所接觸到的教育程度較市話來的高。 

綜合上述調查結果顯示，透過手機訪問之調查方法更能接觸到「年

輕」、「高教育程度」的樣本，且手機調查中約有 40％的民眾會是唯手

機族，故增加手機調查亦可以多蒐集到唯手機族的意見。 

 

圖 27：手機與唯手機族樣本結構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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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市話、手機兩種調查方式樣本結構分布_年齡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圖 29：市話、手機兩種調查方式樣本結構分布_教育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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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佈的資料，2021 年 8 月我國

行動通信用戶數已達 2,949 萬 4747 戶124。本研究規劃之調查設計中，

有關手機電話樣本的抽取，係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每一季公布的

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核配資料，目前有 650 個字頭號碼（前 5

碼），將字頭號碼鍵入手機抽樣程式後，每一字頭後會自動產生 10 萬

筆的號碼，目前共計約有 6,500 萬筆手機號碼。 

電話號碼產生方式是先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佈的行動通信網

路業務用戶號碼核配資料抽出樣本電話門號（即前 5 碼），之後再以隨

機方式產生後 5 位元電話號碼，此電話號碼產生方式可涵蓋國內所有

行動電話門號，隨機抽取手機用戶進行訪問。在手機電話調查的部份，

建議應完成 4,050 份，其中臺北市完成 1,620 份，新北市完成 2,430 份，

期望能訪問到更多的唯手機族有效樣本，後續分析可透過市話及唯手

機族的分析，以完整涵蓋臺北市、新北市民眾使用有線電視平臺進行收

視的狀況。 

 

圖 30：手機號碼抽樣程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124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 110 年 行 動 通 信 業 務 客 戶 統 計 數 ，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17&cate=0&keyword=&is_history

=0&pages=0&sn_f=46498（最後瀏覽日：2021 年 09 月 29 日）。 

於電話抽樣程式輸入欲抽樣的總電話數

依照電信業者門號比例抽出後五碼隨機之電話號碼

預撥程式進行空號過濾

正式調查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17&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6498
https://www.ncc.gov.tw/chinese/news_detail.aspx?site_content_sn=2017&cate=0&keyword=&is_history=0&pages=0&sn_f=4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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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檢誤與處理 

一、量化資料建檔 

依據本專案調查方法之規劃，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統（CATI）與

電腦輔助網路訪問系統（CAWI）訪問後，建議資料在訪問結束的同時

即應存入主電腦，除了負責的研究人員可利用特殊界面審視、修正資料

外，資料一經存入就不容許訪員或不相關的人員瀏覽或修改資料，以充

分達到資料保密的目的。 

二、資料複查 

除調查過程中的督導工作外，依據本專案調查方法之設計，建議可

使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於訪問過程中執行邏輯複查之作

業。 

若訪問進行中之問卷有邏輯上之錯誤，建議訪問人員應即時複查

此份問卷，並於調查完成後，再由調查執行團隊針對邏輯有誤的樣本進

行第二次複查，透過電子錄音檔案聽取調查過程，當有特定訪員完成之

樣本有做假或資料不實之情形，即可針對該名訪員所有執行之調查資

料進行全面複查、修正，若情況嚴重，建議可直接刪除該訪員所有訪問

資料另行訪問，重新補回所需樣本。 

三、資料檢誤 

依據本專案調查方法之設計，原始資料經過複查後，執行團隊建議

應依據事先列出的檢誤表，透過 SPSS 軟體撰寫程式，找出有缺失的資

料，以電腦進行資料檢誤的動作，確保每一筆資料都符合邏輯性。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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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資料經檢誤發現邏輯性錯誤時，研究團隊將回撥給受訪者確認實際

答案。 

四、遺漏值的處理 

依據本專案調查方法之規劃，當統計上有遺漏值發生時，除了「不

知道/無意見」之答案外，單筆資料若在核心問項之回答，有超過一半

以上問項為遺漏值，研究團隊將回撥受訪者補齊答案，或直接刪除該樣

本找尋條件相似的樣本重新訪問。若經重新撥回詢問，但受訪者仍拒答

或無法與受訪者接觸，建議應刪除該份樣本，重新尋找條件類似的受訪

者代替。 

五、「其他」項的處理 

依據本專案調查方法之規劃，各題選項如有「其他」項，建議應由

訪問員以專用表格完整記錄受訪者的答案，調查結束後再由研究員依

據不同的訪問方式（提示與未提示）歸類、整理。 

六、開放問項之處理 

建議開放性問項之處理，應由執行團隊歸納、整理出幾個主要面

向，並統計各現象被提到的次數及百分比。若該面向被受訪者提到的百

分比大於 1%，則視為一選項；若該面向被提到的百分比未達 1%，則

併入「其他」項統計百分比，另以各面向被提到的次數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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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統計分析 

一、樣本代表性與加權 

本專案透過市話調查與手機調查了解臺北市及新北市民眾安裝有

線電視的狀況，係以戶為調查單位，詢問各戶安裝有線電視的狀況，為

了讓市話及手機皆以戶為單位，以便資料進行合併，在手機調查時，於

開場白增加詢問「請問您家中近期有沒有接受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所進行有關有線電視現況的電話訪問？」，若沒有才繼續訪問，將手機

調查視為戶為單位。 

（一）臺北市及新北市各行政區樣本加權 

採用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以「行政區」作為加權變數。 

對臺北市及新北市調查樣本的「行政區」進行加權處理，到臺北市、

新北市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完全一致為止，使調查樣本更具代表性，能

夠如實反映母體結構。 

電話調查為抽樣調查，在抽樣調查過程中會受到一些非抽樣因素

影響，可能造成樣本和母體結構特徵具有差異，因此為了使調查樣本能

合理推論母群體，本次電話調查的部份將以無母數卡方檢定方式

（NPAR Chi-square Test）逐一檢視電話調查所得樣本的行政區變項分

配比例與母體結構之間的差異。 

檢定結果若發現樣本結構與母體結構產生顯著差異，則透過「多變

項反覆多重加權」（Raking）的方式進行加權處理，以內政部公布之最

新戶數資料，分別針對臺北市及新北市樣本的行政區變項分別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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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直到每一變數的樣本分配與母體分配無顯著差異。加權方式如下： 

𝑤𝑖..
(1)

=
𝑁𝑖..
𝑁

×
𝑛

𝑛𝑖..
 

𝑤.𝑗.
(2)

=
𝑁.𝑗.

𝑁
×

𝑛

𝑛.𝑗.
(1)，其中𝑛.𝑗.

(1)
= ∑ ∑ 𝑤𝑖..

(1)
𝑘𝑖 𝑛𝑖𝑗𝑘 

𝑤..𝑘
(3)

=
𝑁..𝑘

𝑁
×

𝑛

𝑛..𝑘
(2)，其中𝑛..𝑘

(2)
= ∑ ∑ 𝑤.𝑗.

(2)
𝑗𝑖 𝑛𝑖𝑗𝑘 

𝑤𝑖..
(4)

=
𝑁𝑖..

𝑁
×

𝑛

𝑛𝑖..
(3)，其中𝑛𝑖..

(3)∑ ∑ 𝑤..𝑘
(3)

𝑘𝑗 𝑛𝑖𝑗𝑘. 

由上式的演算步驟反覆計算求得調整權數： 

𝑊𝑟𝑎𝑘𝑖𝑛𝑔 =∑
𝑁𝑖
𝑁

𝑘

𝑖=1

∑
𝑤𝑖𝑗𝑦𝑖𝑗
𝑛𝑖

𝑛𝑖

𝑗=1

 

其中𝑦𝑖𝑗 = {
1,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具有該項特徵

0,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不具有該項特徵
 

𝑤𝑖𝑗 =第𝑖層的第𝑗個樣本的調整權數、𝑛𝑖𝑗 =第𝑖層內有效樣本數、

𝑘 =層數 

假設 i=性別,i=1,2、j=年齡,j=1,2,3,…、k=縣市,k=1,2,3,..,22 

調查結果每一筆資料都乘以調整權數， iN 和 in  是第 i交叉組的母

體人數和樣本加權人數，而N  和 n是母體總人數和樣本加權總人數，

這樣使樣本與母體的分配在調整後完全一致。最後的權數是各步調整

權數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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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及新北市整體戶數樣本加權 

進行臺北市及新北市樣本整體分析時，則需依據臺北市及新北市

戶數占臺北市及新北市總戶數比例進行第二階段加權還原。臺北市及

新北市相對權數如下： 

𝐖𝒋 = (
𝐍𝒋

𝐍
) × (

𝐧

𝐧𝒋
) 

其中，j 為縣市層數，N𝑗為第 j 層縣市戶數，N 為新北市臺北市戶

總數，n𝑗為第 j 層縣市樣本數，n 為總樣本數。 

臺北市及新北市民眾整體分析及各項推估最終權數為第一階段臺

北市及新北市個別行政區權數與臺北市及新北市相對權數的相乘值，

權數如下： 

𝐖𝐭 = 𝐖𝟏𝒌 ×𝐖𝒋 

 

二、次數分配（Frequency） 

藉由各題項之次數分配及百分比所呈現之數據，瞭解受訪民眾對

各主題內容的認知情形及評價。 

三、交叉分析及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 

以問卷「各項議題」之結果對基本資料做交叉分析表，以瞭解不同

背景的受訪者在各議題方面是否具有差異性。交叉表並採用 Pearson 卡

方檢定分析法，卡方檢定統計值（W）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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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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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ij
O 為第 i 列第 j 欄位之觀察次數， 

ij
E 為第 i 列第 j 欄位之理論次數。 

當卡方檢定統計值的 p-value 小於 5%時，表示在 5％的顯著水準

下，兩變數之間是有達到統計上顯著的差異。 

四、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由樣本資料定義一段數值區間，宣稱有多少信心以估計母體的參

數包含於此區間內。 

該數值區間上、下限稱為信賴界限（confidence limit）。 

用以估計的信心程度稱為信賴（心）水準（confidenc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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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資料檢核機制簡介 

本研究採用之具體調查方式，係透過市場調查所取得之調查資料

推估該查核區之實際訂戶數規模，將取得之樣本資料進行勘誤、檢核與

加權後，並將此一推估之訂戶數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自行申報之數

據進行比較，藉此篩選可能涉及訂戶數申報不實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者清單，以做為下一階段實地查核之前置作業。 

此外，為避免本階段之市場調查數據與系統經營者申報之訂戶數

資料間，因調查方法之瑕疵，導致數據與實際市場概況有所落差，研究

團隊建議市場調查之方法應進行滾動式檢討，定期就問卷設計、抽樣方

法、調查流程與資料處理等環節進行檢視，以設計與時俱進之調查方法。 

 

二、有線電視訂戶數及訂戶率調查結果 

透過市話及手機電話調查，詢問居住在臺北市及新北市的民眾，其

家中安裝有線電視的現狀及安裝的系統經營者，計算各系統經營者的

訂戶率。計算方式為以有訂該系統經營者的數字為分子，分母是以該系

統經營者經營區域所調查到的份數，兩者相除得出調查訂戶率。以系統

經營者長德為例，其經營區為松山區、中山區及大同區，此 3 個行政區

有訂長德有線電視的份數為 187 份，再計算居住在松山區、中山區、大

同區的受訪者，份數為 787 份，長德訂戶率為 187 除以 787 等於 23.73

％，其他系統經營者計算方式一致。 

在跨區系統經營者的計算方面，由於無法確認跨區系統經營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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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播是所在的行政區所有里皆可安裝，或是部分里開通可以安裝，因此

在跨區系統經營者總戶數計算上會以所屬行政區接觸到的份數為分母，

無法再細分到開播的里的份數，調查出的跨區系統經營者訂戶率會有

被低算的狀況。 

另外，由於無法得知房東及房客是否有同時接受電話訪問，電話執

行上是有困難的，因此在訂戶率計算時，無法排除房東或是房客是否被

重複訪問的狀況。 

透過本研究針對雙北的調查結果，與系統經營者自行申報並由

NCC 所公布之 2021 年第 3 季訂戶率對照，可注意到臺北市有三家系

統經營者之數據存在差異，值得進一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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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臺北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率推估 

系統經營者 

2021 年第 3 季

NCC 公布 

訂戶率（A） 

調查 

訂戶率 

95% 

信賴區間 

上限 

95% 

信賴區間 

下限（B） 

誤差值 
差異 

（A-B） 

長德 20.73% 23.73% [] [] [] [] 

金頻道 26.33% 28.81% [] [] [] [] 

大安文山 27.27% 35.94% [] [] [] [] 

萬象 16.77% 21.61% [] [] [] [] 

寶福 7.97% 7.43% [] [] [] [] 

聯維 41.67% 46.24% [] [] [] [] 

陽明山 43.53% 55.37% [] [] [] [] 

新台北 29.22% 32.23% [] [] [] [] 

麗冠 15.09% 16.53% [] [] [] [] 

北都數位 10.54% 17.60%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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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新北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率推估 

系統經營者 

2021 年第 3 季

NCC 公布 

訂戶率（A） 

調查 

訂戶率 

95% 

信賴區間 

上限 

95% 

信賴區間 

下限（B） 

誤差值 
差異 

（A-B） 

永佳樂 52.55% 56.65% [] [] [] [] 

大豐 20.93% 20.93% [] [] [] [] 

台灣數位

寬頻 23.03% 22.42% [] [] [] [] 

新視波 50.94% 48.90% [] [] [] [] 

全聯 30.64% 34.54% [] [] [] [] 

紅樹林 50.78% 55.86% [] [] [] [] 

大新店 

民主 27.12% 26.32% [] [] [] [] 

新唐城 29.35% 36.59% [] [] [] [] 

觀天下 54.15% 58.11% [] [] [] [] 

家和 46.62% 54.81% [] [] [] [] 

全國數位 10.74% 11.90% [] [] [] [] 

大豐 

（跨區） 12.50% 14.72% [] [] [] [] 

天外天數

位（跨區） 12.09% 14.88% [] [] [] [] 

數位天空 13.10% 11.36%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 

 

  



第四章  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結果分析─以雙北地區為例 

第 117 頁 

三、市場調查結果交叉分析 

考量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之變遷，可能與訂戶未來之續訂

意願高度相關，故本研究針對雙北地區之有線電視訂戶與潛在訂戶之

資料進行交叉分析，以輸出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續訂意願之統

計資料，並協助主管機關掌握產業脈動。 

（一）有線電視現有訂戶 

詢問臺北市有線電視現有訂戶未來一年續訂有線電視的意願，各

系統經營者現有訂戶皆有 8成以上表示未來一年會繼續續訂有線電視，

而寶福現有訂戶有 11.2％表示未來一年不會繼續續訂，其次是聯維（8.3

％）。 

詢問新北市有線電視現有訂戶未來一年續訂有線電視的意願，各

系統經營者現有訂戶皆有 8成以上表示未來一年會繼續續訂有線電視，

而新唐城現有訂戶有 11.4％表示未來一年不會繼續續訂，其次是天外

天數位（八里、蘆洲、三重）有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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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臺北市有線電視訂戶未來續訂意願 

系統 

經營者 
樣本數 會 一定會 可能會 不會 

可能 

不會 

一定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總計 2,481 87.5% 60.67 26.84 5.4% 4.00 1.44 7.04 

陽明山 385 89.8% 63.87 25.89 4.9% 3.82 1.11 5.31 

新臺北 269 89.8% 63.74 26.10 5.7% 3.32 2.33 4.51 

麗冠 138 89.1% 59.10 30.03 5.2% 3.89 1.27 5.71 

金頻道 227 90.1% 63.77 26.29 4.2% 3.22 0.96 5.77 

長德 187 89.0% 63.65 25.32 6.9% 4.11 2.84 4.08 

大安文山 276 89.6% 63.93 25.71 3.4% 2.64 0.72 7.01 

萬象 166 80.5% 54.14 26.32 7.1% 4.29 2.79 12.46 

聯維 225 83.9% 57.20 26.67 8.3% 6.11 2.17 7.86 

寶福 36 86.0% 63.93 22.08 11.2% 11.17 0.00 2.82 

北都數位 582 85.7% 56.57 29.13 4.9% 4.12 0.78 9.41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第四章  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結果分析─以雙北地區為例 

第 119 頁 

表 9：新北市有線電視訂戶未來續訂意願 

系統 

經營者 
樣本數 會 一定會 可能會 不會 

可能 

不會 

一定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總計 3621 86.8% 60.09 26.74 6.3% 5.10 1.17 6.91 

台灣數位

寬頻 
235 91.7% 66.45 25.24 3.3% 1.70 1.60 5.01 

大豐(板

橋、土城) 
219 86.5% 60.76 25.69 7.6% 6.35 1.29 5.91 

永佳樂 532 89.3% 60.33 28.93 2.9% 2.47 0.45 7.82 

新視波 433 87.6% 63.33 24.26 5.8% 5.13 0.64 6.63 

觀天下 233 84.2% 61.15 23.09 6.6% 6.12 0.49 9.15 

天外天數

位(八里、

蘆洲、三

重) 

217 81.5% 55.74 25.76 9.5% 7.23 2.27 9.00 

全聯 287 87.0% 62.08 24.88 6.3% 4.36 1.95 6.73 

紅樹林 214 88.9% 57.70 31.23 3.3% 2.12 1.19 7.76 

大新店民

主 
132 90.3% 63.33 27.00 7.3% 5.64 1.61 2.42 

新唐城 184 83.5% 55.44 28.05 11.4% 10.32 1.10 5.10 

家和 269 86.0% 59.92 26.09 6.4% 5.49 0.87 7.63 

全國數位 282 85.2% 60.00 25.24 9.2% 6.89 2.36 5.51 

數位天空 119 86.9% 51.46 35.46 8.9% 7.93 1.00 4.15 

大豐(中

和、永

和、樹

林、三

峽、鶯歌) 

203 84.8% 56.07 28.74 6.9% 5.93 0.98 8.29 

天外天數

位(新莊、

五股、泰

山、淡水) 

64 82.2% 56.41 25.79 5.0% 4.95 0.00 12.84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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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線電視潛在客戶 

詢問臺北市有線電視潛在客戶未來一年訂購有線電視的意願，各

行政區潛在客戶約有 1.5％至 7.5％表示未來一年會訂購有線電視，而

南港區潛在客戶有 98.4％表示未來一年不會訂購有線電視，其次是大

同區（97.9％）。 

而將未來續訂意願選項進行合併，「一定會」與「可能會」合併，

「可能不會」與「一定不會」合併，排除無明確意見後與臺北市行政區

進行卡方檢定，檢定後 P 值為 0.222 大於 0.05，表示無顯著差異，即臺

北市不同行政區其未來續訂意願沒有顯著的差異。 

詢問新北市有線電視潛在客戶未來一年訂購有線電視的意願，各

行政區潛在客戶約有 1.1％至 3.8％表示未來一年會訂購有線電視，而

五股區潛在客戶有 100.0％表示未來一年不會訂購有線電視，其次是樹

林區（97.7％）。 

而將未來續訂意願選項進行合併，一定會與可能會合併，可能不會

與一定不會合併，排除無明確意見後與新北市行政區進行卡方檢定，檢

定後 P 值為 0.745 大於 0.05，表示無顯著差異，即新北市不同行政區其

未來續訂意願沒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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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臺北市有線電視潛在客戶未來續訂意願 

行政區 樣本數 會 一定會 可能會 不會 
可能 

不會 

一定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總計 1,091 3.8 0.8 3.0 93.1 21.0 72.1 3.1 

松山區 76 5.4 - 5.4 90.5 20.3 70.3 4.1 

信義區 93 6.1 3.0 3.0 90.9 22.2 68.7 3.0 

大安區 117 3.0 - 3.0 96.0 15.8 80.2 1.0 

中山區 123 7.5 1.9 5.7 89.6 20.8 68.9 2.8 

中正區 67 4.5 1.5 3.0 90.9 16.7 74.2 4.5 

大同區 50 - - - 97.9 23.4 74.5 2.1 

萬華區 90 3.3 - 3.3 94.6 26.1 68.5 2.2 

文山區 111 1.5 0.7 0.7 94.0 26.1 67.9 4.5 

南港區 51 - - - 98.4 22.6 75.8 1.6 

內湖區 120 2.9 0.7 2.2 97.1 19.6 77.5 0.0 

士林區 104 3.3 - 3.3 89.2 20.8 68.3 7.5 

北投區 88 5.5 0.9 4.5 90.9 19.1 71.8 3.6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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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新北市潛在客戶未來續訂意願 

行政區 樣本數 會 一定會 可能會 不會 
可能 

不會 

一定 

不會 

無明確

意見 

總計 1859 2.8 0.4 2.3 92.9 22.8 70.1 4.4 

板橋區 268 3.5 0.4 3.2 93.7 24.9 68.8 2.8 

三重區 127 3.1 0.8 2.3 90.7 24.0 66.7 6.2 

永和區 110 3.8 - 3.8 93.3 18.3 75.0 2.9 

中和區 213 1.3 - 1.3 94.4 20.3 74.0 4.3 

新莊區 148 2.0 - 2.0 95.4 23.7 71.7 2.6 

新店區 168 4.4 1.9 2.5 91.1 23.4 67.7 4.4 

樹林區 52 2.3 - 2.3 97.7 36.4 61.4 - 

鶯歌區 38 3.0 - 3.0 90.9 21.2 69.7 6.1 

三峽區 58 4.7 - 4.7 93.0 25.6 67.4 2.3 

淡水區 115 5.9 1.0 5.0 92.1 15.8 76.2 2.0 

汐止區 133 2.6 0.9 1.7 94.0 21.6 72.4 3.4 

瑞芳區 22 - - - 80.0 30.0 50.0 20.0 

土城區 110 1.1 - 1.1 96.8 25.8 71.0 2.2 

蘆洲區 67 6.6 1.3 5.3 88.2 17.1 71.1 5.3 

五股區 34 - - - 100.0 20.0 80.0 - 

泰山區 29 - - - 90.9 24.2 66.7 9.1 

林口區 83 - - - 94.9 20.3 74.6 5.1 

深坑區 10 - - - 100.0 20.0 80.0 - 

石碇區 2 - - - 100.0 - 100.0 - 

三芝區 16 - - - 90.9 36.4 54.5 9.1 

石門區 4 - - - 100.0 - 100.0 - 

八里區 21 - - - 89.5 31.6 57.9 10.5 

平溪區 4 - - - 100.0 50.0 50.0 - 

雙溪區 4 - - - 100.0 33.3 66.7 - 

貢寮區 5 - - - 100.0 100.0 - - 

金山區 5 - - - 100.0 - 100.0 - 

萬里區 7 - - - 40.0 - 40.0 60.0 

烏來區 6 - - - - - -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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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綜合評估與研析 

一、市場調查機制優劣之評析 

（一）優勢分析 

1. 相較全面普查具有較高之執行效率 

若針對我國 900 萬家戶進行全面普查，藉以取得我國有線廣播電

視訂戶普及率，以及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數據，需投入、整

合大量跨機關人力、資源，其所耗費之金錢、時間等行政成本均十分高

昂，故實際執行恐有窒礙難行之處。相對於此，透過市話、手機問卷調

查之研究方法，不僅可節省人力、物力之投入，並可節省等候調查所需

耗費之時間成本，具有較高之執行效率。 

2. 抽樣誤差較全面採用住宅電話調查之方式更低 

本研究採用之調查方式包含「市話調查」與「手機調查」，並以以

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CATI）結合電腦網路、訪員與督導系統方式，

可輔助問卷之邏輯管控、調查抽樣與抽樣架構設計。考量到市內電話普

及率並非百分之百，且在當前之通訊環境下，消費者多已轉向使用手機

等行動通訊，故本研究採用之調查方法將比全面採用住宅電話調查之

「逢甲研究案」具有較低之抽樣誤差。 

3. 調查結果易於作為分析、應用之依據 

相較於質性調查之研究方法，本研究係採用結構式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之方法，藉由嚴謹之抽樣方法、問卷設計，以及標準化之訪

員訓練與輔助設備，藉以取得具有高度信、效度之調查結果，故此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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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僅可以重複沿用，作為可供參採之一致性標準外，且研究結果可作

為跨年度資料分析之依據，藉此有效推論我國有線廣播電視市場發展

之現況。 

（二）劣勢分析 

本研究計畫之抽樣方法與「政大研究案」相同，係以內政部之戶政

資料為基礎。惟現代人口高度集中於都會地區，且因住所多為租賃，故

無實質之戶籍登記。因此，可能導致樣本抽取有代表性不足之疑義，衍

生市場調查取得之數據無法有效推論統計母體，而導致數據真實性受

到質疑。 

然而，考量本研究調查方法之設計，將僅作為篩選潛在不實申報訂

戶數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工具，而後續裁處仍係依據實地行政檢查

結果，故不影響本調查方法之輔助機能。 

二、小結 

按本研究之規劃設計，係透過電話問卷調查之方式，以推估我國各

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規模與市場占有率，並將此一資

料與各系統經營者之申報資料進行比對、分析，藉以初步篩選可能涉及

不實申報訂戶數資料之系統經營者名單，以供次階段實行行政檢查對

象之參據。 

而依據研究團隊對於透過市場調查方法優劣之綜合評析，市場調

查之研究取徑雖有賴於主管機關人力與公務預算之常態編列，且受制

於抽樣調查與研究方法之侷限性，產出資料仍可能存在偏差，而無法完

全反映我國家戶有線電視服務之訂閱情形，而僅能作為推估系統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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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否有不實申報訂戶數之依據，而無法依此直接進行裁處。 

然而，基於本研究對於英國、美國、加拿大與日本等四國付費電視

產業監理法制、政策之研析，亦可從中發現，市場調查確為有效、關鍵

之政策工具，除較全面普查具有較高之執行效率外，所得之統計數據亦

可作為主管機關分析產業發展，或提供科學化管理所需之立論依據等

優勢。 

基此，本研究認為市場調查機制之設計兼具預警、嚇阻之雙重效

果，除可協助監理機關有效掌握市場脈動，並藉此嚇阻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基於規避心理而從事不實申報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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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專家諮詢會議及焦點團體座談會之意見

分析 

為充實本研究之內容，研究團隊辦理問卷暨研究方法專家諮詢會

議 1 場次；焦點團體座談會共計 4 場次，分別為學研界場次 1 場、產

業界場次 2 場，以及法制政策最終場次 1 場，以廣泛蒐集產官學界之

多元意見，作為研議有線電視查核機制之重要參考。 

序 場次 完成期日 

1 問卷暨研究方法專家諮詢會議 2021 年 8 月 6 日（星期五） 

2 教學研界場次 2021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一） 

3 產業界第 1 場次 2021 年 10 月 6 日（星期三） 

4 產業界第 2 場次 2021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 

5 法制政策最終場次 2021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一） 

此外，本研究執行期間受到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之影響，為符

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政策及提升產學研各界專家參與意願，故各場次

之座談會議均改以線上會議形式進行，以下按辦理各場次會議之時間

序列，分別整理會議綜合歸納分析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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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問卷規劃暨研究方法」

專家諮詢會議綜合歸納分析 

（一）應妥善調整受訪者資格，提升調查效率 

依據本研究「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之原始規劃，因考量

年滿 15 歲之青少年已具備理解本次調查內容之知識與理解能力，且為

提升市場調查之執行效率，故以「是否年滿 15 歲」做為評斷是否具備

受訪者資格之主要門檻。 

然而，部分與會學者建議調高受訪者資格之年齡門檻，因 15 歲年

齡之受訪者多處於在學階段，並非家戶有線電視服務之主要付費者；且

該年齡層之主要收視載具、影音平臺並非有線電視，故可能因此增加無

效樣本，不利於調查之執行；部份與會學者則建議應鎖定主要付費者進

行訪問，以取得精準之調查資訊，惟此一方式需過濾大量受訪者，可能

因此增加電訪調查之執行成本。 

綜合前述之建議，與會學者專家最終建議研究團隊可透過篩選題，

邀請熟知家戶有線電視訂閱情形之人接受訪問，以達成降低無效樣本

數，同時降低調查執行成本等目的，提高本調查之執行效率。 

（二）市話與手機調查之統計單位應統一，以利資料處理與分

析 

本研究考量資通訊科技快速變遷之下，都會地區之民眾多已不再

使用市內電話，而僅使用手機作為主要通訊管道，故為取得更為全面性

之調查資料，故同時採用市話與手機調查之方法，並於最後進行資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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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分析。 

然而，由於市話調查係以「戶」為單位。與手機調查係以「個人」

為單位進行之調查方式有所差異，故與會學者一致建議調查單位應統

一改為「戶」，以避免後續資料處理產生相關偏誤，以改善整體調查品

質。 

（三）應妥善實施訪員訓練，並完善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之

設計 

為提升調查品質，與會學者一致建議，應妥善進行訪員訓練，並透

過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之提示，協助受訪者確實回答其「居住地」之

有線電視訂閱情形，以避免有回答戶籍地之訂閱情形，或錯誤回答並未

於其居住行政區經營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以提升整體調查品質。 

（四）應聚焦有線電視訂戶數調查，酌刪低關連性之題組 

部份與會學者建議刪除「收視行為與滿意度調查」相關題組，聚焦

於「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數」之調查目的，並酌刪部份與家戶訂閱情形無

關之基本題組，如受訪者教育水準、職業別等資料，以有效精簡問卷題

數，降低拒訪機率，完善整體市場調查執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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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我國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暨查核機制」

焦點團體座談會（學研界場次）綜合歸納分析 

 

（一）新式會計查核報告實效有限，無法確保申報資料正確性 

與會學者一致表示，由於會計查核、簽證實務上僅會就系統經營者

主動提供之資料進行查驗，不會進一步查核該資料之真偽，故仍難以完

全確保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資料之正確性。 

然而，委由會計師查核、簽證訂戶數雖有前述之疑義，惟與會學者

仍肯定此一方法之價值，將可提高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不實申報訂戶

數之成本，間接嚇阻相關行為之發生。 

（二）應適度提高罰則，有效嚇阻不實申報訂戶數 

與會學者多認為，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與第 66 條第 3

款所構築之訂戶數申報監督暨處罰機制仍有不足之處，難以有效嚇阻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不實申報訂戶數，故建議修法提高罰則；或透過修

法引入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罪之概念，將不實申報訂戶

數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處以自由刑或課以罰金。 

然而，亦有部份與會學者認為，現行法制雖有優化之空間，惟考量

我國法制與社會文化之特性，逕行加重罰則無助於解決困境，系統經營

者仍可能有試圖規避、不遵守法律義務之情形。 

（三）建立獎勵、輔導配套措施，提高系統經營者誠實申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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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除提高前述的罰則之外，與會學者亦多建議應建置獎勵、輔導措

施，如基於申報之訂戶數規模，提供對應之獎補助措施，以提高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誠實申報訂戶數之意願，進而改善有線電視產業不實申

報訂戶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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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我國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暨查核機制」

焦點團體座談會（產業界第 1 場次）綜合歸納分析 

 

（一）應強化既有法制規範與配套措施，減少產業管制與干預 

與會之產業界與公協會代表多表示，我國有線電視產業已面臨

IPTV、OTT TV 等服務所帶來之激烈競爭與挑戰，建議主管機關應從產

業管制之思維，逐漸轉向產業輔導、培植之方向，降低整體管制密度。 

其次，與會代表亦表示我國《有線廣播電視法》已定有訂戶數申報

規範與不實申報之罰則，相關法制、政策工具已相當完備，故建議通傳

會透過可強化既有法制規範與配套措施，處理部份系統經營者不實申

報之行為，而不宜再行修法、緊縮有線電視管制，且應減少對於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營運、發展有重大影響之行政干預。 

（二）頻道授權與上下架契約涉及營業秘密，不宜列為行政檢

查標的 

首先，與會產業界代表多表示，頻道授權與上下架契約之內容多為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間商業談判之結果，故所載之契

約條件與費用無法真實反應該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實際訂戶數，若

納入行政檢查之範疇，可能無法發揮研究團隊預期之效益；其次，考量

頻道授權與上下架契約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重要之營業秘密，為避

免營業秘密外流對於公司營運造成負面影響，故建議排除於行政檢查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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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我國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暨查核機制」

焦點團體座談會（產業界第 2 場次）綜合歸納分析 

（一）應明確定義「訂戶數」之內涵，減少申報疑義 

與會之產業界代表多指出，通傳會現行「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數」有

定義不明之疑義，致使不同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申報基準有所差異，

而難以釐清各系統經營者所擁有之實際訂戶數，故應明確規範公關戶、

優待戶、低收戶、公播戶等類別之定義，以建立一致性之申報標準。 

（二）應以小規模抽樣調查取代大規模行政檢查，以維繫產業

發展 

部份與會之產業界代表建議，應將現行以經營區為單位之訂戶數

申報機制，改為以「鄰/里」為單位進行申報，並透過小規模之電訪調

查，以及該鄰/里區域之硬體設備之稽查，同時要求系統經營者所提供

工單、繳費收據等資料作為輔助之查核資料，藉此取得受調查之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精準之訂戶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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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構我國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市場調查暨查核機制」

焦點團體座談會（法制政策最終場次）綜合歸納分析 

（一）應完善市場調查行政檢查之規劃與分工機制，以提供完

善之解決方案 

本專案係採取二階段之設計，藉由市場調查初步篩選可能涉及不

實申報行為之系統經營者名冊，並藉由實地行政檢查，以釐清系統經營

者是否確實涉及不實申報，進而作出合宜之行政處分。然而，由於市場

調查此一研究方法可能涉及統計抽樣、調查誤差之情形，故部份與會學

者建議應透過信賴區間之設計，妥為減少因統計誤差所衍生之爭議，避

免查核方法在實務上遭遇難以操作之困境。此外，考量此一機制之運作

實有賴於行政資源之投入，以及公務預算之常態性編列，故部份與會學

者建議應妥善設計中央與地方政府主管機關之分工機制，以確保有關

單位可取得一致性之調研資料，並協助有關監理工作之推行。 

（二）應完善會計師查核報告之設計，落實法遵工作 

由於本研究建議增設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故與會學者除建議應

進一步賦予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之法源依據，並應完善查核報告之格

式與表格設計，以便利主管機關採用、推行，使此一查核報告之設計可

以儘速推行。 

在相關機制的設計上，與會學者亦建議會計師查核報告亦可改為

要求會計師進行第三方驗證之設計，以降低系統經營者法遵工作之執

行成本，提高此一機制之可執行性。除此之外，學者專家亦提醒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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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報告之機制設計應一併考量會計師執業之獨立性，故應，應審慎考

量會計師是否可同時承接該公司多項業務，以確保查核報告內容撰寫

係基於公平、公正與公開等原則，並可受社會各界之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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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實地查核法制政策

規劃 

根據本研究之設計，啟動有線電視訂戶數實地行政檢查主要途徑

有二。其一，基於本研究第五章市場調查之結果，選列調查結果與申報

訂戶數具有顯著落差之系統經營者進行實地之行政檢查。其二，主管機

關通傳會基於職權或受理檢舉，決定啟動行政檢查。以下將進一步就實

地查核機制之具體流程及應注意事項進行完整說明。 

 
圖 31：實地查核之流程示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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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實地查核之啟動及流程 

行政機關為實現行政法規之內容，經常須向特定行政客體所為之

訪視、查詢、查察、檢驗、蒐集資料、檢查措施、事實調查或驗證、勘

驗、採樣等各種行政行為，學理上多數均將此等行政舉措統稱為行政調

查（administrative investigation）或行政檢查（administrative inspection）

或「資訊取得」（acquisition of information）125。 

就《行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六節所定有關「調查事實及證據」（第

36 條至第 43 條）之規範以觀，對「行政調查」僅作一般性之規定，而

未對其定義，另針對具體事實行為為調查之特別規定，散見於各種行政

法規126；而我國實定法上與「行政檢查」之概念相當的用語繁多，此類

行政行為通常係屬具有物理上之強制性、侵入性與干預性，且相關法規

通常對此種行政行為賦予行政機關，得選擇以強制手段實施檢查，以刑

罰制裁或至少可選擇予以行政罰裁處，以確保行政檢查權得以實現127，

其中《有線廣播電視法》即屬是類。 

按《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4 條規定，授權主管機關得對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實施檢查，並得命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就其設施及本法規

定事項提出報告、資料或為其他配合措施（第 1 項）；而為辦理監督管

理事項，亦得於必要時命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出帳冊、文件及其他

必要之資料，或通知其到場陳述意見（第 2 項）。 

承上，主管機關既得藉由行政檢查而落實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125 陳文貴，行政檢查與令狀原則之界線探討，中原財經法學，第 39 期，頁 130（2017）。 

126 同上註，頁 134。 

127 同上註，頁 130-13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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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訂戶數申報等本法所監理之事務，下一步則須思考如何進行實地查

核及應對何系統經營者實施行政檢查之問題。過去通傳會曾以「逐戶普

查」之方式實施查核，其效果或為精準度較高，然此方式需要派遣專人

沿線查核，可能耗費大量的人力與時間卻一整個早上只能查一家系統

經營者，尤其是都會地區查看管線時，甚至必須進入社區大樓，於操作

上具備很高的行政執行成本。 

另一方面，採用「抽里檢查」之方式則將產生裁處依據薄弱之問題。

其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係以申報不實之系統經營者為處罰

對象，然系統經營者向主管機關申報之資料為總訂戶數，抽里檢查所得

之分里訂戶數難以直接作為行政處分之事實依據。其二，由於行政法上

的違章罰鍰在本質上涉及人民權利之干預，與刑事處罰僅有量而非質

的差異，是故在行政訴訟中，違章罰鍰程序之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證明

程度皆與一般行政處分爭訟程序之要求有所不同，有關處罰要件事實

之存在，要求嚴格的證據證明，應達到毫無任何合理懷疑之程度，並適

用「有疑則為有利被告之認定」（in dubio pro reo）原則128。即便行政機

關透過間接推論之方式，以抽里所得之單一里訂戶數推估整體訂戶數，

並藉此作為裁罰系統經營者之依據，此等推論在法庭上之證明力仍有

招致敗訴之高度可能。 

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應基於效率性、效能性與有效性等要素，設

計一套妥適之實地查核流程；並具體擬具《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

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 

以下，謹針對本研究所擬《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

                                           
128 陳清秀，行政訴訟法，頁 543-54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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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要點》草案之內容，進行逐項說明。 

一、實地查核對象 

（一）依市場調查結果而選列 

透過本研究第四章所示之市場調查機制而掌握之訂戶數概況後，

再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所申報之訂戶數數據進行交叉比對、分析，如

統計檢定之結果確定資料間具有顯著落差、或落差幅度較大時，該系統

經營者即列入查核對象。 

根據本研究之建議，主管機關應基於當年度之行政能量，以及當年

度調查結果之情形，選列調查資料與申報數據落差比例前五高之系統

經營者進行實地之行政檢查。 

（二）依檢舉或依職權而特定 

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有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之規定

者，主管機關除以職權發現而實施行政檢查外，亦得以受理檢舉之方式

實施行政檢查129，而檢舉人應填具《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

核作業要點》草案中之「檢舉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二十四條不實申報

訂戶數事件申請表」，以資申請。 

惟當檢舉人有填具申請表之資料不全、不真實，或有濫用機制之情

形時，主管機關應予寄發檢舉不成立函130，以避免行政資源有不當耗費

                                           
129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2 點第 1 項。 

130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2 點第 2 項後段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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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 

（三）依系統經營者過往申報情形而特定 

考量市場調查所需之行政成本所費不貲，故主管機關除依市場調

查結果與檢舉等途徑擇定查核對象外，亦可參考過往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訂戶數申報之情形，選列曾有未申報或申報不實前例之系統經營

者為查核之對象。 

（四）依照隨機亂數函數抽取、擇定 

若主管機關考量行政檢查執行之公平性，避免有針對特定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稽查之疑義，或可透過 Excel 等程式，依照當年度預計稽

查系統經營者之數量，透過隨機亂數（random number）函數抽取數家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並列為實地查核之對象。 

二、發動方式 

主管機關可考量行政檢查之事由，或根據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

規模或過往實地查核之紀錄等作為判斷因素，決定採行「事前通知」或

以「突襲式」之方式通知受檢查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接受檢查131。 

原則上建議以事前通知之方式為之，由主管機關發函預告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並檢附「檢查通知書」，復由通傳會派員，且得指派律

師、會計師及其他協助人員132協同到場監督系統經營者操作財務整合

                                           
131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5 點第 1 項本文。 

132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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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或提交相關資料。 

檢查通知書之內容，應說明實施行政檢查之目的、實施行政檢查之

時間，以及實施行政檢查之場所；並敘明系統經營者應預先準備之資料

名稱、範圍與格式（參見圖 37）；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次行政檢查所需

面臨之法律責任與效果，以及系統經營者若拒絕行政檢查時，可提起之

法律救濟途徑。 

惟如有情況緊急而有導致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或為確保資料正

確性而有立即為行政檢查之必要者133，則可例外不通知受檢查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而由檢查人員逕往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處所實地查

核。 

三、資料處理與相關處分 

主管機關基於此等行政檢查與監督管理之權限，進行實地查核作

業，取得受檢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交指定之營運報表或財務報表

等資料（詳本章第二節），應使檢查人員作成《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

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中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線廣播電視

監理業務實施行政檢查紀錄」，確實登載現場檢查之情形，包含受檢查

人簽署確保資料真實性之聲明書等，尚有須交付「資料複製收據」予受

檢查人，作為實地查核之存留依據。 

檢查人員將相關資料攜回後，應確實於期限內134填具《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中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

                                           
133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5 點第 1 項但書各款。 

134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9 點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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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廣播電視監理業務實施行政檢查報告書」，並與非執行實地行政檢查

職務之人員協同檢視資料內容是否完備，再對各類資料之進行勾稽比

對，以釐清該受檢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是否有訂戶數申報不實之情

形。若行政檢查所得之結果確與系統經營者自行申報之資料具有顯著

落差、或落差幅度較大，而有高報或低報實際訂戶數者，主管機關則得

作成相應之處分135。 

至若判定申報不實之基準，有兩種思考方向，其一為以訂戶數之差

異比例為據，也即行政檢查所取得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所申報之訂

戶數差異若超過一定比例（例如 1％）則裁罰之；其二為以固定之差異

訂戶數為據，也即由主管機關制定出一定的差異訂戶數標準（如 100

戶），訂戶數差異達標者裁罰之。於此，本研究認為，我國單一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的訂戶數極不均衡，落差極大，有超過 22 萬戶者（如南

桃園），亦有為逾 2,000 戶者（如祥通）。因此若採取「差異比例」之方

案，將導致大型系統經營者之「容許誤差」過度寬鬆。假設容許差異為

1％，並以南桃園及祥通為例，南桃園容許申報差異可達 2,000 戶，但

祥通差異達 11 戶即受裁罰，並不合理。 

基此，本研究建議，應採取「固定之差異訂戶數」方案。具體標準

方面，由於訂戶數申報不實之罰則為「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第 3 款參照），因此可裁罰訂戶數差異

之始點應以 10 戶為宜；而最高罰鍰則宜以我國最大的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南桃園之訂戶數之千分之一為基礎（約為 200 戶），並據以建立「逐

                                           
135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10 點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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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回應」（graduated response）的罰鍰基準136如次： 

 

表 12：本研究建議訂戶數申報不實之處罰鍰額度基準 

差異訂戶數 適用罰鍰 

10 戶以下 不罰 

10～19 戶 10 萬 

20～29 戶 20 萬 

30～39 戶 30 萬 

・ 

・ 

・ 

・ 

・ 

・ 

・ 

・ 

・ 

・ 

180～189 戶 180 萬 

190～199 戶 190 萬 

200 戶以上 200 萬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設計製作 

最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8 條對規避、妨礙或拒絕依同法第

74 條第 2 項所為之檢查或命令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設有處以十萬

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之規範。是若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在實地查核之過程中，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行政檢查之舉措者，雖

不得對其強制檢查137，然主管機關得依該條規定進行裁處，亦得再行通

知其檢查時間前往查核。 

四、個人資料與營業秘密之保護 

                                           
136 諸如《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處罰鍰額度基準》第 1 條，針對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12 條第 1 項故意隱匿財產為不實申報之規定，亦以隱匿財產金額為此類罰鍰額度基準。 

137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7 點第 1 項第 7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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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研究規劃，主管機關進行實地查核之標的包含系統經營者之

財務整合資訊系統、財產清冊、以及系統經營者與頻道業者或廣告業者

間之頻道授權或上下架契約，相關資料極有可能包含個人資料與營業

秘密。 

是故，主管機關針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應遵循《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 15 條之規定，應有特定目的，且符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

圍內」、「經當事人同意」或「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三種情形之一者，

且應按第 18 條之規定，指定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

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也應遵守《營業秘密法》第 9 條之規

定，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者，不得使用或無

故洩漏之。  



第六章  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實地查核法制政策規劃 

第 144 頁 

第二節  實地查核之行政檢查標的 

通傳會過去亦曾以查工單之方式，自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涉及裝

機、維修、拆機到停復機等需工單執行的派工任務之數量，進而推估訂

戶數，然此方法針對安裝超過一定年月之訂戶（如數十年之老客戶），

將難以回溯追查，故本研究認為此方式不甚合適。 

另外，或可透過郵局協助查詢帳單出單數量之方式，將可逐月（或

季或年），精確的掌握訂戶數之數量，然在現今經營區重疊後，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之行銷手法越趨多樣，除月繳、季繳或年繳外，尚有綁約

三年至最後一年始繳費者，因此易生誤差；且數位化後，亦有單純申辦

寬頻者，此亦易生誤差；況且，如欲請求郵局協助提供資料，還需透過

《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與交通部郵電司協商，故本研究認為此方式也

不太適合。 

基此，為能使主管機關掌握正確之訂戶數，本研究綜合評估行政執

行成本之效益，提出短期可行規劃與中長期規劃。首先短期規劃主要為

查核自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財務整合資訊系統中匯出之「預收分攤

報表」，並輔以查核「數位機上盒」財產列冊清單，以及自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所提交之相關財務資料中進行勾稽，藉以掌握訂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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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核財務整合資訊系統 

（一）要求系統經營者提交預收分攤報表 

由於有線電視產業之特殊生態，不論是 MSO 或是獨立系統商，多

數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均使用「震江財務整合資訊系統」進行財務及帳

務管理；另亦有使用「開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有線電視營運管理系

統者，以及 BOSS 系統及國興系統等財務整合系統之類型，然整體而

言，可得資料或無太大差異，這使得在監理上具有一致可操作之空間。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最主要之收入乃係訂戶繳交之收視費。而為

向訂戶收取費用，系統經營者必會確實掌握訂戶繳費狀況，並做成繳款

單用以確保服務之提供，如客服端催繳、技術端斷訊等多種配套措施，

均仰賴訂戶是否繳費為準，故生成繳費單之財務整合資訊系統實為重

要之查核依據。 

該財務整合資訊系統建立繳費單之簡略流程（如下圖），係為當客

戶有訂閱有線電視之需求時，首先，由帳管部或客服端至財務整合資訊

系統建立資料，將依照客戶資料代碼與客戶類別而歸類，而取得收費歸

屬之收費類別，此時會呈現交易明細資料，復依照訂戶不同方案及選擇

期數而列示繳款單，待訂戶繳費後，回報系統而成為歷史交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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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財務整合資訊系統客戶管理及出帳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而向訂戶收取訂閱費用款項時，不論預收期間為年繳、半年繳、季

繳或月繳，均將於會計帳上認列「合約負債」。依據國際會計準則理事

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於 2014 年發布國

際會計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15「客

戶合約之收入」，改變收入認列之思考模式，我國於 2018 年開始適用

IFRS 15，其中所謂「合約負債」係指企業因已自客戶收取（或已可自

客戶收取）對價而須移轉商品或勞務予客戶之義務138。於此，即訂戶預

先給付費用予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該費用將認列在流動負債中，然有

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償還此負債的方式，並非透過「金錢」，而是透過在

                                           
138 勤業眾信，IFRS 15 客戶合約之收入（Recenue from Contracts with Customers），IFRS 專區 準則

彙總，頁 1，aviliable at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tw/Documents/audit/IFRS/tw-

standards-IFRS15.pdf.（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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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指定期間內，提供「服務」（提供播送有線電視服務）。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合約負債不僅因為只要未來能夠依照契約，

提供對等服務，即能夠反映在未來「營收」與「獲利」的增減上，故具

備領先指標之意義，更可視為「在手訂單」的延續139，亦可作為訂戶數

之指標。 

單位：新台幣（仟元） 

 

圖 33：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財務報告認列預收收視費（例 1） 

資料來源：台數科 2020 年度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查核報告140 

                                           
139  孫慶龍， 35 檔手握訂單好股  合約負債選股法超威，非凡商業周刊，第 1144 期，

https://www.ubweekly.com.tw/detail/16491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05 日）。 

140 公開資訊觀測站，台數科，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46sb05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05 日）。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46sb05
https://www.ubweekly.com.tw/detail/16491（最後瀏覽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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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圖 34：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財務報告認列預收收視費（例 2） 

資料來源：長德 2020 年度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核閱報告141 

單位：新台幣（仟元） 

                                           
141公開資訊觀測站，長德有線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46sb05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05 日）。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46sb05
https://www.ubweekly.com.tw/detail/16491（最後瀏覽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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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財務報告認列預收收視費（例 3） 

資料來源：金頻道 2020 年度財務報告暨會計師核閱報告142  

                                           
142 公開資訊觀測站，金頻道，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46sb05 （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05 日）。 

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t146s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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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求系統經營者遵照參數設定提交資料 

承上，本研究建議將預收分攤報表作為類似關鍵查核事項（Key 

Audit Matters, KAMs）之概念143，即將預收分攤報表列為訂戶數查核過

程中之重大判斷事項，以供會計師進行查核。列印並提交「預收分攤報

表」之 Excel 表單，以利後續會計師查核，且取得訂戶數資訊。 

 

圖 36：震江系統介面示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 

 

                                           
143 所謂關鍵查核事項，係指在會計師專業判斷之下，為查核該期財務報表中最為重要之事項，而

該等事項將於會計師形成查核意見，後在查核報告中選擇與業者溝通之事項。關鍵查核事項在新式

會計師查核報告為單獨之段落，該段落可能包含數個關鍵查核事項，會計師將選列查核特別聚焦，

尤屬高度關注之事項。參考徐永堅，審計準則公報第五十八號「查核報告中關鍵查核事項之溝通」

之內容、影響與建議，證券暨期貨月刊，第三十四卷第九期，頁 30-41（2016）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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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事前通知之方式實施行政檢查，則於發函時附加檢查通知書，

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前準備相關資料。 

 

圖 37：檢查通知書例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檢查通知書中之查核月份可依主管機關之需求進行調整，使有線

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交特定月份、或每季、或每年之 Excel 報表。 

而財務整合資訊系統144所生成之預收分攤報表，不論採取年繳、季

繳、月繳，甚至優惠客戶，均可於匯出之 Excel 表單中一覽當期繳納之

情形。 

                                           
144 以震江財務整合資訊系統為例，其「營運帳務管理」功能得與客服帳務介面作整合之連結，提

供收款分析、預收分攤管控，並與會計帳務整合，故可由此匯出預收分攤報表，以供查核。參見震

江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財務整合資訊系統，https://www.coss.com.tw/accounting.html（最後瀏覽日：

2021 年 10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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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財務整合資訊系統參數設定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 

 

財務整合資訊系統之各項參數將產生不同表單樣本，是現場實施

檢查人員，可要求受檢查人顯示系統參數設定及輸入畫面，以確保按照

需求所生成之 Excel 表單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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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財務整合資訊系統介面邏輯 

資料來源：本研究 

按需求調出查核「當月/季/年」之紀錄，於介面進行設定參數值，

以顯示分攤基礎，進而獲得預收分攤報表。 

 

圖 40：財務整合資訊系統介面設定—分攤基礎 

資料來源：本研究 

按需求調出查核「當月/季/年」之紀錄，而因月份有大小月之分，

故可於介面進行設定每月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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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財務整合資訊系統介面設定—每月天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 

如若屬不事前通知之方式前往實地查核，則至現場指定預收分攤

參數設定，使受檢查人當場操作系統輸出 Excel 報表，而實施檢查人員

應全程監督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是否按照指定之參數設定操作系統

145，以確保按照需求所生成之 Excel 表單的正確性。 

                                           
145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7 點第 1 項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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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財務整合資訊系統資料生成介面示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3：財務整合資訊系統所匯出之 Excel 報表示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 

應注意的是，為確保資料得完整顯示與列印，如匯出之 Excel 表單

超過 6,000 筆，則應將其拆分為不同的 sheet，以利後續主管機關進行

勾稽、比對及應用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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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求系統經營者說明事項 

在取得資料後，後續須進一步釐清以下之事項。 

1. 服務與收費項目 

由上開表單可知，財務整合資訊系統將服務區分為 CATV 服務與

DSTB 服務，甚至實務運作上尚有 BB（寬頻）服務，此須進一步詢問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區分各該服務之實益與差別，分能明確訂戶之意

涵，以利查核評估對象之建立。 

2. 訂戶編號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對於「訂戶」定義有所歧異，一般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大多將訂戶概分成一般戶、集合戶及優待戶等三類，然依實務

經驗來看，尚有下表所示之戶別名稱分類，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間使

用該等不同用語，除顯露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在申報訂戶數時，有不同

之區分方式外，亦使得主管機關在進行相關審查時，無法建立一以貫之

的政策認知，將造成實際管理措施之推行面臨各種挑戰與困境146。因

此，本研究建議，宜進一步詢問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對於報表上所示訂

戶之具體概念與分類，以利查核評估標準之建立。 

  

                                           
146 蘇蘅、楊重信、陳炳宏，同前註 23，頁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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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報報表之訂戶分類 

序 戶別項目 分類態樣例示 

1 一般戶  

2 榮譽戶 榮譽客戶、榮譽（半價） 

3 供電戶 

台電供電、大樓供電、民宅供電、抄表供電、

供電優（全）、供電優（半）、電源戶、新電供

電戶、新網供電戶、光點供電戶、DC 供電戶、

供電公關戶、抄表供電戶 

4 團體戶 團體〈Y〉、團體〈N〉 

5 
依身分區別（類似

公關戶之概念） 

弱勢團體、低收入戶、民意代表、媒體同業、

主管機關、員工優惠、企業用戶、地方公關戶、

業務公關戶、免費公關戶、專業收視戶 

6 數位 
一般、團體 Y、團體 N、台電供、員工、榮譽

半價、主管、民意、工程優待 

7 優惠戶 一般優惠、半優惠、月費優惠戶、工程優惠戶 

8 網路資訊戶  

9 特別客戶  

10 統收戶 統收代表戶、統收戶（有、無月刊） 

11 合約戶  

12 大樓住戶、集合戶  

13 公播戶  

14 用機戶  

15 公共場所  

16 光點監視戶  

17 終止戶  

資料來源：蘇蘅、楊重信、陳炳宏147  

                                           
147 蘇蘅、楊重信、陳炳宏，同前註 23，頁 104 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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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查核方法之優劣分析 

查核財務資訊系統將面臨之困境在於，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並

未針對「訂戶數」定有明確之定義，導致不同系統經營者間對於訂戶之

認定存有程度不等之差異，使得查核實務無法逕行取得資料，仍有賴受

檢查人說明不同客戶代碼所代表之意義，並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其

次，由於行政檢查仍有賴於系統經營者主動提供資料，並就該資料進行

查核，故系統經營者若為規避檢查而建置有兩套系統時，主管機關仍將

面臨難以取得真實訂戶數之困境。 

然而，考量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主要營收係源自訂戶所繳交之

收視、訂閱費用，故為提供完善之服務，系統經營者必須有效掌握其訂

戶之繳費之情況，亦即透過財務整合資訊系統進行財務與帳務管理。基

此，鑑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管理系統應確實載明該公司所擁有之

實際訂戶數，故查核該管理系統應為查核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

最有效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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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核財產清冊 

（一）要求系統經營者提交數位機上盒之清單 

為因應數位匯流發展趨勢，通傳會自 2013 年起便陸續運用有線廣

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進行補助，以引導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投資數位

化網路建設，這項促進有線電視數位化發展之計畫，於 2020 年 6 月完

成最後一哩路，達成我國有線電視數位化 100％之目標。其中，鋪設數

位機上盒（Digital Set Top Box），亦為計劃之一環。 

故而，現今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乃係透過有線電視的光纖同軸混

合網路，傳送數位化節目內容予訂戶，而訂戶使用所訂閱之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所提供之數位機上盒以及智慧卡（Smart Card），即《有線廣播

電視法》第 7 條第 2 項所稱之「訂戶數位終端設備」，將加密過的節目

訊號解密後，即可收視數位節目，甚至訂購付費頻道或加值服務。 

對此，如欲收視有線電視之頻道，則需透過數位機上盒，不論系統

經營者推廣的方案為何，數位機上盒對於系統經營者而言，實屬資產負

債事項148，況亦可能涉及租借數位機上盒保證金之歸還事宜（如下圖數

位視訊訂戶契約書第三條所示），故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勢必編列財產

清冊及會計項目之編列，以掌握數位機上盒之真實數量。因此，本研究

建議，短期亦得藉由數位機上盒財產清冊作為輔助認定訂戶數之依據。 

                                           
148 以震江財務整合資訊系統為例，其「固定資產系統」功能得精確的提列資產折舊、提供資產成

本或年限異動控管、列帳及列管資產統一管理，並與會計帳務整合。而數位機上盒即屬是類資產，

故可由此匯出數位機上盒之財產清冊，以供查核。參見震江系統股份有限公司，財務整合資訊系統，

https://www.coss.com.tw/accounting.html（最後瀏覽日：2021 年 10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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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台灣大寬頻數位視訊訂戶契約書（節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要求系統經營者遵照指定條件提交資料 

受檢查人應開啟登載數位機上盒資料之資訊管理系統，並在實施

檢查人員之全程監督下，按照指定條件設定時間、資料類別等參數，輸

出包含數位機上盒之財產編號、規格型號、數量及放置地點等資訊之清

冊 Excel 報表149。  

                                           
149 參照《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第 7 點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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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確保資料得完整顯示與列印，亦應注意如匯出之 Excel 表單超

過 6,000 筆，則應將其拆分為不同的 sheet，以利後續主管機關進行勾

稽、比對及應用作業。 

若受檢查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並非透過資訊管理系統建置數位

機上盒之財產清冊，亦應要求受檢查按照之指示，提供包含數位機上盒

之財產編號、規格型號、數量及放置地點等資訊之清冊 Excel 報表，以

利訂戶數查核工作之推行。 

（三）要求系統經營者說明事項 

實際情況可能發生同一家戶但有 2 組以上之數位機上盒，或是訂

戶退租後卻未返還數位機上盒等情況，應使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說明

其登載之編寫方式及清冊欄位定義說明、各別家戶持有之數位機上盒

數量等事項，以釐清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於指定期間內所有租/借予訂

戶使用中的數位機上盒總數，藉以推估訂戶書。 

（四）本查核方法之優劣分析 

查核數位機上盒財產清冊之目的，主要係考量機上盒為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所持有之財產，故應確實將已裝設於訂戶家中之機上盒，以

及既有之存貨進行框列、造冊，故機上盒之財產清冊將可作為輔佐財務

整合資訊系統訂戶數資訊是否正確之重要指標，藉以釐清系統經營者

是否有不實申報訂戶數之情形。 

然而，此一方法亦存在部份缺陷，主因在於部份退租訂戶之機上盒

難以回收；或有部份訂戶仍與該公司處於協商是否續訂，均導致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數位機上盒之財產清冊經常處於動態修正之情形，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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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真實之訂戶數間存在一定程度之落差，故僅能作為輔助指標，而無

法作為主要之查核標的。 

三、查核財務資料 

（一）與頻道業者間之契約 

1. 要求系統經營者提供頻道授權或上下架契約 

按《有線廣播電視法》於 2016 年修正時，增訂：「系統經營者與頻

道供應事業協議授權條件時，如以訂戶數為計算基礎者，應以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訂戶數為準」150之規定，當時之修正理由為：「修正條文第

24 條第 3 項明定系統經營者負有一定期間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訂戶數

之義務，鑑於多數頻道供應事業之收入主要仰賴頻道授權費及廣告收

益，且多以訂戶數為計算因素，為明確雙方之計算基礎，爰增訂第 2 項

規定」。 

因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統計有不確實之可能性，或頻道

供應事業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對於訂戶之分類與定義不一致，致其

訂戶數與頻道供應事業所計算之訂戶數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頻道供

應事業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年度換約時之糾紛，然頻道授權費用本

屬商業協議事項，本非主管機關所得及所應干涉，《有線廣播電視法》

增設本項規定，非規定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於年度換

約時，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訂戶數為談判基準，其立法目的並非據

以處理洽談授權應採何種條件，僅係當雙方協議授權條件如以訂戶數

為計算基礎時，即應適用本項規定，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訂戶數為

                                           
150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第 2 項。 



第六章  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實地查核法制政策規劃 

第 163 頁 

準而已。 

總之，故訂戶數對於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而言，均

為重要之交易依據。較有疑慮的是，若雙方如不以訂戶數為計算基礎，

即無適用《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之餘地，進而形成依

循交易習慣、歷史成因或「叢林法則」（the law of the jungle）之狀況。

就目前產業現況以觀，亦是如此。 

2. 要求系統經營者說明事項 

收視費收入可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主要收入來源，甚至由於

某些頻位，諸如純粹「廣告主主持」性質之節目，亦有可能反由頻道供

應事業付費予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才能上架其頻道，惟觀察實務市場

運作機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洽談頻道授權費用時，

其主要之計價基準仍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總訂戶數，即採「一戶多

少錢」之計算方式。 

縱然實際上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最後給付授權費之戶數計算，

存在「戶數打折」的疑義，即常僅為實際戶數之五至六成之間，因而未

必完全依據實際戶數而訂，然訂戶數之多寡，還是對授權費用之高低有

極大之影響，故可進一步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說明其與頻道供應

事業間之授權契約或上下架契約之談判計價基準，並透過以相關性統

計為基礎之資料交叉比對分析，使訂戶數貼近實際情況。 

（二）與廣告業者間之契約 

1.要求系統經營者提供廣告播送契約 

基於有線電視近年仍為我國主要的收視管道，則以有線電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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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送媒介之廣告仍擁有相當程度的曝光效果，也具有可觀的收益。如前

所述，廣告收益也是頻道供應事業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是故《有線廣

播電視法》規定「系統經營者應完整播送頻道供應事業之節目與廣告，

不得變更其形式與內容」151。 

廣告業主可依本身之需求與預算，分別向頻道供應事業或是地方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購買廣告時段，由於有線電視收視費用定有上限，

故地方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有更高的誘因在原本頻道供應事業所提供

之節目與廣告中，安排其自行招攬的電視廣告152。故而「廣告之播送，

經雙方事前書面約定者，不在此限」之例外規定153，則成為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在頻道供應事業所提供之節目中安排插播廣告（俗稱「蓋台廣

告」）之依據。 

或有意見認為，廣告預算的主要考慮因素與播出時段及收視率關

聯較大，難以作為推估訂戶數之依據，然在實際判讀上，仍可透過將波

動較大之離群值排除（例如奧運、大選年度），或是與相似性質之時段

及節目（平日晚間新聞、賽事轉播時段）相互對比，進行一定程度之推

估；且此項指標終歸而言僅為輔助性質，仍須與其他查核所得之資料交

叉比對，才能進行更加全面性而接近真實情況之推估。 

2. 要求系統經營者說明事項 

可藉由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插播廣告之招商報價單、契約或相類

                                           
151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5 條本文。 

152 謝宗佑，台灣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插播廣告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頁

18、20（2014）。 

153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5 條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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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資料，就上載明確之播放頻道、時段與價碼等資訊，使其說明所協

商之交易價格與費用之計算基礎。 

（三）本查核方法之優劣分析 

依據《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6 條，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協

議授權條件時，應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訂戶數為準，是以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之頻道授權、上下架與廣告播送契約應反應該系統經營者所

掌握之訂戶數規模。基此，本研究認為查核系統經營者所簽訂之契約資

料，應可作為輔助判斷、勾稽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真實訂戶數之次要指

標。 

然而，此一查核方法最大之疑義在於，頻道授權、上下架契約與廣

告播送契約均屬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頻道供應事業與廣告供應商之

營業秘密，且契約內容係經商業談判、協商之結果，可能難以反應訂戶

數之原貌，僅能作為輔助查核之參考資料。 

 

  



第六章  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實地查核法制政策規劃 

第 166 頁 

第三節  佐證資料提交之建議評估 

有關上節主管機關可透過行政檢查所得之資料，除財務整合資訊

系統所輸出之「預收分攤報表」外，屬於財產清冊項次之「數位機上盒」

及屬於財務資料項次之「頻道授權契約」、「頻道上下架費用契約」與

「廣告播送契約」者（以下稱佐證資料），本研究將進一步思考如何要

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交佐證資料，用以釐清訂戶數之方式。 

一、列為財報揭露路徑 

按現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會計制度及其標準程式準則》第

27 條規定，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應揭露自己及其關係企業「個別及合

計之全國總訂戶數」、「同一行政區域之總家數」及「全國系統經營者總

家數」之資訊。惟與系統經營者自行申報有同樣疑義，故財務報告與揭

露規範容有不足之處，有優化空間。 

（一）列為財務報告揭露之必要記載事項 

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資本額達一定金額以上者，應向證券主

管機關辦理股票公開發行」，而一定金額為何，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154。為此，主管機關公告「系統經營者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億元以

上者，應向證券主管機關辦理股票公開發行」155。又，公開發行公司依

《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應向主管機關申報財務報告。 

則建議將屬於財產清冊項次之「數位機上盒」及屬於財務資料項次

                                           
154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9 條第 7 項及第 8 項。 

155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通傳平臺字第 10641002900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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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頻道授權契約」、「頻道上下架費用契約」與「廣告播送契約」，納

入財務報告揭露之必要記載事項，並送主管機關備查。 

但此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查目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資本額，並

非所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均為公開發行公司。故有部分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無須遵照該等規範，將有無法全面掌握資料之問題。縱然經濟

部商業司有引入暱稱為「小 IFR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iites, IFRS for SMEs）的「中小

企業國際會計準則」156，惟一此準則所編制之財報係屬簡易版 IFRS，

即財報揭露事項更屬精簡，縱可使非公開發行公司出具財報，其亦存在

無法全面掌握資料之問題。 

就此，本研究認為短期做法，可由主管機關公告調降應公開發行之

資本額數額，以擴大公開發行範圍，使充分涵蓋；至於中長期做法，則

可以《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4 條第 2 項（提交帳冊、文件及其他必要

之資料）、第 66 條第 3 款（訂戶數資料申報不實罰則）、第 30 條（應

就系統經營者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評鑑）及第 31 條（審查

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時審酌財務狀況）、第 37 條第 1 項

（應依公平上下架規章實施）等規範作為法源依據，且不區分公開發行

或非公開發行，另以法令明定使主管機關取得命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均須財務報告中揭露指定項目之權限。 

二則是我國編製財務報告須符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之編制規範，然 IFRS 現行並無針

                                           
156 李建然，國際中小企業財務報導準則（IFRS for SMEs）簡介及發展我國中小企業會計準則的省

思，主計月刊，第 708 期，頁 24（2014）。 



第六章  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實地查核法制政策規劃 

第 168 頁 

對有線電視產業制定特殊編制標準，小 IFRS 亦然。是此僅得列為中長

期規劃，僅得由主管機關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甚至是經濟部進行協調，將上開資料列為必要編制之項目，以利查核訂

戶數。 

（二）列為財務報告揭露之附加記載事項 

為填補列為必要記載事項之問題，建議或可將屬於財產清冊項次

之「數位機上盒」及屬於財務資料項次之「頻道授權契約」、「頻道上下

架費用契約」與「廣告播送契約」，納入財務報告揭露之附加記載事項，

並送主管機關備查。 

此做法則可不變更現有財務報表之項目，僅依法令使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於財務報表另行加註主管機關所指定揭露之相關資料。惟若

公開發行仍維持資本額二億以上，則仍有不適用非公開發行之有線電

視系統經營者、或系統經營者是否屬小 IFRS 之適用對象之問題點。此

外，縱使為附加記載仍須由主管機關與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甚至經濟

部進行協調。 

退萬步言，假使確可以附加記載事項之方式於財務報告中揭露相

關事項，但因屬附加之性質，或可能以極小字體或含糊方式呈現，故不

能確保是否可完整呈現主管機關所需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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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路徑 

本研究認為，或可於揭露財務報告路徑外，另建立一由會計師查核

之查核報告機制，由各該系統經營者委託會計師出具查核意見及報告，

針對有關預收分攤報表、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清冊，或頻道授權費、上

架費用、廣告播送等事項之談判及收取情形等法遵事項，以供主管機關

檢驗該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 

（一）法源依據 

至於法源，亦得以《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4 條第 2 項（提交帳冊、

文件及其他必要之資料）、第 66 條第 3 款（訂戶數資料申報不實罰則）、

第 30 條（應就系統經營者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評鑑）及第

31 條（審查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時審酌財務狀況）、第 37

條第 1 項（應依公平上下架規章實施）等規範，作為依據。 

本研究建議，此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可參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要求電子票證發行機構提報「電子票證應用安全強度審查報告」之形

式。要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依據《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訂定子

法《電子票證應用安全強度準則》，其中第 17 條規定：「發行機構應委

託會計師查核依本準則規定辦理之情形，並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將

查核情形報主管機關備查」。 

然而，針對「電子票證應用安全強度審查報告」，金管會並無明確

制定格式；實務上則是由各會計事務所自行規劃、撰寫。大抵上，係由

會計師針對屬於財產清冊項次之「數位機上盒」及屬於財務資料項次之

「頻道授權契約」、「頻道上下架費用契約」與「廣告播送契約」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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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查核，並予以簽證。基此，本研究建議，於參考前開方法時，通傳

會可於制定法規命令之同時，參考下表 14：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例示，

一併規範統一之格式與必要記載事項，以資明確。 

表 14：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例示 

查核程序及內容 

查核程序 查核內容 

1. 要求 XXX（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開

啟財務資訊系統，並敘明預收分攤報

表之編列原則，以取得該系統經營者

受查核時之有效訂戶數。 

（須由會計師依照實際審查

情形填具，並出具查核意見

與簽證） 

1.1預收分攤報表有沒有按照指定參數輸

出？ 

1.2 說明預收分攤報表之 CATV 及 DSTB

服務區別？ 

1.3 XXX（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係採何

種訂戶分類？具體說明 

2.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之有線

廣播電視訂戶數申報資料，比對第 1

點預收分攤報表之查核資料，以敘明

訂戶數資料落差之情形。 

3. 要求 XXX（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敘

明資產負債表項下，預收收視費之編

列依據，以釐清受查核時之營業收入

情形與訂戶數規模。 

4.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之有線

廣播電視訂戶數申報資料，比對第 3

點資產負債表之查核資料，以敘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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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數資料落差之情形。 

5. 要求 XXX（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敘

明數位機上盒之財產編列方式，並剔

除持有複數個數位機上盒之家戶後，

重新編列機上盒財產清冊，以取得該

系統經營者受查核時之有效訂戶數。 

6.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之有線

廣播電視訂戶數申報資料，比對第 5

點機上盒財產清冊之查核資料，以敘

明訂戶數資料落差之情形。 

6.1 個別家戶持有數量？ 

6.2 是否有定期盤點？ 

6.3 拆機回收數量？ 

6.4 保證金（或押租金）之收取及歸還之

會計編列方式？ 

6.5 使用中的數位機上盒總數？ 

6.6 數位機上盒攤提報表？ 

7. 瞭解 XXX（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

頻道供應事業洽談授權契約之基準？ 

7.1授權契約於資產負債表中之會計項目

為何？ 

8. 瞭解 XXX（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

頻道供應事業洽談上架費用之基準？ 

8.1上架費用於資產負債表中之會計項目

為何？ 

9. 瞭解 XXX（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與

廣告業者洽談廣告播送費用之基準？ 

9.1廣告播送費用於資產負債表中之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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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為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二）確保資料正確性之手段 

另外，針對此方案在實際操作上應如何確認訂戶數資料正確性之

疑問，會計師除可依據系統經營者所提資料進行查核簽證外，亦可透過

其他方式進行收入相關流程真實性驗證，例如：實地盤點（財產目錄）、

透過系統性抽樣之收入流程樣本之實地查核（派工單、收款單等抽樣核

對），以及透過函證方式取得相關應收帳款真實性驗證等，以確保收入

流程之資料正確性，並可提升訂戶數資料正確性之信賴程度。 

具體之驗證程序設計如下： 

1. 實地盤點 

（1） 取得盤點日之存貨明細帳或明細表其餘額核符至總帳，並測

試計算之正確性。 

（2） 自存貨盤點清冊抽取存貨項目之數量核至盤點日存貨明細

帳，且調查差異原因。 

（3） 自盤點日存貨明細帳抽取存貨項目之數量核至存貨盤點清

冊，且調查差異原因。 

（4） 驗證記錄存貨帳列數量與實際盤點數量差異之調節項目總

金額，確認調整項目業已適當計入總帳，並評估重大調節項

目之原因。 

（5） 若擬執行存貨盤盈虧金額之查核，取得存貨盤盈虧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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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樣本執行以下程序：  

A. 存貨盤盈虧計算表之盤點前後數量核符至盤點日系統

存貨明細帳。 

B. 盤點數量核至盤點清冊。 

C. 單位成本核符至存貨明細帳單位成本。 

D. 核算受查者計算之盤盈虧是否正確。 

E. 在製品應核算其約當產量之合理性。 

F. 如有盤差數量與盤盈虧計算表不一致者，應詢問管理

當局瞭解其原因，並評估其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2. 透過系統性抽樣之收入流程樣本實地查核 

表 15：收入流程樣本抽樣實地查核檢查項目 

查核母體 本年度每一筆收款單 本年度每一筆派工單 

查核樣本 

依據查核母體數抽樣

取得 1、3、5、7、9

月。隨機各 4 筆收款

單，共 20 筆客戶收款

單 

依據查核母體數抽樣取得

1、3、5、7、9 月，隨機各

5 筆派工單，共 25 筆派工

單 

查核程序 

1. 派工單業經客服部

權責人員簽核 

2. 工程登記帳本及櫃

1. 派工單業經門市受理

人之權責人員簽核 

2. 派工單已記載個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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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繳款單日報表金

額與派工單相符 

3. 工程時效表服務項

目與派工單一致 

戶所訂購商品之詳細

項目及相關安裝工程

之地址、日期、派工項

目 

3. 派工單業經維護工程

部之權責人員簽核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3. 透過函證取得相關應收帳款真實性驗證 

（1） 對所選取之應收帳款執行函證程序。 

（2） 執行下列各項程序以依循本所函證控管政策與程序： 

A. 決定函證所要包含之資訊。 

函證所要包含之資訊，除應收帳款餘額外，可能包括合約

或訂單之交易條件、收款條件、退貨條件、保固條款或其

他查核發現非合約正常約定者等。 

B. 選擇適當之函證對象。 

若函證對象係受查客戶所指定之特定人（例如受查客戶與

甲法人交易，但受查客戶指定發函予乙法人或甲法人中之

A 自然人），應瞭解特定人是誰、所擔任之職位、指定之理

由並評估其合理性，此外亦應考量此特定人之適任性、對

函證內容之瞭解及其回函之動機、能力或意願，並將相關

評估詳細記錄於工作底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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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設計詢證函內容  

採用 Template、驗證函證寄發地址、敘明函復資訊等。驗

證函證寄發地址時，應注意有無異常情事（例如私人住家、

關係企業地址、非登記營業地址、郵政信箱或不存在之地

址等）。 

D. 由查核人員送交收發室直接寄發函證予函證對象 

發送函證前，應由較為資深之查核人員協助複核，避免函

證內容或封面錯置，甚至將不必要的機密資訊外洩。例如

合約資訊未經所有合約簽立者同意不得任意寄送予第三

方，否則將導致事務所有重大訴訟風險，若必要時請諮詢

相關單位。 

（3） 當管理階層拒絕查核人員發函詢證時，執行額外之查核程

序。 

（4） 評估所收到之回函 

包括已對回函真實性取得足夠且適切之證據以驗證電子形式

回函（例如傳真或電子郵件）、非由受函證者直接函復查核人

員、或對回函可靠性存有疑慮之回函，或已執行替代查核程序。

若對回函之真實性或可靠性存有疑慮時，應瞭解原因並評估其

合理性，且即時與主管討論，並考量諮詢相關部門。 

調查例外事項之程序通常包含： 

A. 函證基準日之在途款項：取得期後收款紀錄及匯款通知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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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函證基準日之在途貨物：檢查貨運提單或其他裝運文件作

為出貨證明。 

C. 有爭議的銷貨折讓及運費：若具有重大或廣泛影響者，執

行額外測試。 

對於未收到之回函，可執行之替代查核程序包含： 

D. 期後現金收款核至科目明細、匯款通知或相關收款單據

（如存款憑條） 及銀行對帳單，並查明收款的對象及期末

帳列餘額。 

E. 檢查相關交易文件，如出貨單據、銷貨發票影本、顧客訂

單及其他可證明該筆或該顧客之應收帳款已收款及未收

款金額的文件。 

F. 考量是否須進一步驗證顧客之存在，如直接與對方聯繫。 

針對回函： 

A. 正本回函者，若為郵寄方式取得回函時，留存信封或快遞

單於工作底稿中 （回覆地址不可為郵政信箱）。 

B. 若非為郵寄方式取得回函時，執行適當程序以確認回覆的

可靠性，如係收到傳真或電子郵件回函時，底稿中須記錄

收到傳真或電子郵件回函之回函日期、正本回函日期，查

核人員須以電話聯絡函證對象，以確認回函的可靠性，電

話聯絡的結果應載明於函證影本並保存在工作底稿中。 

C. 確認主管已於所有回函簽字以證明其業經適當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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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函證作業啟動之例示 

來源：本研究自行繪製整理。 

綜上所述，建立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之方法除可一體適用於公開

發行與非公開發行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不因資本額多寡而有別，亦

可針對所有的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彈性調整主管機關欲審查之內容。

惟此為創設新制度，相關程序及程式，不論主管機關或是有線電視系統

經營者均需要學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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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有線廣播電視法》路徑 

考量以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之方式，由母法明定可取得或應經

會計師簽證之資料，作為調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之執法依據，

優點在於得以使主管機關精準監督或取得相關資訊。 

但此路徑亦囿於修法歷程將曠日廢時，恐非屬一蹴可幾之作法，本

研究建議，可作為中長期規劃方向，斧底抽薪的解決訂戶數不實之困

境。 

四、綜合歸納與分析 

為取得系統經營者訂戶數相關資料，相較現行實務運作由系統經

營者自行提報訂戶數所帶來易有申報不實之疑慮，本研究建議四種路

徑方案，以下就各該建議方案，依照實際可行性考量進行評估可行性。 

表 16：現行做法與建議方案比較表 

方案 做法 優點 缺點 

現行 系統經營者自行申報

訂戶數 

減輕主管機關查核之

行政成本 

易有申報不實之疑慮 

建議

方案

1 

將佐證資料列為財報

揭露必要記載事項 

依法令使系統經營者

負有揭露之義務 

A. 僅適用公開發行

之系統經營者 

B. 非現行 IFRS 或小

IFRS 財報編制項

目，須與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或經

濟部協調 

建議

方案

2 

將佐證資料列為財報

揭露附加記載事項 

A. 不變更現行財報

編製準則 

B. 依法令使系統經

營者負有揭露之

A. 不適用非公開發

行之系統經營者 

B. 附加事項仍應與

會計研究發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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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 金會或經濟部協

調 

C. 不一定可呈現完

整之資訊 

建議

方案

3 

系統經營者出具新式

會計師查核報告 

A. 可一體適用於所

有系統經營者 

B. 得依照主管機關

需求而調整查核

報告之內容 

創設新制度，存在學

習成本 

建議

方案

4 

修正《有線廣播電視

法》課予提交義務 

母法明訂可取得或應

經會計師簽證之資

料，以精準監督或取

得相關資料 

修法歷程曠日廢時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繪製 

經本研究評估後，建議方案之次序首先為以出具新式會計師查核

報告之方式（建議方案 3）；其次則是列為財報揭露附加記載事項之方

式（建議方案 2）；再次為列為財報揭露必要記載事項之方式（建議方

案 1）；最後則是以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之方式（建議方案 4），雖

其可以法律位階之，但修法過於耗時，故而列為最末選項。 

其理由在於，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具有相當之彈性，依照主管機關

需求而調整查核報告之內容，惟針對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之格式、內容

及範圍，則建議應有具體規劃，針對特定問題有制式之查核要項，以利

主管機關後續之查核。 

此外，為使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有所實益及增添可信性，主管機關

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出具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如不出具，亦得要

求限期補正，並可將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納入評鑑換照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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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實地查核法源依據與配合措施 

如前所述，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定有諸多涉及系統經營者訂戶

數之規範及罰則，包括：系統經營者與其關係企業及直接、間接控制之

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合計不得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第 24條）；

系統經營者取得營運許可後，每三年辦理一次之營運計畫評鑑（第 30

條）將訂戶數稽核資料列為評鑑項目157，屆期申請換照（第 31 條）之

審查亦同158。除此之外，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針對節目及廣告播

送訂立之書面契約（第 35 條），以及與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境外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無線電視事業訂立之上下架契約亦可能以訂戶數作為計

算授權條件之基礎（第 36 條），訂戶數之正確性無疑與系統經營者營

運、財務之監理息息相關。 

另一方面，在執行面上，《有線廣播電視法》設有行政檢查機制（第

74 條），主管機關已具有落實系統經營者訂戶數申報、營運與財務監理

之充分法源。然行政檢查之實施具有高度專業性及技術性，更涉及受檢

查對象之權益保障，宜透過標準化之程序進行，故本研究建議針對系統

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特別制訂行政規則，將前述《有線廣播電視法》

之相關授權依據進行系統性整合，並明訂行政檢查實施前、實施過程

中，及實施後應遵循之程序，輔以作業手冊之指導，以促進訂戶數查核

之合法實施。 

                                           
157 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評鑑制度須知》第 8 點規定，評鑑報告書之「財務」項

目應檢附訂戶數相關資料。 

158 按《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屆期換照申請須知》所附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申請換發

經營許可執照申請表」，申請換發執照之系統經營者需說明訂戶訂立契約之情形，以及是否有涉及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即訂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訂戶數三分之一之水平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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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本計畫擬具《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

點》草案供主管機關參考，草案之重點規劃說明如下： 

一、訂戶數查核之啟動 

訂戶數查核之實施，需依檢舉或主管機關之職權發現而啟動。為防

止主管機關因檢舉浮濫、不實而徒增行政負擔，草案第 2 點則參考《行

政程序法》第 173 條，針對檢舉資料不全、檢舉資料空泛或重複檢舉之

情況訂立檢舉不成立之機制，主管機關應不予受理，並向檢舉人寄發檢

舉不成立函。 

二、實施檢查單位與協助檢查單位 

按《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 條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然考量訂戶數查核之專業性、檢查程序之標準化與實施檢查人員之教

育訓練等需求，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辦理為宜，故訂戶數查核之實施，

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各處、室及所屬監理處為實施檢查單位，派員辦

理。 

除此之外，實施檢查單位得指派律師、會計師及協助會計師執行簽

證工作之助理人員或資訊專業人員為協助檢查單位，必要時亦得請求

其他行政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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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查之實施以事前書面通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為原

則，不通知為例外 

訂戶數查核之主要標的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所提供之預收分攤

報表，涉及財務、會計或營運資訊系統之複雜操作，為取得主管機關判

定所需之詳細數據，查核之執行以事前通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進行

參數設定、實施檢查人員再至現場監督操作、輸出資料複製為宜。而為

保障受檢查對象之權益、使法律關係明確並確保檢查順利進行，通知應

以書面為之，敘明檢查之目的、時間與場所，以及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應提供之資料名稱、範圍與資料格式，並提供規避、妨礙或拒絕行政檢

查之法律效果，以及不服處分之救濟方法。 

然而，實務上並不排除有情況緊急、或對公共利益有重大影響而需

立即檢查之情形159，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有隱瞞、竄改資料以規避查

核之可能。為確保資料之正確性、維護公共利益，本要點參考《勞動檢

查法》第 13 條之設計，將行政檢查區分為「事前通知」與「不事前通

知」兩種類型，以保留主管機關使用「突襲式」檢查之彈性。 

四、檢查之實施需有受檢查人在場 

訂戶數查核之實施雖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為對象，然營利事業

本身並非可接受實施檢查人員指示之自然人，財務、會計或營運資訊系

統之操作也勢必需透過人工進行，故本要點規定，訂戶數查核之行政檢

                                           
159 例如系統經營者與頻道供應事業無法就授權條件達成共識，有導致斷訊事件、直接影響全國收

視戶閱聽權益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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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需有受檢查人在場作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代表，始得實施。 

受檢查人包括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

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職員、受僱人或從業人員等。除此之外，為防

止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推諉塞責、巧立名目，實施檢查人員亦得透過現

場客觀情況判斷，指定對場所具有管領權限或為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利益執行本身職務者作為受檢查人。 

五、明訂實施檢查人員應遵循之義務 

為使訂戶數查核合法實施，本要點明確規範實施檢查人員應遵循

之義務，包括進入檢查場所前，應向受檢查人及在場人員出示檢查證及

檢查函，表明身分及權限；實施檢查時，應保守受檢查人之秘密並維護

其名譽，且應全程錄影及錄音存證。 

檢查完竣後，實施檢查人員應擬具檢查紀錄，記載實施之時間、場

所、受檢查人之異議內容，及檢查過程中之其他重要事項，並由受檢查

人及在場人員簽名或蓋章，後於十五個工作日內提出行政檢查報告書。 

六、明訂受檢查人之救濟機制 

為保障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及受檢查人之權益，本要點設有權利

救濟機制。若受檢查人認為檢查之實施或應配合之措施有違法或不當

者，得即時聲明不服；實施檢查人員認為不服有理由者，應即撤銷原實

施或措施，認為無理由者，應即駁回不服，並做成紀錄。受檢查人對紀

錄之記載有異議者，亦得即時提出。實施檢查人員認異議有理由者，應

予更正或補充；無理由者，應記明其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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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定期實地查核機制之規劃 

為確保行政機關之監理彈性，本研究擬定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

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規定：主管機關「依法令之規定」或「受

理檢舉」查察系統經營者未按時申報本法第 24 條訂戶數資料，或申報

之訂戶數資料有隱匿、不實或錯誤之虞，得進入有線廣播電視系統之場

所，實施行政檢查。相關機制雖然主要係以不定期查核之態樣進行規

劃，但條文設計仍保留配合上位法令調整、增設定期查核機制之空間。 

未來若主管機關欲增設常態性、定期性之有線電視訂戶數查核，建

議可與《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0 條160固有、每三年一次之評鑑換照機

制結合。 

按《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1 條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系統經

營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時，應審酌之事項包括其財務狀況，而根據

《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計畫評鑑辦法》第 2 條第 3 項，評鑑審查之財務

類項目亦包括「財務報表與稽核」，且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4 條得依系統

經營者之評鑑報告書辦理實地查核。此外，現行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經營者營運計畫評鑑制度須知》第 8 點更進一步就評鑑報告書明訂「訂

戶數稽核」之具體項目，評鑑報告書應載明系統經營者是否依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規定按季如期申報公司訂戶數（且應檢附近 3 年申報之訂

戶數資料），因此就法規解釋上，既有之法規已足以和本研究提出之《有

                                           
160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30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系統經營者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辦理評鑑，每三年評鑑一次；換照當年

得不辦理評鑑。 

前項評鑑結果未達營運計畫且得改正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令限期改正；其無法改正者，應廢止經

營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前二項之評鑑程序及審查基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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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草案結合，建立定期實地

查核之機制。倘若主管機關認有必要，亦可修改《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計

畫評鑑辦法》第 4 條，將中央主管機關「得」依系統經營者之評鑑報告

書辦理實地查核之文字改為「應」依系統經營者之評鑑報告書辦理實地

查核。 

表 17  現行有線電視系統評鑑換照機制與訂戶數查核相關之規範 

條次 內容 功能 註解 

《有線廣播電視法》 

第 30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就系統經營

者所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辦

理評鑑，每三年評鑑一次；換照當

年得不辦理評鑑。 

前項評鑑結果未達營運計畫

且得改正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令限

期改正；其無法改正者，應廢止經

營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前二項之評鑑程序及審查基

準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母法層次。 

 

第 31

條第 2

項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系統經營

者申請換發經營許可執照時，應審

酌下列事項： 

一、 營運計畫執行報告、評鑑結

果及評鑑後之改正情形。 

二、 未來之營運計畫。 

三、 財務狀況。 

四、 營運是否符合經營地區民眾

利益及需求。 

財務類項目與

訂戶數資料連

動，可結合定

期訂戶數查核

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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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系統經營者之獎懲紀錄及其

他影響營運之事項。 

《有線廣播電視營運計畫評鑑辦法》 

第 2 條

第 1 項 

系統經營者應於經營許可執

照核發滿三年及六年起六個月內，

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評鑑報告書、

相關佐證資料及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文件。 

法規命令層

次。 

 

第 2 條

第 3 項 

評鑑審查項目如下： 

（略） 

二、財務類： 

（一）財務報表與稽核。 

（二）業務收入分析。 

（三）財務結構分析。 

（四）收費標準及計算方式。 

（五）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事

項。 

（略） 

財務類項目與

訂戶數資料連

動。 

 

第 4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系統經營

者之評鑑報告書辦理實地查核。 

前項實地查核，應通知系統經

營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會同辦理。 

實地查核之法

源依據。 

如有必

要，可

將「得」

修改為

「應」。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評鑑制度須知》 

第 8 點 

八、評鑑報告書「財務」項目撰填

說明評鑑報告書之第二冊「財

務」項目部分，請載明下列事

項： 

（略） 

訂戶數稽核 

1. 是否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行政規則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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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按季如期申報公司訂戶

數？（應檢附最近 3年申報之

訂戶數資料） 

2. 財務報表之訂戶基本頻道年

收入（收視費用年收入）與申

報訂戶數對照是否合理？（請

以平均月收視費乘以平均收

視戶數，再乘以 12；或將一般

戶與統收戶先行區分，以一般

戶平均月收視費乘以一般戶

平均收視戶數乘以 12，加上統

收戶平均月收視費乘以統收

戶平均收視戶數乘以 12 ，計

算所得之總數與基本頻道年

收入相對照。） 

（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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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因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不實申報、查核訂戶

數之法制政策建議 

有線電視訂戶數涉及《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水平訂戶數上

限」之事前管制規範，以及第 36 條第 2 項之頻道授權條件協議，更與

第 45 條「有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之提繳數額息息相關，其正確

性對於《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落實及我國產業之監理具有高度之重要

性。 

本研究透過各國法制、政策之研析成果得知，當前世界各國主管機

關多有要求付費電視業者定期申報其營運資料，少數則有如美國全面

廢除訂戶數定期申報者。然而，從英、美、加拿大等國之法制政策可知，

相較於業者自行申報之資料，透過委託產業公協會與市場調研機構執

行之市場調查才是主管機關徹底掌握市場動態之關鍵所在。 

而關於確保申報資料正確性之手段方面，各國政府對於業者未申

報、不實申報營運資料之行為雖多訂有罰鍰、吊扣、吊銷執照等罰則，

甚至有動用刑事犯罪處理之態樣，但各國法制卻少有行政檢查之相關

規劃，此亦再次驗證了各國主管機關對市場動態之掌控並非以業者申

報之訂戶數資料作為主要手段。 

考量到英、美、加拿大、日本等法制先進國對於掌握市場動態之思

維與取向，已逐步轉向至委託機構辦理市場調查為主，輔以勾稽或完全

撤廢業者申報資料之模式，其數位化時代之理路或可做為我國法制、政

策變革之借鏡。本研究基於此一方向，除提出前述之各種建議規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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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經多場次之專家焦點訪談座談會與各界溝通，謹針對法制政策提出

以下短期及中長期之建議。 

一、短期可採方案 

所謂短期可採方案，亦即不需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即可達成之

行政作為，以下分述之。 

（一）訂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4 條雖訂定有行政檢查之相關規範，

授權通傳會對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實施行政檢查，要求系統經營者提

出相關資料，且系統經營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然而，若援引本條

作為有線電視訂戶數行政檢查之依據，於實施上仍有不足之處，故本研

究建議應新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以作

為行政檢查各階段作業流程合法實施之依據。有關行政檢查標的之設

計，本研究目前主要係以預收分攤報表與數位機上盒財產清冊為主要

之查核標的，並將頻道授權或上下架契約與廣告播送契約等資料列為

輔助查核之重要資訊。前者之資料事關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財務資

訊，係屬《有線廣播電視法》規範下之帳冊、文件與其他必要資料之範

疇，故列入查核標的並無疑義。 

然而，考量契約條件之訂定，多係基於商業談判、協調下之產物，

可能難以確實反應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真實訂戶數，且由於有關資

料涉及系統經營者之營業秘密，可能衍生過度干預系統經營者經營自

由之疑義，故依據本研究之最終建議，應優先查核預收分攤報表與數位

機上盒財產清冊，而僅有當發生重大爭議，前述資料仍不足以作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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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之參據時，方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供前述之契約資料。 

或有意見認為，部分系統經營者係委由第三方（頻道代理商或統購

業者）洽談頻道費用，系統經營者是否能向頻道代理商或統購業者取得

相關契約仍有疑義。然系統經營者既係契約之相對人，即便委由第三方

洽談頻道費用，依民法第 103 條第 1 項：「代理人於代理權限內，以本

人名義所為之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之法理，代理效力歸屬

於本人，系統經營者理應留存有相關之契約文件。倘若系統經營者當下

確無契約可提供，本研究認為，短期可透過《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訂戶數查核作業要點》之規範，於有必要時，要求系統經營者函請頻道

代理商或統購業者，以密件方式將契約文件提供予主管機關，若系統經

營者規避、妨礙或拒絕則以《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74 條進行裁處；長

期則可考慮修訂《有線廣播電視法》，針對頻道代理商或統購業者進行

全面性的納管。 

（二）訂定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 

為節省主管機關為查核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之行政成

本，本研究建議可設置新式會計師查核報告，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委託會計師出具訂戶數查核報告、意見，藉此提高系統經營者申報訂戶

數之真實性。基此，本研究建議應修正「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會計

制度及其標準程式準則」，除明確定義有效訂戶數之內涵外，並要求系

統經營者應委任會計師於年度終了後 2 個月內，出具訂戶數查核報告。 

其次，此一路徑之優點在於，可同時一體適用於公開發行與非公開

發行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不因資本額多寡而有別，且可針對所有的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彈性調整主管機關欲審查之內容。基此，本研究認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 191 頁 

為此一方法不僅可以降低主管機關查核數據真偽之行政成本，亦可減

少業者配合行政檢查之法遵成本。 

然而，雖說會計查核、簽證實務上僅會就業者主動提供之資料進行

查驗，不會進一步查核該資料之真偽，仍難以完全確保有線電視系統經

營者申報資料之正確性，惟此一機制仍可提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申

報資料之正確性，並間接嚇阻業者有不實申報訂戶數之行為；同時，亦

可引入會計師之「他律」外部監督能量，形成有效之公私協力機制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 

二、中長期可採方案 

所謂中長期可採方案，必須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始可達成，由

於涉及立法作為，所需時程較長、不確定性高，較無法立即達成，故歸

類於此。 

（一）明確定義有線廣播電視法「訂戶數」內涵 

按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 條第 5 款之定義，訂戶係指「與系

統經營者訂定契約，使用該系統經營者提供之有線廣播電視服務者。」

在 109 年的「北都申報不實裁處案161」中，主管機關則進一步結合本條

與同法第 50 條第 1 款之意旨，認定：「使用系統經營者提供有線廣播

電視服務者，即屬『訂戶』，須依同法第 50 條規定與訂戶訂定收視聽服

務契約，並不因該等訂戶是否同時訂購該公司之寬頻上網服務而不列

入訂戶總數」。因此，即便消費者所購買者係「訂寬頻送有線電視」等

                                           
161 通傳會通傳平臺字第 10900068740 號裁處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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綑綁式服務（bundled service，或譯「搭售」），亦應將其計入有線電視

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中。 

然而，針對前開解釋，系統經營者在實務上卻有可能改採只與消費

者訂立寬頻服務書面契約、同時以口頭訂立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聽服務

契約之方式，以此規避《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50 條第 1 項之書面契約

要求；甚或在事後抗辯其根本未與消費者訂立收視聽服務契約，其「無

法律上之原因」，不符合「訂戶」之定義，導致主管機關事後需付出高

額之查證成本。而另一方面，誠如業界代表於本研究專家焦點訪談座談

會所多次提及的，在經營實務上，系統經營者尚會按不同商業模式與促

銷手法，將客戶區分為一般戶、榮譽戶、供電戶、團體戶、公關戶、低

收戶、統包戶等多元類別，致使不同系統經營者申報時有不同之詮釋，

因此生申報不實之疑慮，主管機關目前採取之解釋能否因應市場動態

之千變萬化，同時降低系統經營者規避申報之誘因，不無疑問。 

有鑑於此，為改善現行有線電視系統訂戶數申報機制，應確保不同

系統經營者之申報係基於共同之基準。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宜透過《有

線廣播電視法》之修法、訂定法規命令或解釋性行行政規則，抑或透過

函釋等方式，進一步明確定義「訂戶」之具體內涵，以此具體區別有效

戶與無效戶之差異，完備現行訂戶數申報法制，同時透過明文規定提昇

監理制度之法安定性與系統經營者之可預測性，進而有效執行相關法

遵工作。 

基此，在我國有線電視已全面數位化，數位有線電視系統已採用實

體或數位加解密之「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使其服務

使用者必須透過數位機上盒等方式方能收視，故事實上已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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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私接戶」等系統經營者「不欲」或「不知」提供其服務，但使用

者卻得收視聽其服務之情形。因此，有關於訂戶之定義，是否「與系統

經營者訂定契約」，應非所問，只要使用者實際上得以接收有線廣播電

視收視聽服務，即為已足。畢竟，若系統經營者之條件式接取機能判定

其為可接受該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聽服務之人，從法理上即可認定系統

經營者有意且已提供服務。 

至若「未以書面訂定」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聽服務契約、「使用者未

給付對價」、「系統經營者提供多項服務，而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聽服務並

非契約之主要部分」，甚至「無法律上原因」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聽

服務等情，都無礙於前開「使用者實際上得以接收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聽

服務」之認定。 

綜上，本研究具體建議「訂戶」之定義文字如次： 

（二）明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申報案件處罰鍰額度

基準 

承前述，若行政檢查後發現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確有申報不實之

情，則為杜「何謂申報不實」、「申報不實是差幾戶」等爭議，主管機關

為此建立明確、一致的標準至為重要；且此際應與處罰鍰額度基準併同

規劃。 

基此，本研究具體建議「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申報案件處罰

鍰額度基準」條文如次：「違反有線廣播電視法第六十六條第三款申報

本法所稱訂戶，指得使用該系統經營者提供之有線廣播電視服

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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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之規定者，罰鍰基準如下：（一）不實申報訂戶數逾十戶者：十萬

元。（二）不實申報每增加十戶，提高罰鍰金額十萬元。增加戶數不足

十戶者，以十戶論。（三）不實申報訂戶數在二百戶以上者，處最高罰

鍰金額二百萬元。」 

（三）強化未申報或不實申報有線電視訂戶數之罰則 

考量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24 條與第 66 條第三款所構築之

訂戶數申報監督暨處罰機制仍有不足之處，難以有效嚇阻有線電視系

統經營者不實申報訂戶數，故本研究提出三種修正《有線廣播電視法》

之方案，其原理皆係透過更高的裁罰，以有效嚇阻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

有不實申報訂戶數之行為： 

1. 單純提高《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第 3 款有關「申報不實」

之行政罰額度。 

2. 廢除《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第 3 款有關「申報不實」之罰

則，免除主管機關之查核義務162，將申報不實回歸適用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罪。 

3. 將《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66 條第 3 款有關「申報不實」刑罰化，

也即於同法制定特別刑法規範，若主管機關依職權調查發現有

「申報不實」之犯罪之虞，則交由檢調偵辦。 

                                           
162 「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

員即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

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

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73 年台上字第 1710 號刑事判決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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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獎勵措施 

根據本研究舉辦座談會議之結論，與會之學者專家多指出現行有

線廣播電視訂戶數申報、查核機制中，僅針對未申報與不實申報之行為

定有罰則，而缺乏核實申報訂戶數之制度性誘因，故建議應增設獎勵、

輔導之配套措施，以提高業者誠實申報之意願。 

基此，本研究協助主管機關制訂市場調查暨行政調查之標準作業手

冊，除可協助主管機關調查工作之推動外，亦可協助業者配合、執行相

關之法遵工作。除此之外，本研究另建議設計具體的誘因機制，諸如，

若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訂戶數經主管機關查核，且其資料屬實未經

偽造者，可免除於 2 年內再次接受實地行政檢查，以減輕業者法遵作

業之行政成本與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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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有線廣播電視訂戶數查核之

技術解方 

一、本研究之限制 

本研究目前所提出之法制、政策建議，整體而言是以「市場調查」

與「行政檢查」相互構築而成之二階段調查方法。惟此機制需仰賴主管

機關人力資源之投入，以及公務預算之編列，其制度設計仍存在不穩定

之處，長期而言未必有利於監理工作之推行。除此之外，針對市場調查

之部分，本研究所面臨之困境與限制也須在此敘明，以供後續之研究參

考。 

首先，本研究計畫所採用之抽樣方法係依據內政部之戶政資料，然

現代人口高度集中於都會區，住所亦多為租賃，往往無實質之戶籍登

記，因此可能導致樣本抽取有代表性不足之疑義，衍生市場調查取得之

數據無法有效推論統計母體，而導致數據真實性受到質疑。 

有鑑於此，本研究遂將前階段之市場調查設計為輔助性質，僅將其

作為前階段篩選潛在不實申報訂戶數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工具，實

際之裁處依據仍須以後階段之行政檢查結果為核心。故未來有關研究

若欲研析我國有線電視訂戶數查核制度之改良，應將本研究雙重機制

相互搭配、相輔相成之設計納入考量，而無法將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直

接沿用至完全以市場調查構成之查核機制。 

另外，本研究以市話、手機問卷調查之研究方法設計係基於節省人

力、物力之考量，以及等候調查所需耗費之時間成本。畢竟，若針對我

國 900 萬家戶進行全面性之普查，理論上雖可取得最全面之訂戶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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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但其實際操作勢必需投入、整合大量跨機關之人力、資源，無論所

需耗費之金錢或時間成本皆十分高昂，實際執行恐有窒礙難行之處。未

來有關研究如欲擴大辦理，仍應留意成本之限制。 

二、未來研究之展望 

按產業焦點團體座談會所彙整之意見，有產業界代表表示當前訂

戶數申報制度有申報範圍過大之問題，未來或可採取「鄰里查核」之模

式，要求系統經營者每季從各行政區、各鄰里之角度進行訂戶數申報，

並搭配申裝明細、工單、帳單等資料進行查核，使主管機關可隨機在鄰

里間進行資料的抽查比對，真正落實訂戶數之查核機制。然就查核資料

正確性所需付出之成本而言，此方案與本研究提出之二階段調查方法

一樣有賴人力資源及公務預算之投入，理論上精細化後之鄰里資料甚

至需投入更高之檢查成本。 

但整體而言，鄰里資料確實可更加精確地反映系統經營者之市占

率分布，便於主管機關更加全面地掌握各經營區之市場動態，故本研究

亦贊同在申報階段即進行訂戶數資料之精細化，未來有關研究或可研

擬相關法規之修正，朝要求系統經營者以鄰里為單位填報訂戶數資料

之方向進行。 

另外，在有線電視已全面數位化的時代下，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提

供訂戶使用的數位機上盒多已具備雙向傳輸功能。本研究亦建議，當

「數位發展部」等我國行政機關組改後，或可研擬比照電信事業核配行

動通訊用戶編碼之制度設計，將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納入現行電信網

路編碼計畫之下，屆時即可透過電信機房釐清尚在運作之數位機上盒

總量，並釐清各有線電視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訂戶數之規模，以有效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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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主管機關訂戶數統計、查核等監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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